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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1 計畫背景分析 

為落實推動環境永續發展與綠色運輸之理念，行政院於 106.12.22 宣布空污

防制行動方案，並規劃 2030 年市區公車全面電動化，將現行將近 1萬輛柴油公

車全面更換為電動公車，讓民眾享受更高品質的公共運輸服務。為落實此政策目

標，交通部研擬我國電動大客車推動策略與作法，提出各策略執行工作及部會分

工，並於報院核定後啟動電動大客車推廣示範計畫，逐步落實大客車電動化；交

通部於中華民國 106年 12月 29日訂定『交通部公路公共運輸補助電動大客車作

業要點』，透過購車和運行的補助，鼓勵客運業者導入電動大客車，其後並依據執

行成果進行多次修訂。 

另一方面，國內電動大客車的相關技術發展逐漸成熟，同時經濟部目前已經

展開「智慧電動大客車 DMIT計畫」，除深化國內電動大客車的關鍵組件開發外，

並統一電動大客車的充電規格，預估計畫完成後，可達成高品質電動大客車國產

化目標。 

對於國內各客運業者來說，導入電動大客車，除駕駛員需熟悉與傳統大客車

的性能差異，和客運業者也應該適應傳統大客車和電動大客車的不同，逐步調整

營運方式外；為支援電動大客車的運作所需建立的充電設備和車隊充電排程是另

一項攸關投資和營運績效的關鍵因素；目前欠缺相關數據，故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以下簡稱本所)透過本計畫進行研究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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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計畫目的與推動目標 

1. 計畫目的及重要性 

依據交通部公路局資料自民國 101年至 111年 3月止，我國電動大客車

掛牌數累計達 912部，目前國內各客運業者所引進電動大客車，多使用一般

傳導式充電，充電站透過充電連接器連接電動大客車充電；由於各客運業者

的電動大客車車數不多，所以目前大多採用隔夜充電方式補充電能，再加上

安排行駛特定路線，所以使用上並無太大問題。一旦車隊全面改換成電動大

客車後，則應考慮下列衍生議題 

(1) 統一充電介面： 

為降低維護成本，並方便充電站的調度使用，車隊的電動大客車應使

用單一充電介面，雖然政策已經推薦國內電動大客車採用 CCS規格充電，

但由於國內仍無任何客運業者具使用經驗，在未來導入使用時，是否會產

生問題，應預先解析。 

(2) 合理的車椿比： 

客運業者於自有場域為自有的電動大客車充電，但由於停車場的空間

和其他條件限制，再加上充電站設置費用不低；顯然充電站設置數量需經

過詳細的評估。 

(3) 智慧充電排程： 

車隊全面電動化後，由於車輛數增多、停車位有限和電網饋線容量等，

皆會影響電能補充的條件限制外，其他如契約容量限制等因素亦會直接影

響業者營運，因此車隊需要基於車輛行駛排程，來考量探討場站之智慧充

電排程。 

2. 計畫目標 

基於上述車隊全面改換成電動大客車的衍生議題，歸納本計畫主要目標

任務如下： 

(1) 提供交通部關於電動大客車車隊 CCS充電設備設置建議： 

針對導入 CCS 規格之充電系統可能遭遇問題、克服方式與預期效益

進行分析，預先提出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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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優化電動大客車車隊充電設備設置規劃策略： 

檢討國內現有電動大客車充電系統之使用狀況並解析國際電動大客

車智慧充電技術發展，總結適用於國內電動大客車隊的智慧充電需求。針

對客運業者進行實際場站智慧充電評估分析，提供最佳車樁比規劃，並進

行模擬演練與相關充電設施介接展示。 

(3) 電動大客車智慧能源調度平台建置： 

訪談客運業者，蒐集車隊路線、調度排程和操作現況資訊，並探詢國

內充電業者相關介面與資訊傳輸規格，以歸納出符合客運業者電動大客車

場站之充電控制和管理相關需求。而後規劃並建置一通用之電動大客車智

慧能源調度平台，於軟體中加入智慧排程、電網饋線容量控制和最佳化電

量管理等功能，以滿足電動大客車車隊站之需求。 

 發展多能源充電最優化演算軟體，鼓勵業者應用，實踐電動大客車車

隊運行之智慧能源調度應用。 

 進行電動大客車營運數據匯流平台資料傳輸與蒐集分析作業精進，提

升數據蒐集效率與品質。 

 透過數據分析，解析故障原因，以提高車輛的妥善率與用電效率。 

3. 推動方向 

(1) 提供交通部關於電動大客車車隊 CCS充電設備設置建議： 

 規劃引導客運業者投入電動大客車車隊 CCS智慧充電運行和驗證。 

 透過實際 CCS 智慧充電數據分析，解析遭遇問題與設備故障原因，

以提高車輛的妥善率與用電效率。 

(2) 優化電動大客車車隊充電設備設置規劃策略： 

 協助潛在電動大客車示範計畫申請團隊，加速評估作業與建立合適導

入之案例。 

 透過電動大客車車隊運行數據分析掌握不同營運情境之關鍵指標，提

供電動大客車推動策略、客運業者營運方式調整及電動大客車製造

業者產品開發之參據。 

(3) 電動大客車智慧能源調度平台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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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展多能源充電最優化演算軟體，鼓勵業者應用，實踐電動大客車車

隊運行之智慧能源調度應用。 

 進行電動大客車營運數據匯流平台資料傳輸與蒐集分析作業精進，提

升數據蒐集效率與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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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計畫範圍與對象 

1. 計畫範圍 

目前國內客運業者多使用安裝在各自場域的充電椿，以隔夜充電方式為

電動大客車充電，並於次日執行例行性運輸任務前完成充電，此種充電方式，

在目前電動大客車數有限的條件下，尚可正常運作。但是，全面使用電動大

客車後，面對數量龐大車輛的充電需求，客運業者勢必得考慮成本精算的挑

戰，如下則為本計畫歸納出之電動大客車場站建置與營運考量要點： 

(1) 充電規格的統一：為簡化充電設備的管理、使用和維護，車隊的所有

電動大客車應儘可能使用相同的充電規格。 

(2) 制定合理的車椿比；目前採用的電動大客車：充電站=1：1的設定不合

理，徒增加充電設施投資成本，也易造成充電椿的閒置。 

(3) 提高充電站稼動率：充電設備投資成本不低，因此應設法充份使用充

電站，提高投資效益。 

(4) 安全的充電管理並降低充電成本；由於電動大客車充電時需消耗大量

電力，考量停車場/調度站所在區域可能存在電網鐀線容量受限的情形，

再加上時間電價的差異，客運業者應該尋求建立完備的充電管理系統，

以確保充電的安全並降低充電成本。 

針對上述問題，因此本計畫的研究範圍設定為如下： 

(1) 針對電動大客車智慧充電系統，研調國際技術發展現況和趨勢，並解

析國內電動大客車車隊的智慧充電使用需求。 

(2) 解析符合國家標準的電動車 DC直流充電規格使用於電動大客車的適

用性和可能發生問題，並提出後續推動建議和作法。 

(3) 依據(1)和(2)研擬電動大客車智慧充電管理系統基本功能，至少應包

含停車場站充電設備、配合客運業者營運班表與充電場域研擬最佳充

電排程策略、智慧充電功能、基本電力需求、充電安全等規劃。 

2. 計畫對象 

本計畫的研究對象為符合未來全面電動化之大客車運作和充電需求的最

佳設置規劃與智慧充電排程系統之電動大客車智慧充電示範場域，此示範場

域將結合車隊之靜態數據和動態數據分析，例如公車路線，次日計劃或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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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定價等，借助動態負載平衡，乃可歸納出優化之充電時間表，使電動公

車能夠按出發時間準時充足電等客運場站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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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計畫內容與工作項目 

1.4.1全程計畫之計畫概要 

1. 第一年期（110年）：電動大客車智慧充電示範計畫(1/2) -示範系統規劃 

(1) 完成國內外電動大客車智慧充電系統資料蒐集與文獻回顧，並分析我

國發展電動大客車智慧充電之優劣勢。 

(2) 協助符合國家標準與國際發展趨勢之充電系統的導入，包括完成相關

公、私部門訪談、可能遭遇問題分析，以及協助交通部研提電動大客

車計畫導入國家充電標準之推動策略。 

(3) 完成電動大客車智慧充電管理系統示範場域規劃與基礎建置，包括訪

談六都交通局與有使用電動大客車之客運業者(至少 2 家)配合本計畫

之意願、示範場域建置地點之建議，以及相關充電設備、充電排程、

智慧充電功能、基本電力需求、充電安全、逐年建置時程等之規劃與

基礎建置。 

(4) 完成電動大客車相關補助政策及客運業者經營管理相關建議之滾動檢

討，並辦理完成至少 2場計畫成果交流宣導活動。 

2. 第二年期（111年）：電動大客車智慧充電示範計畫(2/2) -示範系統建

置、效益評估與推廣 

(1) 持續協助導入符合國家標準與國際發展趨勢之充電系統，並完成前期

計畫所提電動大客車計畫導入國家充電標準之推動策略的滾動檢討修

正。 

(2) 完成電動大客車智慧充電管理系統示範場域建置，包括提供至少 2 座

符合國家充電標準之智慧充電設備、完成電動大客車智慧充電測試與

系統調整作業，以及示範場域充電作業全紀錄蒐集。 

(3) 研提完成整體電力使用效率最佳化之車隊充電規劃方案，包括在滿足

電動大客車正常營運前提下，整合電動大客車智慧充電管理系統與客

運業者車輛班表。 

(4) 完成電動大客車導入智慧充電之各項數據分析與評估，包括充電績效、

全生命週期成本效益分析、車輛能源效率、系統可靠度等議題分析，

並研提電動大客車補助政策滾動調整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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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研提完成電動大客車智慧化能源調度策略(V2G)以及多能源電力(例如

綠能/儲能)充電策略，並評估其效益與可行性。 

(6) 完成本期研究/計畫成果投稿運輸計劃季刊、國內外期刊、學術研討會

至少 1篇。 

1.4.2第一年期計畫之工作項目 

1. 電動大客車智慧充電系統資料蒐集與文獻回顧 

(1) 蒐集並檢討國內現有電動大客車充電系統之使用狀況與問題。 

(2) 蒐集國際電動大客車智慧充電技術發展趨勢、國際標準與各國採用情

況。 

(3) 透過 SWOT分析我國發展電動大客車智慧充電之優劣勢。 

2. 協助導入符合國際發展趨勢與國家標準之充電系統 

(1) 訪談經濟部工業局、臺灣電力公司、有使用電動大客車之客運業者（至

少 2家）以及國內電動大客車充電器業者。 

(2) 針對導入符合國家標準與國際發展趨勢之充電系統可能遭遇問題、克

服方式與預期效益進行分析。 

(3) 協助交通部研提電動大客車計畫導入國家充電標準之推動策略，其內

容應包括現有營運中與未來後續採購之電動大客車不同狀況，研擬不

同推動策略方案。 

3. 電動大客車智慧充電管理系統示範場域規劃與基礎建置 

(1) 訪談六都交通局與有使用電動大客車之客運業者（至少 2家），瞭解各

地區推動電動大客車智慧充電管理系統示範場域之環境條件與配合本

計畫之意願，並研提本計畫示範場域建置地點之建議。 

(2) 考量客運業者停車空間與營運調度需求、臺灣電力公司之電力供應、

費率等條件，研擬電動大客車智慧充電管理系統基本功能，至少應包

含停車場站充電設備、配合客運業者營運班表與充電場域研擬最佳充

電排程策略、智慧充電功能、基本電力需求、充電安全等規劃，以及

後續示範場域逐年建置時程規劃。 

(3) 依據上述 3.之(2)示範場域逐年建置時程規劃方案，進行第一年基礎建

置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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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計畫成果推廣 

(1) 配合智慧充電相關方案成果，滾動檢討電動大客車推動相關補助政策

及提供客運業者經營管理之相關建議。 

(2) 辦理至少 2 場計畫成果交流宣導活動及相關會議，並配合出席計畫成

果宣導活動及相關會議，說明示範計畫構想，並就示範場域與基礎設

施規劃等相關議題進行交流。 

(3) 針對計畫重要成果，製作海報或影片電子檔。 

5. 本期計畫驗收時，須提供計畫軟體/系統平台等資訊軟體設備建置或增修

開發費用。 

6. 將本期研究/計畫成果投稿運輸計劃季刊、國內外期刊、學術研討會至少

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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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計畫時程與執行情形 

1.5.1第一年期計畫之推進時程 

1. 計畫時程甘特圖 

工作項目 

第 

1 

月 

第 

2 

月 

第 

3 

月 

第 

4 

月 

第 

5 

月 

第 

6 

月 

第 

7 

月 

1. 電動大客車智慧充電系統資料蒐

集與文獻回顧 

       

(1) 蒐集並檢討國內現有電動大

客車充電系統之使用狀況與

問題。 

       

(2) 蒐集國際電動大客車智慧充

電技術發展趨勢、國際標準

與各國採用情況 

       

(3) 透過 SWOT分析我國發展電

動大客車智慧充電之優劣勢 

       

2. 協助導入符合國際發展趨勢與國

家標準之充電系統 

       

(1) 訪談經濟部工業局、台灣電

力公司、有使用電動大客車

之客運業者(至少 2家)以及

國內電動大客車充電器業

者。 

       

(2) 針對導入符合國家標準與國

際發展趨勢之充電系統可能

遭遇問題、克服方式與預期

效益進行分析 

       

(3) 協助交通部研提電動大客車

計畫導入國家充電標準之推

動策略，研擬不同推動策略

方案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1.5.1 計畫時程甘特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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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第 

1 

月 

第 

2 

月 

第 

3 

月 

第 

4 

月 

第 

5 

月 

第 

6 

月 

第 

7 

月 

3. 電動大客車智慧充電管理系統示範場

域規劃與基礎建置 
       

(1) 訪談六都交通局與有使用電動大

客車之客運業者(至少 2家)，瞭解

各地區推動電動大客車智慧充電

管理系統示範場域之環境條件與

配合本計畫之意願，並研提本計

畫示範場域建置地點之建議。 

       

(2) 考量客運業者停車空間與營運調

度需求、台灣電力公司之電力供

應、費率等條件，研擬電動大客車

智慧充電管理系統基本功能，至

少應包含停車場站充電設備、配

合客運業者營運班表與充電場域

研擬最佳充電排程策略、智慧充

電功能、基本電力需求、充電安全

等規劃，以及後續示範場域逐年

建置時程規劃。 

       

(3) 依據上述 3.之(2)示範場域逐年建

置時程規劃方案，進行第一年基

礎建置作業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1.5.1 計畫時程甘特圖(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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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第 

1 

月 

第 

2 

月 

第 

3 

月 

第 

4 

月 

第 

5 

月 

第 

6 

月 

第 

7 

月 

4. 計畫成果推廣 
       

(1) 配合智慧充電相關方案成果，

滾動檢討電動大客車推動相關

補助政策及提供客運業者經營

管理之相關建議。 

       

(2) 辦理至少 2場計畫成果交流宣

導活動及相關會議，並配合出

席計畫成果宣導活動及相關會

議，說明示範計畫構想，並就

示範場域與基礎設施規劃等相

關議題進行交流。 

       

(3) 針對計畫重要成果，製作海報

或影片電子檔。 

       

5. 計畫軟體/系統平台等資訊軟體設備

建置或增修開發費用估算 

       

6. 將本期研究/計畫成果投稿運輸計劃

季刊、國內外期刊、學術研討會至

少 1篇 

       

工作進度百分比（累積數） 14 28 42 56 70 84 100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1.5.1 計畫時程甘特圖(續 2) 

2. 計畫查核點與完成時間 

(1) 第 1季：2021年 12月 27日提送期中報告 ; 2022年 2月 11日期中審

查會議通過。 

(2) 第 2季：2022年 3月 15日提送期末報告初稿。 

(3) 第 3季：2022年 4月 30日前提送期末修正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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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課題分析與因應對策 

1. 智慧充電系統導入場域之代表性與推動 

(1) 【課題分析】： 

由於本計畫主要欲探討導入智慧充電系統對於生命週期成本影響評估，

目前國內尚缺乏電動大客車智慧充電系統導入場域與實績，故示範場域是

否能夠提供代表性案例以及推動是否順利，將影響本工項執行成效的關鍵。 

(2) 【因應對策】： 

密集溝通產業加速促成推動 

目前工研院已於民國 109年 9月 28日串聯產、官、研界，集結 50餘

家廠商，共組「臺灣電動車輛電能補充產業技術推動聯盟」，有利於蒐集

整合各界相關意見資源與產業鏈結，規劃建立電動大客車智慧充電系統。 

促進國內充電智慧化技術研發與實證測試 

本計畫將積極交流媒合國內充電廠商、客運業者，加速充電國家標準

與智慧充電示範場域之規劃與導入進程。 

評估智慧充電示範場域之類型特性 

以國內電動大客車現況特性與實務使用，仍以市區公車為主要場域環

境，但在車輛廠牌、電池容量、充電模式、路線里程、營運班次數等，因

應業者個別路線營運需求而有所不同；本計畫將蒐集目前電動大客車營運

監控管理平台之導入業者車輛、營運特性等類型，對應參與導入充電國家

標準之業者，評估建議導入智慧充電系統之洽談業者與場域類型，盡量降

低導入前後之參數變因，集中在智慧充電系統對車輛電能管理與營運成本

效益之影響探討。 

2. 電動大客車智慧充電管理系統示範場域規劃與基礎建置 

(1) 【課題分析】： 

程式版本的相容性及擴充性 

使用者介面的顯示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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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螢幕的尺寸隨著平板的推陳出新而改變，除了大小不同，顯示比

例從 4：3、16：9、16：10等皆有，而在平台畫面的顯示上，也會隨著管

理者使用的裝置而有所不同。 

(2) 【因應對策】： 

程式版本的相容性及擴充性： 

本計畫的因應對策即盡可能的將不同作用的程式分層撰寫，保有各自

的獨立性，並透過 API、DLL、Web Socket等方式進行溝通。此舉雖然增

加開發上的複雜度，但卻大大提高了程式的可讀性、擴充便利性，可為後

續平台擴充提供較為彈性的作法。 

使用者介面的顯示彈性： 

為了克服多屏顯示的問題，本計畫在平台上採用 RWD響應式網頁技

術來解決 PC、手機、平板上多屏尺寸的問題，在 APP上則採用多組介面

配置的開發來降低不同螢幕大小的影響。 

1.5.3推動方法與執行步驟 

1. 計畫推動方法 

(1) 電動大客車智慧充電系統資料蒐集與文獻回顧 

本計畫透過蒐集國內現有電動大客車充電系統使用狀況與問題，以及

國際電動大客車智慧充電技術發展趨勢，掌握目前國內充電站建置、充電

規格、用電費率、供電穩定性、國際間智慧充電技術發展程度等議題探討，

進而分析國內電動大客車智慧充電系統的發展潛力。 

 蒐集國內外電動大客車智慧充電系統發展趨勢： 

本計畫蒐集國內外電動大客車智慧充電相關文獻資料與實際案例，藉

以了解現階段智慧充電系統的發展趨勢、國際標準與各國採用情況。 

 國內電動大客車智慧充電系統現況分析與面臨課題： 

除交通部運輸研究所（2020）前期計畫中所蒐集掌握之現況課題外，

本計畫配合訪談有使用電動大客車之客運業者執行經驗，進一步掌握彙整

現況充電系統使用經驗與遭遇困難之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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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動大客車智慧充電系統發展潛力分析： 

本計畫透過市場潛力分析-SWOT Analysis，分析國內電動大客車智慧

充電系統發展之優勢、劣勢、機會及威脅，藉以掌握電動大客車智慧充電

系統現況問題及所面臨課題，並思考如何善用優勢、停止劣勢、成就機會

及抵禦威脅。後續以計畫蒐集之資料來進行分析探討，掌握發展潛力與關

鍵課題，作為智慧充電系統示範計畫導入之執行方向基礎。 

(2) 協助導入符合國際發展趨勢與國家標準之充電系統 

國際標準中所列的電動車直流充電規格有四種，包括北美推薦使用的

「CCS 1」；歐洲主推的「CCS 2」；日本發展的「CHAdeMo」；中國大陸的

「GB/T」。台灣則因為政策未定，四種充電規格並存使用，影響業者設置

直流充電椿意願，導致充電設施嚴重不足。 

工研院聯合國內產官研近 50 餘家廠商代表組成「臺灣電動車輛電能

補充產業技術推動聯盟」，凝聚產業共識，並與政府部會密切配合，以輔

導業者轉換充電規格，以降低客運業者導入充電上的限制及增加政府端設

置公共充電設施的發展性。 

因此本計畫透過參與此聯盟之討論與運作，以訪談臺灣相關產官研單

位，並針對導入符合國家標準與國際發展趨勢之充電系統可能遭遇問題、

克服方式與預期效益來進行分析。進而協助交通部研提電動大客車計畫導

入國家充電標準之推動策略，其內容應包括現有營運中與未來後續採購之

電動大客車不同狀況，研擬不同推動策略方案。 

(3) 電動大客車智慧充電管理系統示範場域規劃與基礎建置 

電動大客車智慧充電管理系統可以優化客運業者的電動大客車車隊

充電，降低營運成本，因此本計畫解析智慧充電管理系統需求，並依據需

求發展軟體。 

電動大客車智慧充電管理系統的規劃，將考量下列參數： 

基礎設施：電網饋線容量限制 

車輛：電池容量、SOC、電池允許最大充電功率 

充電器：充電站最大充電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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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程：電動大客車開始出勤時間，以及預計連續行駛時間。 

路線：特定區域的路線長度 

電網價成本：每日尖/離峰電價成本(元/kWh)、季節性電價差異。 

上述參數透過實際訪談使用電動大客車之客運業者予以確認，以符合業

者需求。 

2. 計畫執行步驟 

(1) 電動大客車智慧充電系統資料蒐集與文獻回顧 

國內現有電動大客車充電系統之使用狀況與問題 

A. 調查目前國內建置電動大客車充電站設置狀況 

依據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前期計畫(109 年)，綜合客運業者訪談

結果，過去由於高壓充電設施建置於住宅區時常會引起周邊居民的

反彈，因此現階段充電設施多建置在工業區或郊區。而客運業者在

申請於調度站轉換設置充電椿時，因土地使用限制造成申請轉換上

的種種不便，即使後續充電椿建置完成後，鑒於台灣電力公司用電

限制，以及供電不足時的相關限制用電政策，將影響到充電椿的供

電穩定性。 

B. 調查充電規格共用議題 

相較於其他電動運具 (電動機車、電動汽車)可自行建置充電椿，

雖然客運業者可於自用的調度場站設置充電椿，但(直流)充電規格

未統一，可能造成各家電動大客車車廠生產車輛搭配的充電設施介

面不同，導致客運業者使用不同車廠的車輛面臨無法兼容充電的問

題，嚴重影響電動大客車車隊的充電管理。 

C. 調查用電成本與供電穩定性議題 

目前政府正全力推動國內大客車全面電動化客運業者也正在

探索對應車隊調度的充電模式隨著車輛數的擴增，維持目前的充電

方式將會大幅增加電網負荷，加重人力負擔且增加電力設施設置成

本。而充電方式與電動大客車所配置電池容量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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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電池容量適中的電動大客車，由於所配置的電池容量不足

以支應一日的運行需求，所以每日需進行數次充電，此種補電方式

因為在用電尖峰時段進行，較高的用電費用支出對於客運業者不小

的負擔。但是，由於國內積極擴建再生能源，未來的用電尖/離峰時

段或將變動，進而翻轉用電成本。  

如果採用配置高容量電池的電動大客車，每日僅需充電 1~2次，

此種充電方式多於夜間進行，主要是考慮離峰電價費率較低，可降

低充電費支出；惟若未來大部份的電動大客車皆使用離峰充電模式，

容易超出區域電網的電力供應，可能造成區域電網超載影響供電穩

定。 

國際電動大客車智慧充電技術發展趨勢概況 

A. 蒐集智慧充電技術發展趨勢 

目前全球電動運具 (Electric Mobility, E-Mobility) 的數量正在

迅速成長，根據德國太陽能與氫研究中心的數據，截至 2019年初，

全球已有 560萬輛電動運具。其中美國與中國是最大的市場，分別

占 110萬與 260萬。如果從 2040 年開始因政策限制僅能售出電動

運具，依據試算，至 2050年全球將有超過 10億輛電動運具上路，

伴隨的充電需求將會是重大問題。 

依循我國大客車全面電動化的政策發展方針，2030 年預計逾

16,000輛柴油大客車將轉為電動大客車，若客運站或調度站維持傳

統充電模式進行大規模車輛充電，則必定超出區域電網負荷，針對

上述問題，國外目前的最佳解決方案是導入電動車智慧充電管理系

統進行充電管理。其特點為：在有限的電力供應中，或區域電網之

契約容量不易擴充的限制條件下，透過充電管理系統進行輸配電控

制和充電椿的管理，以容納更多的充電設施，並對整體電力供應提

供削峰填谷的作用，維持用電之供需平衡。 

B. 調查國際標準之充電規格介紹 

目前國際間發展出的通訊協議技術已可滿足電動車智慧充電

排程的功能應用，但隨著特定充電服務項目的擴充，其通訊協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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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得更加複雜以至於與其他廠商做出區隔。另外，完善的充電基礎

建設是加速電動車普及化的關鍵因素之一，因此公共充電站應該採

用國際市場主流的充電規格為主，才可進一步增進充電設備的使用

率，也更方便不同廠牌的電動車充電。 

C. 電動大客車智慧充電系統發展潛力分析 

依據蒐集之國內產業現況條件，解析產業的優/劣勢，如優勢為

國內充電系統技術發展成熟並已行銷國內外市場，劣勢為國內電動

車市場經濟規模不大，難以降低電動車相關設備（如充電樁）之生

產成本等相關因素，併因應國際趨勢之對應的機會與威脅，整理分

析成 SWOT分析表。 

(2) 協助導入符合國際發展趨勢與國家標準之充電系統 

蒐集符合國際主流規格與國家標準之充電系統 

國際間使用的充電介面四個主流規格分別為直流 Type AA（即日規

CHAdeMo）、Type BB（即中國大陸規格 GB/T），交直流複合 Type EE

（即 CCS1）與 Type FF（即 CCS2），另外，各充電介面在對應的通訊協

議與功率輸出亦多有差異。 

參與「臺灣電動車輛電能補充產業技術推動聯盟」運作 

藉由參與由工研院、裕電能源、拓連科技、台達電子、華城電機、飛

宏科技、起而行綠能等近 50 家廠商成立之「臺灣電動車輛電能補充產業

技術推動聯盟」的相關會議，蒐集資訊並討論以推動建議電動車公共充電

站的充電介面統一。現依據聯盟會員共識，建議臺灣電動大客車日後充電

規格採用 CCS (Combined Charging System)達成充電規格的統及增加政府

端設置公共充電設施的發展性。 

(3) 電動大客車智慧充電管理系統示範場域規劃與基礎建置 

業者訪談與建置策略歸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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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工作項目分為三階段進行，階段一為業者訪談與資訊蒐集；會分為

兩方面蒐集資料，除了與至少兩家客運業者進行訪談，亦蒐集國內外相關

場域設置規範與文獻。階段二為建置策略歸納，階段三為組織參考與軟體

建置依據，如圖 1.5.2業者訪談與建置策略歸納圖，分述如下：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1.5.2業者訪談與建置策略歸納圖 

A. 階段一：業者訪談 

探詢至少兩家國內指標並欲建置充電場域之客運業者，以業務/行

政及工程技術兩面向進行訪談，分別對公司之業務/行政部門主管進行

需求了解。探詢項目包含： 

a. 巴士維運成本：了解車隊如何進行維護與運行；相關之成本；

以作為後續估算投資充電設備回本時間參考。 

b. 電動大客車採購：了解欲採購之數量；客運業者與製造廠商之

關係；政府補助之金額；以評估投資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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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台電輸配電計價與契約容量：須了解願意與台電簽訂之契約容

量及可接受之計價標準為何?此會影響演算法中建置充電樁及

可同時充電之數量，亦影響成本甚鉅。 

d. 預計場域大小與位置：可先期了解廠家欲規劃之場地大小，是

否適合台電輸配電?另可初步評估車隊排程與進出場域動線為

何?以作為後續設計軟體限制條件。 

e. 營收項目：在不涉入商業機密下，可透過業者列舉營收部分(乘

車費、廣告置入費等)，加入投資成本之回本計算。 

B. 階段二：建置策略歸納 

目前初步了解，鮮少針對場域大小或客觀的環境條件，訂定設立充

電設備之規範。此部分持續會透過國際文獻、IEEE相關規範、SAE標

準、工業技術研究院、車輛測試研究中心等研究單位，進行資料搜尋。

搜尋範圍包含：充電樁設置電力基礎需求、電巴充電契約容量之規範、

充電電費計價標準、場域與設備之安全規範、場域動線規範等。充電場

域建置規範與策略：將可融合國內外法人經驗、SAE與 IEEE亦或歐盟

等組織規範、國內車輛研究法人之資訊等，進行規範與設計策略之統合。 

C. 階段三：組織參考與軟體建置依據 

由階段二之工作項目產出之報告書，可提供公部門如：交通部、各

縣市政府單位、經濟部工業局或技術處等單位進行設計場域參考與後續

訂定政策參考。同時，亦可提供報告書供客運業者或場域建置廠商參照

施工。最後，會將規範設為限制條件，融入在場域設計之優化軟體中。 

電動大客車車隊充電設備設置最優化估算策略設計與演算軟體開發 

本年度雛型軟體之建置，可協助公部門或客運業者，透過軟體分析，

獲取優化之場域建置建議。預計分為四階段。第一為系統建模與規格；第

二為多目標最佳化問題設定；第三為規則庫或最佳化演算法設計；第四為

隨選隨算雛型軟體開發，如圖 1.5.3 場域最適化分析軟體步驟說明圖，執

行步驟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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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1.5.3 場域最適化分析軟體步驟說明圖 

A. 階段一：系統建模與規格 

第一部份先了解場域中之電動大客車規格為何?包含車重、馬達規

格、電池型態與規格等，以利後續分析發展。另一部分為場域硬體建置，

如：電網輸配電之效率、不同充電樁在不同功率下之效率。之後可透過

控制導向（Control-oriented）模型。將整體場域及車輛建模或做規格分

類，以提供優化問題分析。 

B. 階段二：多目標最佳化問題設定 

場域之優化有多個面向，包含： 

a. 建置成本最小化：含輸配電系統、充電樁設置等硬體成本。 

b. 充電樁數最少：分析可供全時電動大客車充電之最少充電樁數

目，包括快充、慢充、移動式充電機組等。 

c. 總契約容量或總電價最小化：分析場域業主要與台電簽訂之總

契約容量，或者後續充電之總電價如何最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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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投資回收期間最短：此部分除考慮場域建置成本外，另需加入

客運業者營運之預估收入、電動大客車之維運、部件耗損、充

電費用、人事費用等，以得到相關結果。 

C. 階段三：規則庫或最佳化演算法設計 

有幾類方式可進行場域優化計算。最簡化且最有效率者為規則庫

(Rule-Based演算法)；透過階段ㄧ.系統建模與規格，首先可將訪談與文

獻所收集之資料與規範，寫成”if…then…else”形式，或者是流程圖。

當輸入相關輸入條件後，系統便可透過流程判別優化之充電樁數目；第

二種可考慮者為仿生演化法，仿生演化可即時(Real-time)進行最佳解之

搜尋，目前常用者為粒子群演算法(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PSO)、

細菌覓食法 (Bacterial Foraging Algorithm，BFA)、人工蜂群演算法

(Artificial Bee Colony，ABC)等。可高效率找出最近似最佳化之解，然

需注意防止落入局部最佳解(Local Optimization)。第三種可考慮全域搜

尋法(Global Search Method)，步驟為： 

a. 找出系統之間函數：如階段一中充電樁對台電輸配電之要求與

契約容量、快慢充不同功率之效率、充電稼動率對電巴數量與

簡化排程之關係等。 

b. 離散化（Discretization）控制變數：若控制變數為充電樁個數與

電動大客車數量，則可找出所需求充電樁與電動大客車之最大

最小值，再切割為步進數（如充電樁每次加一、電巴每次加一）。 

c. 訂定最佳化函數，選擇需求最佳化之參數，如成本最小化、回

收期程，或複合式函數。 

d. For 迴圈全域搜尋：透過迴圈找出最佳解。透過以上三類演算

法，可求得優化之場域。 

D. 階段四：隨選隨算雛型軟體開發 

針對以上步驟所求得之演算法。可做為本軟體之核心。為使業者工

程人員或承包商輕易操作，本計畫將開發一隨選隨算軟體，此軟體分為

三大區塊：a.輸入區、b.演算區、c.輸出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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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輸入區：此區域可透過對話框和編輯區，輸入各類參數，包含：

場域之尺寸、電動大客車之規格 (車重、電池度數)、預想契約

容量與月用電度數、總電動大客車里程數等參數。 

b. 演算區包含目標函數選定、權重設定、限制條件設定 (成本；

契約容量、快慢充與行動充個數等)、演算法設定等。 

c. 輸出區包含輸出：最適化充電樁、最適化契約容量、最佳快慢

充配置等。透過上述之流程，預期本計畫會產出一快速演算優

化場域設計之套裝軟體雛形。 

電動大客車車隊充電設備設置最優化估算策略設計與演算軟體開發 

本技術之目標為建置一套電動大客車車隊充電最優化排程控制軟體，

使其可配合時間電價、電動大客車班次調度及車輛電能使用狀態進行電動

車充電排程最佳化，以減少尖峰負載，同時在充電站鄰近配電系統負荷過

高時，藉需量反應措施減輕負荷，降低整體用電成本。主要工作包括： 

A. 輸出/輸入參數設計與文獻分析： 

本技術首先將釐清設計最優化充電排程策略之重要輸入參數如車

輛數、殘電量、剩餘可行駛距離、剩餘班表需行駛距離、到達充電站時

間/距離、時間電價、閒置充電設備與班表資訊…等，再決定輸出變數如

預估充電時間、預估充電功率/能量與建議充電樁編號等。而針對此一多

目標最佳化問題，需設定限制條件如最低允許殘電量、最長等候時間、

要求最低行駛距離與最小充電量…等等，再從滿足限制條件之所有解中

找出可使整體用電最低成本之最佳解。透過本技術之開發，可在巴士駕

駛的前台介面中即時提供剩餘可行駛距離、到達充電站時間/距離與建

議充電時刻/時間等等。當車輛靠近停車場後，可即時提示充電椿編號與

剩餘充電時間，以提升充電設備稼動率，滿足後續排班需求及降低整體

用電成本。 

B. 最佳化限制條件設定： 

為決定充電站最佳契約容量及設計充電排程，智慧化電動大客車充

電管理系統需依照電動大客車站實際營運情形建立適合的數學模型，以

達到充電站最佳契約容量及充電排程之目標，進而估算出最小化充電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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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營運電力成本，亦即最小化基本電費與流動電費。依據電動大客車之

營運準則與台電電費計價方式，首先將電動大客車進行充電之所需電力、

充電效率及最大充電功率與充電站整體契約容量設計成數學模型，再藉

由上述數學模型設定限制條件與成本函數，以找出滿足限制條件下，使

成本函數最低之最佳解。 

多目標最佳化函數制定與求解： 

若僅考慮最大限度地降低運營成本或負載峰值，有可能因為過度充放

電行為，影響電池壽命。因此，本計畫將進一步考慮電池老化模型，即可

更為客觀地將電池老化成本合併入最佳化問題之中。後續本計畫規劃以非

線性規劃方式(nonlinear programing)或啟發式演算法求解成本函數，其流

程可如圖 1.5.4非線性規劃求解流程圖所示。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1.5.4 非線性規劃求解流程圖 

電動大客車智慧能源調度平台與駕駛介面開發 

A. 智慧型充電排程管控平台建置： 

透過需求訪談，了解管理平台使用方需求，再結合最佳化演算法的

輸出入需求，進行使用者介面 UI/UX設計，以平台管理者\巴士業者\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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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使用者，進行帳號權限管控設計，並對應每個使用者設計相對應的

UI/UX 介面。在完成頁面設計後，將進行實際的平台開發：平台將以

RWD響應式網頁架構進行開發，以適應多屏幕尺寸下的畫面最適調整。

對應於最佳化排程、充電樁配置的核心演算法，將以動態函式庫模式進

行整合，並盡可能的將 View介面層、Contol邏輯控制層、Model模型

層獨立於不同的檔案中，彼此間透過 API進行串接，以有助於程式後續

維護與擴充。平台配置如下圖 1.5.5平台架構圖所示。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1.5.5 平台架構圖 

B. 智慧型充電排程使用者 APP開發： 

在 APP開發上，先就使用需求進行訪談，並透過Wireframe工具進

行流程演練，再確認使用流程後，進行 UI/UX設計。在程式開發上，考

量後續可能介接硬體參數，如 GPS、USB、RS232等介面，將採用 Android 

Native Code 進行開發，以平板橫式介面為配置版面。在權限管控上，

APP的使用對象為巴士使用者，其權限管控對照巴士使用者進行設計，

資料交換則透過Restful API方式與平台 Server進行，預期畫面如圖 1.5.6

車上駕駛使用者介面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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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1.5.6 車上駕駛使用者介面 

資訊軟體及硬體設備建置或增修費用評估 

本計畫之軟硬體開發以 POC 為主，平台開發以符合此階段功能目標

進行設計，系統著重在功能運作驗證。未來正式上線後，會以系統整合流

暢度，以及系統容量為主要考量點。在系統整合上，需要考量車輛上線的

使用狀況，此部分以公路局所建置的車輛動態系統為主，雖然國道客運或

公路客運有些微差異，但其清楚記錄了車輛行駛路線、車輛位置、到站預

估、駕駛資訊等，有助於車輛預估里程，以及根據路線判斷往返時間，在

正式商用化時，需投入人力進行相關系統整合工作。另外，客運公司本身

或有建置排班系統和車輛管理系統，此類系統若能整合，將更有助於實際

商轉時的充電樁建置規劃與電動車排班調度，因此也必須進一步整合，或

透過提供開放式介面的方式，讓客運業者資訊部門得以串接整合。此部分

的工作，亦有助於降低公車業者導入新系統的阻力。 

在系統驗證與開發階段，因為演算法實驗過程所需要的運算能力與記

憶體大小較難推估，因此建議採用機動性高的雲端主機配置，如 Azure或

AWS 方案，可視當下需求進行記憶體或運算能力的動態調整。在商業運

轉時，資訊系統的考量將以穩定度為主，建議可採用有 SLA (Service-Level 

Agreement)服務水準協議的雲端業者方案，費用將依據運算力與記憶體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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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不同而有差異。若對於公有雲方案有所顧慮，亦可考量購置或租用機架

型伺服器，委由機房代管業者進行主機代管，如存放於電信業者的機房。

自行購置伺服器、資料庫、作業系統授權，但預估費用將會最高。 

本計畫在本期計畫驗收時，針對系統平台之資訊軟體及硬體設備進行

盤點與檢討，並提出上述建議方案與對應經費需求，以供部會進行後續推

動之參考。 

(4) 計畫成果推廣 

為宣導計畫成果及政策推展，本計畫對應前述符合國家標準之充電系

統及智慧充電示範場域規劃與基礎建置成果，將積極配合智慧充電相關補

助政策及營運面策略探討，辦理與出席相關宣導活動、會議，並對應成果

製作海報或影片。 

滾動檢討電動大客車推動相關補助政策及提供客運業者經營管理之相

關建議 

有關電動大客車補助計畫包含一般型計畫及示範計畫作業要點均已

公布，交通部 109年 11月 16日修正公布「交通部電動大客車示範計畫補

助作業要點」，並於示範計畫補助營運計畫書有關充電計畫及充電場站建

置規劃評分項目中納入「是否導入智慧排程充電之規劃」考量。 

本計畫配合智慧充電示範計畫推展與執行情形掌握，協助相關單位滾

動檢討更新後續對應智慧充電之輔助政策及業者營運面執行策略，以利對

應未來擴大推動時政府端之電網布局規劃與營運端之配套因應作法。有關

相關推動策略之檢討與初步看法，茲說明如下： 

A. 政府端鼓勵導入智慧充電之策略 

因國內目前仍缺乏電動大客車智慧充電實例，透過本計畫建立電動

大客車智慧充電示範場域與系統運作實例，提供成果作為後續擴大運用

的導入方案參考。 

在掌握導入智慧充電排程管理系統對於客運業者在建置、營運階段

作業事項與成本影響，並且掌握台電公司後續對於電動車專用時間電價

作法，進一步檢討現況補助機制金額分配權重與用電作業事項策略方向；

並積極協調整合經濟部產業推動資源，降低導入客運業者初期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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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營運端導入智慧充電之配套作法 

用電與充電規劃為客運業者導入電動大客車時的重要議題之一，對

應本計畫智慧充電示範場域與車隊營運充電排程管理之運作方案，並與

客運業者實際溝通掌握充電調度規劃的思考面向，提供營運端對應車隊

規模之推動效益，協助提供導入智慧充電時程評估判斷依據。 

C. 辦理至少 2場計畫成果交流宣導活動及相關會議，並配合出席計畫

相關宣導活動或會議進行交流 

依本計畫第一年度辦理符合國家標準之充電系統及智慧充電示範

場域規劃與基礎建置成果等初步執行成果，規劃藉由成果交流論壇、座

談會或工作坊的形式，進行示範計畫構想、示範場域與基礎設施規劃等

相關議題進行交流，透過宣導活動傳達電動大客車智慧充電模式概念，

建立地方政府與客運業者後續導入的信心，同時彙整與會單位的意見交

流資訊，作為第 2年度實際執行與效益評估方向的參考。 

交流宣導活動預計辦理 2場次，為利交流目的聚焦，初步規劃邀請

產官學研相關單位出席與會交流，邀請對象初步規劃如表 1.5-1，實際

邀請單位將與主辦機關協調確認。 

表 1.5-1 本計畫交流論壇、座談會或工作坊初步考量邀集對象列表 

類別 邀請單位 

政府機關 
如交通部科技顧問室、交通部路政司、公路局、交通部運輸研究所、環

保署、經濟部工業局、臺灣電力公司、各地方政府等。 

法人單位 
如財團法人車輛安全審驗中心、財團法人車輛研究測試中心、財團法人

臺灣大電力研究試驗中心等。 

業界代表 如客運業者公會代表、電動大客車製造商、充電產業聯盟或供應商等。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 針對計畫重要成果製作海報或影片電子檔 

由於第一年主要為規劃階段，成果展示的重點在於智慧充電概念與規

劃方向推廣，初步規劃配合規劃成果，由團隊設計製作海報 1式，作為成

果推廣活動現場宣傳或提供機關年度成果展示海報，展示內容將與主辦單

位溝通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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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國內電動大客車充電系統發展潛力分析 

蒐集國內現有電動大客車充電系統使用狀況與問題，以及國際電動大

客車智慧充電技術發展趨勢，掌握目前國內充電站建置、充電規格、用電費

率、供電穩定性、國際間智慧充電技術發展現況等議題探討，進而分析國內

電動大客車智慧充電系統的發展潛力。 

2.1 全球電動大客車充電系統概況 

目前全球電動運具(Electric Mobility, E-Mobility)的數量正在迅速成長，根據德

國太陽能與氫研究中心的數據，截至 2019 年初，全球已有 560 萬輛電動運具，

其中美國與中國是最大的市場，分別占 110 萬與 260 萬。若從 2040 年開始因政

策限制僅能售出電動運具，到了 2050年，全球估計將有超過 10億輛電動運具上

路，若持續採用傳統的充電模式將會對區域電網産生重大負擔。 

2.1.1 國內外電動大客車充電系統發展脈絡 

1. 沿用電動車輛標準充電系統 

目前電動大客車的充電，大多沿用目前使用中電動車輛充電系統和介面，

遵循國際或各地主要的電動車輛充電標準或規範，主要是國際電工委員會

(International Electrotechnical Commission，簡稱 IEC)所出版的標準；為了確

保電動車輛充電系統的安全，充電機需符合[1]或[2]的相關電氣安全要求，且

需符合[3]或[4]的電磁相容要求。 

充電機需透過充電介面連接至電動車輛，以傳輸電能至電動車輛，目前

全球使用的充電介面包括交流充電介面 3款和直流充電介面 4款，所有充電

介面(耦合器)需符合[5]或[6]的相關安全要求。 

除需符合一般要求，交流充電介面(如表 2.1-1充電介面規格-交流充電比

較表)另外需符合[7]或[8]的幾何和尺寸要求；直流充電介面(如表 2.1-2 充電

介面規格-直流充電比較表)另外需符合[9]或[10]的幾何和尺寸要求；部份直流

充電介面為匹配更大充電功率和電流的需求，加入液冷式冷卻功能時，需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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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符合[11]的要求。 

直流充電屬高功率充電，因此直流充電機需要另外符合[12]或[13]的額外

安全要求，由於執行直流充電時，車輛與充電機之間需透過高階數位通訊來

進行訊息交換和充電控制，因此無論是車輛或直流充電站都必需依據[14]或

[15]建構完整的高階通訊和充電控制軟體。 

表 2.1-1充電介面規格-交流充電比較表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標準 

 

美國 

SAE J1772 

歐盟 

IEC 62196 

中國 

GB/T 20234.2 

車
輛
端
插
座
圖
示 

 

 

 

 

 

 

 

 

 

 

 

 

 

 

型式 

 

Type I (車輛端插頭) GB/T (車輛端插頭) Type II (車輛端插頭) 

 

操作 

 

規格 

 

電壓≦250V/電流≦32A 

(單相) 

電壓≦250V/電流≦32A 

(單相) 

電壓≦(440V)/電流≦63A 

(三相) 

電壓≦250V/電流≦70A 

(單相) 

電壓≦(480V)/電流≦63A 

(三相) 

通訊 PWM PWM PW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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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2充電介面規格-直流充電比較表 

 

標準 

 

日本 

CHAdeMO 

中國 

GB/T 20234.3 

美國 

SAE J1772 

歐盟 

IEC 62196 

車
輛
端
插
座
圖
示 

 

 

 

 

 

 

 

 

 

 

 

 

 

 

 

 

 

型式 

 

Type AA (插座) Type BB (插座) Type EE (插座) Type FF (插座) 

 

操作 

 

規格 

 

電壓≦600V 

電流≦200A 

最大功率：

120kW 

具液冷式冷卻功

能 

電壓≦1000V 

電流≦400A 

最大功率：

400kW 

電壓≦750V 

電流≦250A 

最大功率：

187.5kW 

電壓≦600V/ 

電流≦200A 

最大功率：

120kW 

具液冷式冷卻功

能 

電壓≦1000V 

電流≦500A 

最大功率：

400kW 

電壓≦850V 

電流≦200A 

最大功率：

170kW 

具液冷式冷卻功

能 

電壓≦1000V 

電流≦500A 

最大功率：

400kW 

通訊 CAN CAN PLC PLC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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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電動大客車專用自動充電系統 

除了”沿用電動車輛標準充電系統”，基於電動大客車電池容量遠高於

一般電動小客車，為進一步縮短充電時間，歐美已經導入以集電弓為充電介

面的自動充電系統，可參考 SAE J3105/1 [16] （如圖 2.1.1 SAE J3105/1電動

大客車自動充電系統圖）、SAE J3105/2[17] （如圖 2.1.2 SAE J3105/2電動大

客車自動充電系統圖）和 SAE J3105/3 [18]（如圖 2.1.3 SAE J3105/3電動大客

車自動充電系統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擷取自[16]。 

圖 2.1.1 SAE J3105/1電動大客車自動充電系統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擷取自[17]。 

圖 2.1.2 SAE J3105/2電動大客車自動充電系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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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擷取自[18]。 

圖 2.1.3 SAE J3105/3電動大客車自動充電系統圖 

2.1.2 國內外電動大客車智慧充電技術演進 

1. 智慧充電原理介紹 

目前我國全力推動大客車全面電動化政策，2030 年預計逾 16,000 輛柴

油大客車將轉為電動大客車，若客運站或調度站維持傳統充電模式進行大規

模車輛充電，則必定超出區域電網負荷，針對上述問題，國外目前的最佳解

決方案是導入電動車智慧充電管理系統進行充電管理。其特點為：在有限的

電力供應中，或區域電網之契約容量不易擴充的限制條件下，透過充電管理

系統進行輸配電控制和充電椿的管理，以容納更多的充電設施，並對整體電

力供應提供削峰填谷的作用，維持用電之供需平衡。 

智慧充電系統的特點在於針對不同電價和充電選項進行控制，初期客運

業者進行電動大客車的導入時，可以參考當前的營運需求是否需要逐步導入

智慧充電，以下說明智慧充電使用程度供參考。 

基本的智慧充電方式即透過電價分時定價，並鼓勵使用者將充電時間從

用電尖峰時段轉移到離峰時段；其次可增加設定時間充電；而最完整的智慧

充電方式是透過參數的引入讓系統自動依據車輛充電的優先順序進行充電功

率調整與充電量的配給，其功能之發展如圖 2.1.4 所示，因應車隊規模的擴

大，使用者應考慮升級智慧充電之等級，即考量營運情況，採用如依動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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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控制等更高級的智慧充電方法。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圖 2.1.4 智慧充電應用對電網之靈活度 

目前市面上因應電動運具而衍生出的智慧充電，除了能夠有效降低擴充

電網負荷的需求外，基於電動運具大多數處於閒置狀態的事實，因此後續發

展了其他功能如下說明。 

(1) 單向控制充電 

單向充電又區分為無控制與有控制，單向無控制充電僅建立在充電椿

和電動車之間的單純連接充電，未將電網納入管理；單向控制係指電網與

電動運具之間的單向受控充電技術，可以通過自動化充電控制模組以及電

網、充電樁和車輛之間通訊傳輸，讓電網控制充電的時間，進而達到用電

負載的管理和平衡。使用者在出現充電需求的情况下，可以將車輛接入智

慧充電樁並輸入所需充電的時間或電量，訊息同步回饋給區域電網，區域

電網在整合全部智慧充電樁訊息的基礎上，綜合考慮區域電力負荷情况，

以遠端控制方式，對每一介接的智慧充電樁發送啟/停充電的指令。透過上

述的操作模式，可以盡量控制充電於離峰時段，達到用電之削峰填谷，避

免不必要的基礎設施投資成本。 

(2) 雙向控制充電 

雙向控制充電係指電動運具與區域電網之雙向互動的智慧技術，使支

持雙向電力傳輸功能的電動運具於閒置時成爲可移動的分散式儲能單元，

智慧充電應用
對電網的靈活度

低 高

基本
智慧 依據分時定價控制充電

定時控制自動充電

單向控制自動充電(V1G)

雙向控制自動充電(V1G、V2H、V2B)

依據動態定價控制充電

智 慧 充 電 應 用 程 度

高階
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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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將電動運具視為“儲能系統的調度模式”，實現電網與電動運具間充、

放電之雙向能源流動。電動運具在充電時，係爲電網負荷，須通過充電設

施獲取電能；當電量充足且已滿足運輸需求時，可以作爲電網儲能設備和

備用電源，將剩餘的可控電量輸送回電網中。 

根據目前針對雙向智慧電網的研究，此技術可以透過電動運具與電網

互動，提供相關調峰、調頻等支持電網運行的輔助服務。與傳統電網輔助

服務不同，由於電動運具遍布整個都會區，能作為分散式能源提供給需要

的使用者，故比單向控制充電提供更主動且更快速的充電調節，如圖 2.1.5

所示。 

 

資料來源：本計畫擷取自[19]。 

圖 2.1.5 雙向控制充電示意圖 

2. 智慧充電發展趨勢 

針對目前電動運具之智慧充電技術發展沿革從 V0G、TC、V1G、V2G及

其衍生出的 V2H概念，分別說明如下： 

(1) 電動運具接入電網(V0G, Vehicles Plug-in without Logic/Control) 

V0G是目前電動運具最常見的充電方式，屬於單向無控制充電方式，

電動運具作為一般之用電設備接入電網，比如電動大客車、高爾夫球車、

停機坪接駁車等。目前該技術之充電樁已經發展成熟，國外目前已經建立

住家或公司
蓄電池

V2G充電樁

智慧電網

電網賣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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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公共充電設施，如北京奧運會電動汽車充電站。這種一類的充電模式

存在的問題是，如果是大車隊的充電，所需之大量用電和無約束的使用，

會造成地區電網某一時段性的用電困難。 

(2) 分時電價控制充電(TC, Timed Charging) 

分時電價的控制方式，電動運具在給定的時間開始充電，係屬於單向

有控制的充電方式，即最基本的智慧充電模式。TC 模式考慮到了電動運

具在電網負荷高峰時段充電對電網的影響，進而透過系統控制起始充電時

間來實現離峰充電，能夠使用戶享受到離峰電價之效益。但是其控制方式

仍為最基礎方式，未能達到根據即時電價或電網峰谷狀態靈活控制充電方

式。此種模式的充電設施仍然採用單向技術，目前該技術之充電樁已經成

熟。 

(3) 受電網控制的充電(V1G, Vehicles Plug-in with Logic/Control regulated 

charge) 

V1G與電網的智慧調度有著極高的關聯，屬單向控制充電方式，透過

觀察供電曲線的變化，為充電系統進行排程管理，運用離峰時段進行電能

補充，減少對電網在尖峰時段的負荷。電動車之 V1G 充電可借助以下三

種方式實現： 

電力公司採取錯峰、避峰、輪休、讓電等一系列措施，規範用電秩序，

並依據“峰谷電價”大幅降低夜間用電價格，鼓勵居民分時用電，

以緩解尖峰用電量，刺激用戶自發性調整用(充)電時間，實現“削峰

填谷”的效果。例如，目前一些充電 APP可根據用戶設定的出行時

間和本地目錄電價，優先讓車輛在電價低谷時段充電，或由用戶設

定車輛開始充電的時間。 

基於智慧管理的 V1G充電，即依據配網變壓器的負荷狀態及用戶用電

需求，針對電動車的充電時間、充電功率進行計劃控制或實時控制。 

將前述兩點的做法進行結合，即透過峰谷電價方式，鼓勵電動車車主

參與基於智慧管理的 V1G充電。 

(4) 電動運具到電網(V2G, Vehicle-to-grid) 

V2G即車輛到電網，屬雙向控制充電方式，可運用在連接電網的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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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具，其於電力系統中的應用包括(圖 2.1.6)，透過提供電力容量、回送電

能與提供電網調頻，達到電動運具與電網之間的充、放電能量轉換，以作

為電力儲能裝置、備用電源設備來使用，進而減少尖峰用電頻率以節省成

本，同時利用能源管理系統進行旅運規劃與充電規劃，滿足旅運需求，然

目前大部分城市的規劃，仍然停留在電動運具如何透過 V1G 來減輕電網

負擔，鮮有整體性的 V2G規劃；而 V2G的應用範疇除單純的從車輛到電

網外，另外亦延伸出 V2H及 V2X等概念，分述如下。 

 

資料來源：本計畫擷取自[20]。 

圖 2.1.6 V2G電力系統之應用 

電動運具轉家用電力(V2H, Vehicle-to-Home) 

V2H為 V2G延伸出的概念，即車輛到家戶，V2H雙向充電器比一般

的家用儲能電池具有更大的容量，除能讓電動車成為提供家庭用電的來源

之一，也讓電動車車主可以更有效率地調度電力；若將 V2H 應用擴大到

公共場域，則可解讀為從車輛到私人場域，好比讓電動大客車成為提供充

電調度站周邊場所之供電來源之一。 

近年隨著災害防範意識的增加，家用儲能電池的需求亦攀升，當天災

導致電力供應中斷時，V2H雙向充電器可將電動車轉化成備用電源，依據

DSO

提供電壓調頻、電網管理、
備轉容量、壅塞管理TSO

RES

用於壅塞管理、削峰填谷、
平緩負載

平衡變動性與間歇性再生
能源發電

小型移動儲能電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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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數據顯示，以一台電動車的電池容量約可儲存 70-80度電來計算，一

台電動車約可供應一般家庭 2-3天的用電量。 

電動運具應用於車聯網技術(V2X, Vehicle-to-Everything) 

V2X為 V2G延伸出的概念，即車輛到萬物，車與車或是車與周遭所

有和車相關的交通基礎設施溝通的通訊技術(圖 2.1.7)，而車聯網技術亦被

稱為 V2X，V2X中較常被使用的名詞包括 V2V、V2I、V2N與 V2P等，

其中，V2I的 I(Infrastructure)定義為交通基礎設施中的號誌或是路側設備；

V2N 的 N(Network)為行動網路本身或是雲端後台、V2V 為車與車之間的

通訊、V2P的 P(Pedestrian)指的是行人，至於相互溝通的技術，可以是車

對車直接通訊，或是其他通訊方式，例如 V2N2V間接通訊(車對網路再到

車)。 

簡言而之，V2X即是一種能使能量由電動車電池回送到電網或建築的

技術。目前包含美國、英國、荷蘭、丹麥及日本等均積極展開示範計畫。

雖 V2X商機無限，但距離商業化仍有一段距離，包含缺乏標準、符合 V2X

的硬體設備不多、市場制度與監管法規不明、消費者疑慮等問題尚待解決。 

 

資料來源：本計畫擷取自[21]。 

圖 2.1.7 V2X技術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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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智慧充電排程 

(1) 國際發展概況 

與使用內燃機的傳統車輛相比，電動車(EV)具有高加速度、高能效、

運行成本低、更具有減少空氣排放和環境污染之優勢[22]，因上述這些優

勢，許多國家已將電動車的提倡視為減少碳排放和解決能源問題的關鍵措

施[23-25]。於文獻[26]中，電池式電動車(BEV)和插電式混合電動車(PHEV)

都稱為插電式電動車(PEV)，它們皆可由市電進行外部充電。圖 2.1.8顯示

自 2011 年至 2020 年全球主要國家和地區市場中 PEV 之年銷量皆快速增

長。圖 2.1.9 顯示自 2015 年至 2020 年三個最大市場中 PEV 的市場百分

比。 

 

資料來源：本計畫截取自[26]。 

圖 2.1.8 全球最大市場 PEV的年度銷售額(2011-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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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截取自[26]。 

圖 2.1.9 中國、歐洲和美國之間的 PEV市場百分比 

除環保優勢外，PEVs 爆炸性的成長亦促使傳統電力系統加速邁向智

慧電網，在智慧電網中，PEVs 可以按照合適的時間表進行雙向充電或放

電，提高電網的尖離峰的穩定性，PEVs 亦能將部分電力需求轉移到非尖

峰時段，達到平峰效果。智慧充電規劃還可幫助 PEVs帶來更多好處，如

能量儲備和頻率調節。 

(2) 最佳化智慧排程充電策略 

國外文獻 

規劃 PEVs充電策略時，可依照目標客群的需求及其他客觀條件，

增訂不同的 PEVs充電策略[27]，如從使用 PEVs的運輸公司的角度來

看，PEVs充電策略的目標是最小化充電成本，並考量相對時變電價，

來降低營運成本，進而達到公司利潤最大化。 

從整體電力系統運轉的角度來看，PEV充電策略應需考慮最小化

系統尖峰負載與能量損失，因此有其他更多因素可能會影響 PEVs 的

充電策略，如駕駛者之行為模式、充電方法和 PEVs 車隊的組成等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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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28]；另外，隨著電動汽車數量的增加，若電動汽車充電策略與輸配

電系統之間搭配效率低，將導致以下問題[29]： 

A.不可控制的額外負載：PEVs 在尖峰負載期間不可控制的充電加重

配電系統的壓力。 

B.輸配電系統過載：無法預期的 PEVs充電可能導致現有電力系統設

備過載，這些設備應非為了處理 PEVs的額外負載所設計。 

C.電壓和相位不平衡：大量 PEVs 使用同相充電恐導致相位和電壓不

平衡。 

D.諧波產生量大：多台電動汽車充電器同時運行，在功率轉換過程中

產生諧波。 

隨著電動大客車及一般電動車快速成長，充電策略及調度日趨重

要，因此引起了許多電動汽車最佳化智慧充電排程相關研究。於文獻

[30]及[31]中提出，利用基因演算法(Genetic Algorithm – GA)應用於設

計及最佳化電動車的充電排程，在最佳化的過程中考量了電動車的用

戶使用行為、電池充電特性，其限制條件包括停車模式、電動汽車需

求量、電網的電力供應、充電限制和電網技術極限等，而使用基因演

算法，可在時間限制下，緩解電動汽車大量部署後集中充電問題，同

時降低充電站的尖峰負載，另外充電站亦可為電動汽車提供預約服務，

並根據與充電站資訊溝通結果進行路徑規劃。 

另外，德國阿亨大學研究團隊針對電動大客車之行駛里程與充電

設施配置設計一套最佳化規劃方法“Electric Vehicle Scheduling Fleet 

Size and Mix Problem with Optimization of Charging Infrastructure”(EVS-

FMC)如圖 2.1.10所示[32]，該方法將此問題具體化為一個最佳化求解

問題，針對不同路線、充電方式與充電地點以基因演算法(Genetic 

Algorithm, GA)求解，可估算電動大客車班表，行駛里程與充電樁數量，

以使整體成本達到最低之目標。 



2-14 

 

 

資料來源：本計畫擷取自[32]。 

圖 2.1.10 EVS-FMC 

另一種最佳化充電排程策略的方式則是運用即時預測方法來進

行[33]。在此研究中，透過 SQL和 PHP平台開發即時預測充電系統，

使用者可透過數位通訊方式得知充電站的可用充電車位資訊，以避免

浪費時間等待並防止 PEVs因電池耗盡而停駛於路上。 

如今，既有之通訊設施具有高效和充足的行動網路功能，能夠支

持智慧電網系統來接收 PEVs的即時訊息。在研究[34]中，粒子群演算

法(PSO)套用至具有車聯網(V2I)功能的車輛組織管理系統(VANET)中，

可為 PEV提供前一日的能源調度排程。在此方法中，目標函數是將所

有成本最小化，並受電網和 PEVs 的能源限制，例如電網限制、電壓

幅度大小和角度、車輛技術限制、電池的充放電限制及電池容量。 

化學反應演算法(CRO)也被應用於解決 PEVs的排程問題上[35]。

在此研究中，PEVs的排程問題與發電機組調度相結合，以平順化電力

系統負載曲線為目標，除了發電機組調度限制之外，PEVs的調度亦考

慮了車載電池容量限制、充電頻率限制和電池電量平衡等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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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文獻 

根據交通部-交通統計月報[36]，臺灣現今總共有 1萬多輛市區大

客車，主要使用汽油與柴油作為能源，所排放之二氧化碳量非常可觀。

因此，交通部明定「2030大客車全面電動化」之政策目標，自 2020年

起，將於 10 年內將燃油客運大客車全面汰舊換新成為純電動車，然

而純電動大客車之營運特性與一般柴油大客車大相逕庭，需額外考量

如對於電網之影響、續航力、充電時間、充電排程等限制。 

因此近幾年引起許多相關研究，可分為以大客車營運業者角度或

電力系統運轉角度兩類。對於大客車營運業者而言，純電大客車排程

必須考慮各式車種、場站、線路、混合行程以及充電時間等因素，最

小化總營運成本以及提高營運效率，為解決這問題，相關研究[37]中

指出，針對決策所需之電動大客車數量、充電樁數及每輛車須執行的

勤務，使用改良之基因演算法進行優化。在研究結果及實際營運過程

中，電動大客車營運成本除了電費之外，電池容量衰退造成之電池成

本也很重要。因此，為了最小化營運成本，不同放電深度與充電方式

也要考量，另相關研究提到，考慮電動大客車的充電方式與契約容量

制定方法，透過交叉熵法(Cross-entropy method)來決定電動大客車的

充電方式，可以達到最小化營運成本的目標[38]。 

關於電動大客車充電排程問題，在考量電池容量、用電效率、充

電效率、充電成本、車體成本、電池成本、充電樁成本、電價等電動

大客車營運重要因素下，相關研究使用離散型事件模擬法建立電動大

客車充電排程模擬程式，其中，模擬程式可以計算在給定車輛與充電

樁型式下之所需的電動大客車與充電樁數量以及個別大客車營運計

畫與充電之時間安排，得到總成本最小之車輛與充電樁組合[39]。 

另外，探討未來電動大客車大於充電樁個數的情況下，相關研究

將電動大客車車輛排程問題(Electric Bus Scheduling Problem)建構為一

集合分割問題，並提出一套以變數產生法(Column Generation)為基礎

的演算法，針對電動大客車的充電特性等產生成本最小的車輛排程表。

該排程表不但配合大客車發車時刻表執行所有的任務外，也考量電動

大客車之續航力、充電時間、夜間充電及充電樁個數等[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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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降低停車場契約容量，滿足每台電動車的充電需求，並在最佳

充電調度下，降低停車場整體充電成本，國內許多專家學者投入相關

研究。台北科技大學自動化研究所姚立德教授之研究團隊在 2013 年

設計一套運用於停車場之電動車充電最佳化排程[41]，此研究以單一

停車場作為設計目標，分成兩階段最佳調度策略，其中第一階段之最

佳化調度以變壓器的額定容量作為限制條件，使變壓器在不超過額定

容量下，盡可能滿足每台電動車之充電需求；第二階段則以第一階段

的結果作為條件，對停車場整體充電成本進行最佳化，並降低其充電

成本。 

中山大學通訊工程研究所溫朝凱教授之研究團隊在 2013 年結合

了負載管理與時間電價費率的概念，對電動車的負載進行控制，達到

轉移尖峰時段之用電負載至離峰時段使用的目的，進而減緩尖峰時段

的供電壓力。另外，並以電動車充電站營運商的角度，探討了如何利

用循序累增搜尋法，來訂定適當的契約容量值，以降低營運商供電成

本的問題[42]。 

台北科技大學電機系陳昭榮教授之研究團隊在 2018 年針對含再

生能源之停車場提出一套最佳化充電規劃[43]，利用最佳化基因演算

法，考慮因於充電環境、充電設施、用戶充電習慣及時間電價等因素， 

並於模擬系統中同時加入儲能電池、風力發電及太陽能發電，以能滿

足每台電動車充電顧客之需求並對停車場整體最佳化達到最小電費

成本進行設計。 

成功大學電機系楊宏澤教授之研究團隊基於多年在電動車車隊

調度及最佳化充電排程之設計研究成果。2020年提出以排隊理論為基

礎之電動車充電站最佳化電力排程，能在有限的資源下，根據各台電

動車所計算出的動態優先權，以分散式架構下進行有效的管理充電站，

並參與升/降載輔助服務市場[44]。 

另外，楊宏澤教授之研究團隊在 2020 年另外發表集中式儲能系

統充/放電最佳化排程及電動車雙向充/放電(G2V/V2G)最佳化排程，在

配合微電網整體負載進行充/放電以抑低負載尖峰的同時，達到滿足電

動車使用者之充電需求及最小化微電網整體成本之目標[45]。所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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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基於儲能及電動車排程之儲能與契約容量最佳化方法具體考慮了

不同太陽能發電系統容量、充電樁數量及三段式/兩段式時間電價對最

佳化結果之影響。 

交通大學運輸與物流管理學系王晉元教授之研究團隊在 2015 年

針對充電式電動大客車發展一套不限制充電必須充飽的排班模式[46]，

以避免採用充飽電的限制條件下，造成業者於實務操作時，充電成本

增加和班次間銜接的困難。該研究除了考量車輛續航力、車輛數以及

充電座數目和種類之外，亦將日夜間電價的差異納入考量，並且不限

制每次充電的充電時間，協助客運業者能夠在考量電動大客車的充電

特性之下，達成更有效班次安排。2020年進一步針對搭配快速充電設

備之電動大客車系統，發展一套混合整數規劃模式[47]。藉由提出良

好的充電排程與設施規劃，使電動大客車業者能使用相同排程表日復

一日妥善營運。該最佳化方法考量三項要素：一為使電動大客車於高

電量時充電時間由固定快速充電 5分鐘放鬆為彈性，二為加入考量夜

間充電使電動大客車能日復一日以相同班表營運，三則將大客車營運

模式設計為混合調度，最後以最小化電動大客車營運成本為目標，求

解出之排程表讓各車更有效率地進行充電。 

由上述眾多研究可知，電動車排程、契約容量與充電設備數量設

置最佳化為近年來相當熱門之研究議題，然上述研究均以數值模擬為

主，尚未有實際停車場應用案例。在各種排程與最佳化演算法應用在

實際場域後，尚有許多不確性因素需進一步排除；此外，資通訊軟硬

體建置亦須妥善配合，以驗證所提出之各種方法確實能降低停車場用

電成本與提高充電效率 

4. 智慧充電運用案例 

為降低電動車大量充電對電網之衝擊，減少人為操作時間及降低電

費成本，目前國內外有多家公司正發展充電排程與管理系統，說明如下： 

(1) 國外業者 

Driiv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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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iivz的電動汽車充電和能源管理解決方案由多種模塊組成，例如運

營管理、Smart-Chain能源管理、計費管理、駕駛員自助服務工具和電動汽

車車隊管理，它們可以用作單獨的模塊，也可以用作與現有基礎設施集成

的單一、統一和開放的平台。本解決方案提供電動汽車運營和充電服務業

者運營的關鍵軟體，並加速了插電式電動汽車行業的動態和持續轉型。 

資料來源：本計畫擷取自[48]。 

圖 2.1.11 Driivz推出之電動汽車充電和能源管理解決方案 

Driivz 智慧能源管理解決方案可實現電網的最佳利用、能源和成

本節約以及電動汽車充電與可再生能源、電池和建築管理系統的集成，

平衡全天候的能源需求，降低尖峰時段並提高離峰時段的電動車充電

數量，甚至可將離峰時段的電量儲存起來供尖峰時段使用，進而達到

V2G的電力控制程度。 

Bosch 

Bosch的智慧充電管理系統(圖 2.1.12)可考慮個別車輛(企業車隊)

的需求、當前與未來電力價格、再生能源的可用性、各站點的負載等

情況，進而達到避免尖峰用電負荷與產生高電價的狀況，依據實際運

用案例，該系統可為使用者帶來尖峰耗電減少 2,400kW (約降 32%)(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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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3)及每部電動車節省約 250 歐元之效益。Bosch 未來發展目標為

提高能源管理系統的靈活度，並儘快於動態的物流系統中提供最佳充

電計畫。 

 

資料來源：本計畫擷取自[49]。 

圖 2.1.12 Bosch推出之智慧充電管理系統 

 

資料來源：本計畫擷取自[49]。 

圖 2.2.13 智慧充電降低用電峰值與貨幣市場最佳化的影響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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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ctor 

德國 VECTOR推出之商業化 Vector Charging Station Management 

(vCharM)系統如圖 2.1.14 所示，該系統支援 CCS 與 CHAdeMO 等充

電站標準及 OCPP 通訊標準，內建之智慧負載管理(Intelligent Load 

Management)系統將電動車管理分成靜態式負載管理、動態式負載管

理與排程式負載管理如圖 2.1.15所示。 

A. 靜態負載部分，充電站之額定總輸出功率會平均分配到每個充

電樁，因此隨著使用的充電樁越多，每個充電樁分配到的電力

將會遞減。 

B. 動態負載部分，則是進一步考量充電設施本身之耗電量，再動

態分配剩餘電力至各個充電樁中，因此分配的結果是動態變化。 

C. 排程式負載管理則會將車輛出發時間、所需電力與其他車輛優

先權等級納入配電系統中，使需更早離開充電站之電動車可被

更快速地充電。 

 
資料來源：本計畫擷取自[50]。 

圖 2.1.14 德國 VECTOR推出之 vCharM充電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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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擷取自[50]。 

圖 2.1.15 德國 VECTOR之智慧負載管理系統 

Virta 

Virta係由 18家芬蘭能源公司於 2013年 12月共同成立，為電動

運具充電和智慧充電管理系統的服務商，旨在建立全國性的充電網絡，

並為未來大眾運輸充、用電做準備。目前共有來自 28 個國家/地區的

300 多家充電網絡業者採用 Virta 智慧充電系統為電動汽車進行充電

服務。Virta後端之 OCPP與大部分的充電設施可兼容，以提供所有充

電規格智慧充電服務，並實現對充電站的遠程控制及電價即時監控。 

Virta 目前已為芬蘭的赫爾辛基市(Helsinki)和圖爾庫市(Turku)的

電動大客車與電動小客車提供智慧充電的服務(圖 2.1.16)。Virta 與赫

爾辛基市交通局合作於 2017-2018 年部屬多個 400kW 的隨機充電樁

(opportunity chargers)；圖爾庫市則部署 2個 300kW隨機集電弓式跟 6

個 50kW定點插槍式的充電樁於調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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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擷取自[51]。 

圖 2.1.16 Virta智慧充電服務示意圖 

Siemens 

德國自動化巨擘西門子 Siemens公司致力於產品的研發和製造、

設計與安裝精密的系統與計畫，並針對客戶需求提供整合解決方案的

服務，包含「操作、監控和報告」、「智慧充電」、「使用權控制」、

「充電排程」、「費用計算」，如圖 2.1.17所示；另亦提供充電站雲

端服務，其充電型態包含隨機集電弓式與定點插槍式，充電介面規格

為歐規的 CCS2，包含各式管理、排程與控制功能，以協助業者進行

充電管理，服務項目包括 Care、Connect、Charge與 Control四個模組，

如圖 2.2.18 所示，使用者可依照自身需求挑選適合自己的模組服務，

其中，在智慧充電部份，可預先設定於 2-8小時內以 2小時間隔進行

充電排程，藉此避開尖峰用電負荷以節省電費。 

另外於 2021 年 7 月，西門子與自動駕駛和電動運輸系統開發商 

Einride AB 合作研發自動充電系統，當車輛停放於指定位置後，自動

充電系統能感測到車輛位置，並自行為車輛提供充電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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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擷取自[52]。 

圖 2.1.17 德國 Siemens公司之整合解決方案服務 

  

資料來源：本計畫擷取自[52]。 

圖 2.1.18 德國 Siemens公司之充電站雲端服務 

ViriCiti 

ViriCiti係由荷蘭阿姆斯特丹成立的電動大客車雲端管理公司，透

過系統記錄行駛過程並結合電動大客車和電動卡車基本資料為電動

大客車及電動卡車營運商提供充電管理與車輛營運性能掌握等 服務。

ViriCiti 2019年 10月推出“混合車隊”的營運監控平台，由柴油大客

車、油電混合大客車與電動大客車共計 430輛，充電型態包含在途集

電弓式與定點插槍式，透過雲端監視系統(圖 2.1.19)並結合電信和車

輛追蹤技術，用於改善電動卡車和電動大客車的日常運行。因每輛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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輛都配備了車載機，該車載機將所有車輛數據發送到經 ViriCiti 加密

過的雲端伺服器。在這些伺服器上對數據進行即時處理和分析，並將

其轉換為儀表板，供決策者做參考。 

 

資料來源：本計畫擷取自[53]。 

圖 2.1.19 ViriCiti智慧充電監控 

Amply Power 

配合美國加州 Tri Delta Transit 於 2018 年啟動的電動大客車計

劃，AMPLY Power於 2019 年秋季引入 Charging-as-a-Service平台(以

下簡稱 CaaS 平台，如圖 2.1.20)，該平台能透過智慧運算，挑選電費

較低的離峰時段進行充電，並確保用車時電力是充足的，依據相關數

據顯示，Tri Delta 透過使用 CaaS 平台的充電管理軟體，可達成每年

40%的節能目標，進入夏季後，尖峰用電費率落差更大，使得使用智

慧充電管理的效益更為明顯。 



2-25 

 

 

資料來源：本計畫擷取自[54]。 

圖 2.1.20 Charging-as-a-Service(CaaS)平台服務 

國家電網-河南省電力公司 

河南省電力公司於 2018 年 7 月建立並營運鄭州世紀家園小區規

模化電動汽車智慧充電，該智慧充電為中國境內首個具有規模之智慧

充電案例。為滿足居民充電需求及解決變壓器容量不足等問題，國家

電網-河南省電力公司按照國家電網公司對於家庭電動汽車「80%在居

住區充電、80%使用離峰電」及做好居住區「一車一樁」供電服務，

按照「先來先充」原則制定智慧充電計畫。 

其智慧充電樁的輸出功率範圍為 1.3kW-7kW(圖 2.1.21)，充電設

施之建置無需擴增目前的區域電網，夠使用現有區域電網容量，且不

影響該區居民正常用電；在充分運用現有電網資源的基礎上，當社區

於用電尖峰時用電負荷過大，智慧充電樁會降低輸出功率，保證居民

生活用電；在社區用電低峰期，充電樁會提高輸出功率，充滿電後系

統會自動識別停止，用戶也可通過手機監測到整個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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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擷取自[55]。 

圖 2.1.21 國家電網-河南省電力公司之智慧充電樁 

(2) 國內業者 

車王電子 

欣欣客運已導入車王電子開發之具OCPP通訊協定之充電智慧排

程管理系統，以管理電動大客車車隊的充電；本系統可透過遠端電腦

按個別車輛之所需里程、剩餘電量及排班自動運算及完成充電程序，

使充電場站的台電契約容量有效降低 40%，並減少人工及電費支出，

其能源管理系統介面如圖 2.1.22及圖 2.1.23所示。 

 

車輛能耗管理系統 

 

充電樁用能管理系統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圖 2.1.22 車王電子充電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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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池平衡管理系統 

 

智慧儲能管理系統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圖 2.1.23 車王電子電池能源管理系統 

台達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達電於 2019 年推出整合充電站、儲能系統、太陽能發電系統

與管理軟體的電動車充電基礎設施之解決方案，如圖 2.1.24。此方案

可根據充電站的需求與場站條件規劃最適合的電動車充電基礎設施，

同時也能優化充電服務與能源效率、降低充電站營運成本並減緩供電

尖峰對電網的衝擊。此方案主要特色為： 

A. 整合儲能及智慧充電的進階能源管理功能，避免超約用電產

生的懲罰支出。 

B. 可依業主或營運商的場地、規模、充電的實際需求來彈性選

配產品，為客戶量身打造最適合的解決方案。 

C. 具備高效率、高可靠度與易安裝的特色；軟體則提供了圖形

化易操作的網頁介面，讓管理者可更有效率地針對充電基礎

設施內的設備、充電行為及能源調度進行監控與管理。 

台達電子目前協助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打造功能完備、部署容

易與管理方便的電動車充電設施，搭配台達電之充電站管理系統作為

管理後台，管理者不用親臨現場就能遠端監控部署在各停車場的充電

設施，亦能透過網路直接下達指令以啟動或關閉交流充電器。台達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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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充電站管理系統還具有直觀易用的使用者介面與資訊儀表板，並可

匯出充電資料及事件紀錄，以及為不當使用充電設施的悠遊卡建立黑

名單。 

 

資料來源：本計畫擷取自[56]。 

圖 2.1.24 台達之電動車充電解決方案 

起而行 

起而行綠能是 2017 年由臺灣工研院正式輔導創業的電動車技術

方案設計公司，專注研發電動車控制系統達 10年以上，包含充電、馬

達控制、整車控制與電池管理系統，同時也推動電動汽車與電動摩托

車充電標準規範，除擅長電動車系統開發，亦熟悉充電系統跟電動車

之間的連結，能解決電動車充電時的各種問題。 

截至目前為止，起而行推出快、慢充汽機車充電樁共 26款，充電

標準可對應 SAE、IEC、GB/T、CHAdeMO，在國內擁有超過 6 成的

充電樁市占率，且其擁有的「非均流充電」快充技術已於 2021年初被

IEC列為國際標準規格，非均流充電概念為，當汽車接上充電樁時，

充電樁可讀取每台車的電池資訊(包括電量、充電速率等)並加以分析，

做機動性的電流調配以避免跳電，也能達到充電的最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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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起而行與 MIH(電動車平台聯盟)、裕電能源、聯齊科技、雲

高科技及臺灣微軟 IoT 合作團隊，共同於 2021 年「臺灣國際智慧移

動展」中發表電動車「V2G能源整合管理」解決方案，該方案開發了

智慧能源調度管理系統(圖 2.1.25)，涵蓋充放電資訊傳輸及控制功能，

整合串接儲能系統與車主端 APP之 V2G功能，透過 V2G技術及連結

智慧微電網，當備載容量不足時，可供應民生緊急用電。而針對 V2G

應用部份，起而行於台電金門場示範案中，將一部滿充 90 度電的電

動車供應 4人共 7天的用電需求。 

 

資料來源：本計畫擷取自[57]。 

圖 2.1.25 起而行與合作團隊聯合開發之智慧能源調度管理系統 

飛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飛宏科技除提供各種規格充電設備產品外，亦提供電動車充電軟

體解決方案(圖 2.1.26)，涵蓋前後台管理系統。前台涵蓋手機/平板 APP

與充電樁人機界面，其使用者可透過手機/平板 APP 進行充電樁找尋

與導航、預約充電、充電狀態監控，並利用充電樁人機界面進行充電

步驟執行與刷卡付費。後台部分充電樁營運商可應用後台管理系統收

集到的車輛充電資訊進行大數據分析，並對充電樁進行狀態監控與軟

體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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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擷取自[58]。 

圖 2.1.26 飛宏電動車充電軟體解決方案 

另外，本計畫蒐集了國內外智慧充電排程相關文獻（如表 2.1-3），其

中，雖然基因演算法相對成熟，但因其演算及求解速度過慢，無法因應即

時性的大客車排班調度需求，故本計畫後續將採用粒子群演算法，在電網

及 PEV能源限制下，提供前一日 PEV能源調度排程，目標為成本最小化。

而在智慧充電應用案例部分（如表 2.1-4及表 2.1-5），國外的 Bosch開發

智慧充電管理系統，考慮個別車輛需求、電價、再生能源可行性、充電站

負載情形等，達到避免高峰用電負荷與產生高電價的狀況；Vector 開發

vCharM 智慧充電管理系統，藉由內建之智慧負載管理系統進行靜態及動

態智慧充電排程管理，支援 CCS與 CHAdeMO充電接口及 OCPP通訊標

準；另外，國內亦有台達電子電動車智慧能源解決方案、車王電子智能化

電池能源管理系統、起而行智慧能源調度管理系統及飛宏科技電動車充電

軟體解決方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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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3 最佳化智慧排程充電策略 

研究方法 求解內容 

粒子群演算法 
 在電網及 PEV能源限制下，提供前一日 PEV

能源調度排程，目標為成本最小化。 

基因演算法 
 最佳化充電排程。 

 最佳化行駛路線、充電方式與充電樁選址。 

改良式基因演算法＋交叉熵法  最小化總營運成本以及提高營運效率。 

化學反應演算法 
 以平順化電力系統負載曲線為目標，解決

PEV排程問題。 

用離散型事件模擬法 
 建立電動大客車充電排程模擬程式，得到總

成本最小之車輛與充電樁組合。 

基於儲能及電動車排程之儲能

與契約容量最佳化法 

 集中式儲能系統充放電最佳化排程＋電動車

雙向充放電(G2V/V2G)最佳化排程。 

混合整數規劃 
 最小化電動大客車營運成本為目標，求出最

佳化充電排程模式。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表 2.1-4 國外智慧充電應用案例彙整 

業者 運用案例 案例說明 

國

外

業

者 

Bosch 
Bosch智慧充

電管理系統 

 考慮個別車輛需求、電價、再生能源可行性、

充電站負載情形等，達到避免高峰用電負荷

與產生高電價的狀況。 

Vector 
vCharM智慧

充電管理系統 

 藉由內建之智慧負載管理系統進行靜態及

動態智慧充電排程管理。支援 CCS 與

CHAdeMO充電接口及 OCPP通訊標準。 

Virta 
Virta智慧充電

管理系統 

 提供所有充電規格智慧充電服務。 

 實現充電站遠程控制及電價即時監控。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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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4 國外智慧充電應用案例彙整(續) 

業者 運用案例 案例說明 

國

外

業

者 

Siemens 充電站雲端服務 

 提供不同充電方案組合，在智慧充電部

份，可預先設定於 2-8小時內以每隔 2小

時間進行充電排程，藉此避開尖峰用電負

荷進而節省電費。 

Amply 

Power 

CaaS平台智慧

充電管理軟體 

 透過 CaaS 平台的智慧運算，挑選電費較

低的離峰時段進行充電。 

Driivz 
智慧能源管理解

決方案 

 達到電網最佳利用、平衡全天候能源需求

及降低成本。 

 減少尖峰時段電動車充電數，並將離峰時

段之電量儲存起來供尖峰時段使用。 

國網電動

汽車公司 

電動汽車智慧充

電計畫 

 依據社區用電狀況，智慧調節充電樁輸出

功率。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表 2.1-5 國內智慧充電應用案例彙整 

業者 運用案例 案例說明 

國

內

業

者 

台達 

電子 

電動車智慧能

源解決方案 

 依據充電站的需求與場站條件規劃最適合的電

動車充電基礎設施。 

 優化充電服務與能源效率、降低充電站營運成本並

減緩供電尖峰對電網的衝擊。 

車王 

電子 

智能化電池能

源管理系統 

 包含電池平衡管理系統、充電樁管理系統、車輛動

態管理系統及智慧儲能管理系統。 

 透過遠端電腦按照個別車輛所需里程、剩餘電量

級班表，進行充電排程規劃，有效降低契約容量

及電費支出。 

起而行 
智慧能源調度

管理系統 

 涵蓋充放電資訊傳輸及控制功能，整合串接儲能

系統與車主端 APP之 V2G功能。 

 透過 V2G 技術及連結智慧微電網，當備載容量

不足時，可供應民生緊急用電。 

飛宏

科技 

電動車充電軟

體解決方案 

 前端(使用者)：透過 APP 進行充電樁找尋與導

航、預約充電、充電狀態監控及付費。 

 後端(充電樁廠商)：對充電樁狀態進行監控與更

新，對充電樁數據進行分析。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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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國內外電動大客車充電系統趨勢小結 

目前全球提倡低碳排放和解決能源問題，促使 PEV年銷量快速增長，加快傳

統電力系統轉換為智慧電網之速度。在智慧充電運作原理部分，目前主流的充電

方式為單向充電技術，通過自動化充電控制模組以及電網和車輛、充電樁之間通

訊傳輸，讓電網控制充電的時間，進而達到用電負荷的管理和平衡，而雙向控制

充電技術可以透過電動運具與電網互動，提供相關調峰、調頻等支持電網運行的

輔助服務；從智慧充電發展趨勢來看，V0G、TC、V1G皆已發展成熟，而雙向控

制充電的 V2G技術能力，可達到減少尖峰用電頻率以節省成本，同時利用能源管

理系統進行旅運規劃與充電規劃，滿足旅運需求，然目前大部分城市的規劃，仍

然停留在電動運具如何透過 V1G來減輕電網負擔，鮮有整體性的 V2G規劃。 

目前我國正推行大客車全面電動化，預計 2030年逾 16,000輛柴油大客車將

轉為電動大客車，客運站或調度站若維持傳統的充電模式進行大規模車輛充電，

則必定超出區域電網負荷，針對上述情形，國外目前的最佳解決方案是採取智慧

充電。其解決方案之特點在於同一區域電網需建置更多的充電設施時，透過使用

智慧充電系統或軟體進行輸配電的控制，對供電時段能有效提供削峰填谷的作用，

即無需升級當前的區域電網之契約容量，或在有限的供電量中，達到用電之供需

平衡。 

在充電規格部分，CCS比 GB/T具備更高的充電電流和充電功率，隨著電池

科技的演進，可提供電動大客車更快的充電速率，縮短充電時間；另外，CCS比

CHAdeMO 具備更高的充電電流，並有相同的充電功率，然因目前市場無支援

CHAdeMO液冷式充電線纜組產品，故目前 CHAdeMO最大充電功率僅為 120K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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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國內外電動車充電設備相關補助作法 

1. 國內 

為實現 2030 年國內大客車全面電動化之政策目標，交通部及環保署持

續研擬電動大客車推廣策略後續發展，並依推動方式分為一般型計畫及示範

計畫，對於充電設備補助部分，無論一般型計畫或示範計畫，皆含在甲、乙

類車體補助裡，補助相關內容如表 2.2-1所示。 

表 2.2-1 電動車充電設備補助相關內容 

項目 

示範計畫補助 

(民國 109年 11月 16日修訂及 

民國 109年 11月 17日發布) 

一般型計畫 

(民國 109年 7月 29日修訂公布) 

補助

內容 

 甲類(含電池)補助上限每輛 550 萬

元；乙類(含電池)補助上限每輛 280

萬元；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另增加補

助每輛 150萬元。 

 分期撥付
註 1：第一期 30% (簽約)、

第二期 10% (開始營運)、第三期

20% (營運第 1年期滿後，且達成補

助條件)、第四期 20% (營運第 2年

期滿後，且達成補助條件)、第五期

20% (第 3年期滿後，且達成補助條

件)。 

 補助車體(含電池)總價之 49%；

甲類 (含電池 )補助上限每輛

333.8萬元，乙類(含電池)補助上

限每輛 260萬元。 

 分期撥付：第一期 70% (簽約)、

第二期 10% (營運第 1 年期滿

後)、第三期 10% (第 2 年期滿

後)、第四期 10% (第 3 年期滿

後)。 

註：1.示範計畫申請規定單一車廠參與示範計畫 100 輛上限原則係以年度計算，當年度所剩車

輛數餘額原則併明年度車輛額推動。 

2.車載機資料傳輸接收完整比率及每班次動態定點資料完整性未達 80%之班次，不納入每

車年營運里程及每年班次妥善率之計算。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2. 國外 

(1) 美國 

為達到 2030年零碳排放，自 2021年 3月，美國政府提出 2兆美元的

「美國就業計畫」(American Jobs Plan)(圖 2.2.1)，其中包含了 1,740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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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的電動汽車扶持計畫，以支持國內電動汽車製造、電池開發及其他零組

件生產，而在充電基礎設施部分，預計 2030年前布建 50萬座電動車充電

站，並投入 150億美元用於充電基礎設施之建置及安裝。 

美國總統拜登於 2021年 8月宣示 2030年電動車占新車銷售量的 50%

之政策目標，而美國電動汽車普及化的時間表其關鍵取決於目前國會中的

兩項立法，分別是 3.5兆美元預算計畫和 1.2兆美元的兩黨基礎建設法案，

其中，兩黨基礎建設法案包含用於在全國地區興建電動車充電站的 75 億

美元。 

 

資料來源：本計畫擷取自[59]。 

圖 2.2.1 美國就業計畫電動車相關政策重點 

(2) 日本 

日本早於 2010年已開始實施電動車普及政策，並制定 2030年次世代

汽車(包含油電混合車、電動車、燃料電池車)販售占比 50%至 70%之政策

目標，具體推動作法大致包括補助開發關鍵技術、補助購買電動車、補助

增設充電樁、制定節能法促進車廠轉型生產節能車(電動車)等 4 大策略。 

在主導政策方面，運輸淨零排放相關政策主要是由經濟產業省、國土

交通省和環境省來執行。其中經濟產業省負責儲能電池、氫能與燃料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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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研發、充電站及加氫站的設置、推動電動車發展的補助措施；國土交

通省負責推動電動車發展之相關道路基礎建設、研發省能鐵道車輛、推廣

綠色物流、發展碳中和港、零排放商船的研發、以及實現航空領域淨零；

環境省則負責引領並推動產業的脫碳及檢討 2050 年實現碳中和之中長期

溫室氣體減排措施。 

日本中央政府針對各式電動車的購買、充電站及加氫站的設備與施工

費有提供相關的補助制度(表 2.2-2)，補助對象包含汽車運輸業者、地方政

府、企業、民間團體、個人、貨車及公車業者等，其中針對增設充電樁補

助部分，優先補助高速公路休息站、旅館及商業設施增設充電樁，補助費

用為[設備價格的 1/3]或[設備價格的 1/4加施工費]，單座充電樁之補助金

額最高可達 180萬日圓，目標在 2030年前將充電站網絡從當前的約 3萬

座擴充至 15萬座，並於新追加預算中提列約 65億日圓，但這筆金額預料

最多只能涵蓋幾千個充電站的建設。 

表 2.2-2 日本中央政府補助制度 

地方交通綠化之次世代自動車普及促進事業 

補助對象 汽車運輸業者 

補助項目 
純電動車(BEV)、插電式混合動力車(PHEV)、燃料電池車(FCV)、充

電設備、天然氣公車及貨車、混合動力(HEV)公車及貨車 

補助金額 

・純電動公車、燃料電池計程車、超小型純電動車：車輛價格的 1/3 

・純電動計程車、純電動貨車：車輛價格的 1/4 

・插電式混合動力計程車：車輛價格的 1/5 

・充電設備：[設備價格的 1/3]或[設備價格的 1/4加施工費] 

・天然氣公車及貨車、混合動力公車及貨車：一般車輛價差的 1/3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3) 中國 

自 2016 年以來，財政部、科技部、國家發改委與國家能源局聯合發

布「新能源汽車基礎設施獎勵政策及加強新能源汽車推廣應用的通知」，

各地方政府陸續推出新能源汽車充電樁補貼政策，表 2.2-3整理中國各地

方對於充電樁的補貼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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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3 中國各地方充電樁補貼政策 

時間 補貼政策名稱 內容 

2016/5 

上海市鼓勵電動

汽車充換電設施

發展扶持辦法 

 對專用、公用充/換電設備，給予 30%的財政資金

補貼；對專用、公用充/換電設施，給予運營用電

度數補貼(公交環衛等專用樁 0.1 元/kWh，其餘

公共樁 0.2元/kWh)。 

2017/4 

武漢市新能源汽

車充電基礎設施

補貼實施方案 

 對於獨立式公共充/換電站，投資額超過 50萬元

的，按投資額的 20%一次性發放財政補貼，最高

補貼金額不超過 300萬元/站；對分散式公共充電

樁，綜合投資成本和充電樁功率進行一次性補

貼，其中直流樁和交流樁分別補貼 600元/kW和

400元/kW。 

2017/6 

合肥市新能源汽

車推廣應用財政

補 助 管 理 細 則

(2017修訂) 

 對單獨報裝的公用充電樁，按照 0.6元/kWh標準

給予消費者補貼，由運營商在充電費用中直接扣

除；對新購純電動乘用車的個人用戶給予 2,000

元的電費補貼。 

2018/7 

順義區 2018 年電

動汽車公用充電

設施補貼實施細

則 

 充電基礎設施可申請不高於項目總投資 30%的

區政府固定資產補助資金支援；新能源汽車使用

順義區境內公用充電樁進行充電，給予充電服務

費用 50% (最高不超過 0.4元 kWh)的補貼。 

2019/1 

深圳市 2018 年新

能源汽車推廣應

用財政支持政策 

 對直流充電設備給予 600元/kW補貼，交流充電

設備 (40kW及以上)給予 300元/kW補貼，交流

充電設備 (40kW以下)給予 200元/kW補貼。單

個運營商在深圳市建設充電樁總功率達到

8000kW，方可提出補貼申請。 

2019/3 

《關於進一步完

善新能源汽車推

廣應用財政補貼

政策的通知》 

 過渡期後不再對新能源汽車(新能源公車和燃料

電池汽車除外)給予購置補貼，轉為用於支援充

電(加氫)基礎設施“短板”建設和配套運營服務等

方面。 

資料來源：本計畫擷取自[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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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3 中國各地方充電樁補貼政策(續 1) 

時間 補貼政策名稱 內容 

2019/5 

《綠色出行行

動計畫 (2019-

2022年)》 

 加快充電基礎設施建設。加大對充電基礎設施的補

貼力度，將新能源汽車購置補貼資金逐步轉向充電

基礎設施建設及營運環節。 

2019/6 

《推動重點消

費品更新升級

暢通資源迴圈

利用實施方案

(2019-2020

年)》 

 中央及地方財政繼續對充/換電等基礎設施建設和

配套運營服務給予支援，加快大型公共場所充電樁

建設。鼓勵國有企事業單位充分利用現有停車場

地，按照不低於停車位數量 10%的比例建設充電設

施。鼓勵各地為新能源汽車分時租賃提供停車、充

電設施支援。 

2019/8 

2019 年 廣 州

市電動汽車充

電基礎設施建

設補貼資金專

案指南 

 補貼標準充電基礎設施建設項目： 

1.直流充電樁、交直流一體化充電樁、無線充電基

礎設施：按照 200元/kW的准補貼。 

2.交流充電樁：按照 30元/kW的標準補貼。 

3.換電設施：按照 1,000元/kW的標準補貼。 

2019/10 

成都市支持氫

能暨新能源汽

車產業發展及

推廣應用若干

政策實施細則 

 對完成安裝建設的自(專)用充電樁(群)，按照充電設

施裝機功率，給予交流充電設施 100 元/kW、直流

充電設施 200元/kW的一次性補貼，單個充電樁(群)

最高 20萬元。對新建、改建、擴建的經營性集中式

公(專)用充/換電站(BOT充換電站除外)，按照充/換

電設施裝機功率，給予交流充/換電設施 150元/kW、

直流充/換電設施 400元 kW，單個站最高 500萬元

的一次性補貼。 

 單個運營商每年在本市新增投運 1,000kW 以上的

充電設施方可申報當年補貼。 

2020/3 

《深圳市 2019-

2020 年 新 能

源汽車推廣應

用財政補貼實

施細則》 

 補貼過渡期後，深圳地補由車輛購置補貼轉為充電

基礎設施補貼。補貼標準按照充電設施裝機功率，

對直流充電設備給予 400元/kW建設補貼；對 40kW

及以上交流充電設備給予 200 元/kW 建設補貼，

40kW以下交流充電設備給予 100元/kW建設補貼。 

資料來源：本計畫擷取自[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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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3 中國各地方充電樁補貼政策(續 2) 

時間 補貼政策名稱 內容 

2020/3 

《關於做好電動汽車

充電基礎設施建設運

營補貼工作的函》 

 從 2020 年開始，海南將對全省電動汽車充電

基礎設施分批給予建設運營補貼。 

 從 2021起至 2025年，充電基礎設施建設運營

補貼每年申報一次。為確保補貼資金納入省財

政年度預算，每年 2月底前各市縣充電基礎設

施建設主管部門要出具審核意見。 

2020/5 

《昆明市加快推進電

動汽車充電基礎設施

建設實施意見》 

 對公用或專用充電設施，按照直流充電設施

250 元/千瓦、交流充電設施 100 元/千瓦的補

貼標準給予一次性建設補貼。 

 對在主要街道路邊、旅遊景點、交通樞紐等地

單獨報裝變壓器容量在 315kVA以上的集中式

充/換電示範站，按照 20萬元/座的補貼標準給

予一次性補貼(市、縣各承擔 50%)。對於集光

伏發電、儲能、充電為一體的示範站，按照 50

萬元/座的補貼標準給予一次性補貼(市、縣各

承擔 50%)。 

2020/8 

《雲南省加快新能源

汽車產業發展和推廣

應用若干政策措施》 

省財政對 2021年底前新建並投入運營、納入省

級平臺的公共直流充電樁按照每千瓦 300 元進

行補貼(換電站按照公共直流充電樁標準計算)，

公共交流充電樁按照每千瓦 100元進行補貼。 

2020/11 

《新能源汽車產業發

展 規 劃 (2021-2035

年)》 

對作為公共設施的充電樁建設給予財政支持，

給予新能源汽車停車、充電等優惠政策。 

2021/1 

《西安市新能源汽車

充(換)電基礎設施建

設運營財政補貼實施

細則》 

 包含對在西安市新購新能源汽車，且在自有車

位上新建固定充電樁的個人給予一次性財政

補貼。 

 對在本細則執行有效期內建設完成並通過驗

收的個人自用充電設施，由西安市財政給予

10,000元/根一次性建設及電費補貼等。 

2021/4 

《2021 年度新能源汽

車推廣應用財政補貼

政策的通知》 

對備案充電價格不高於(含)1元/千瓦時的，按實

際充電量給予 0.1元/千瓦時補貼。 

資料來源：本計畫擷取自[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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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小結 

在國內外電動車充電設備相關補助作法部分，各國正積極投資電動車行駛所

需的基礎建設，包含大量設置充電站、充電樁及智慧電網等，在充電站建設補助

部分，美國分別於就業計畫及兩黨基礎建設法案投入 150 億及 75 億；日本目標

在 2030年前將充電站網絡從當前的約 3萬座擴充至 15萬座，並於新追加預算中

提列約 65億日圓；中國則於 2015年起開始於各省推出充電樁產業財政補貼政策，

主要會依據不同的充電設備輸出功率進行分級補貼，並於 2019 年 3 月，規定過

渡期後不再對新能源汽車給予購置補貼，轉為支持充電基礎設施建設與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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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國內現有電動大客車充電系統使用狀況掌握 

2.3.1 國內電動大客車充電系統使用現況 

1.  現有充電技術介紹 

目前充電技術可分為 DC 直流電(快充)及 AC 交流電(慢充)，DC 直流電

可於 30分鐘內將電池從 0%充到 70%~80%；AC交流電則需 3~6小時才能將

電池完全充飽。參考國際間標準電壓，將現有充電技術統整如圖 2.3.1，並分

別簡要說明如下，而目前國內主要採用 AC Level 2插槍式及DC插槍式兩種。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2.3.1 現有充電技術分類圖 

(1) AC交流充電 

目前 AC交流插槍式充電為目前最為普遍之充電方式，且採用 AC交

流電比 DC直流電在成本上較具有競爭力，若採用 DC直流電必須加裝電

流和電壓轉換器，故將影響整體建置成本。 

(2) DC直流充電 

相較於交流充電(慢充)，為克服電動大客車需長時間充電的缺點，於

是發展出使用直流充電(快充)模式，就是將原本放置於車內負責交流電轉

換成直流電的車載充電器移置於車外，並提高轉換功率，而不再受限於車

內空間，目前全球並無統一的直流充電介面，各國依據各自條件差異，選

擇符合國際標準規格的直流充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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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國際發展趨勢與國家標準之充電系統 

全球現在約有五種主流的充電規格，包括為歐美紐澳常用的複合性充電

系統 CCS1/CCS2(可同時支援快充、慢充)、日規 CHAdeMo(僅支援快充)、中

國的 GB/T(可支援快充、慢充)與特斯拉自有規格(可同時支援快充、慢充)；

由於涉及到龐大的商業利益，可以預見，全球電動車充電介面規格難以統一，

且彼此間無法相容；而國內電動車市場仍在萌芽階段，五種充電規格都有廠

商投入設置，隨著電動車數量逐漸增多，無法兼容充電的問題將會嚴重干擾

電動車普及使用，不同充電型式與充電介面規格如圖 2.3.2。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2.3.2 不同充電型式與充電介面規格對應圖 

有鑑於此，由工研院、裕電能源、拓連科技、台達電子、華城電機、飛

宏科技、起而行綠能等近 50餘家廠商共同發起成立「臺灣電動車輛電能補充

產業技術推動聯盟」共同推動電動車充電介面統一。在標準選擇方面，由於

臺灣電網架構與美國相近，因此聯盟建議台灣電動車使用與美國相同的充電

規格，在此條件下，聯盟也建議後續臺灣電動大客車充電規格統一使用複合

性充電系統(Combined Charging System，CCS)規格，以增進充電設備使用率，

並降低客運業者導入充電上的限制及增加政府端設置公共充電設施的發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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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國內電動大客車充電系統使用現況 

國內並未針對電動大客車訂定專屬的充電介面規格，而是沿用目前符

合國際標準和規範的電動車輛充電系統和介面規格。依據相關統計資料，國內

客運業者主要使用電動大客車主要來自包括凱勝綠能、華德動能、創奕能源、

成運車輛、唐榮車輛、總盈汽車及鴻華先進科技等車廠，其中，鴻華先進科技

於 2022年 3月陸續交車予高雄客運及大都會客運，高雄客運預計使用於高雄

市「24(區間車)」路線營運，而大都會客運目前規劃於臺北市「22」路線試運

行；另外，目前各車廠所使用的充電系統，除鴻華先進與金龍已經使用 CCS1

系統、凱勝綠能為 Type2交流充電系統外，其餘車廠皆使為 GB/T充電系統。 

依據統計資料顯示，國內使用 CCS1 系統的客運業者總計 5 家共 54 輛

車，占總導入數量的 6%；使用 Type2 系統的客運業者(含其他業者)總計 13

家共 189輛車，占總導入數量的 21%；使用 GB/T系統的客運業者(含其他業

者)總計 30家共 669輛車，占總導入數量的 73%，其中以港都客運(總盈/128

輛)、四方客運(唐榮/84輛) 、首都客運(創奕/66輛)、中鹿客運(創奕 61輛)及

國光客運(成運/57輛)及占多數。國內各車廠電動大客車數量如圖 2.3.3所示，。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2.3.3 國內各車廠電動大客車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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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車廠針對電動大客車充電介面調整趨勢部份，成運汽車製造股份有

限公司目前由經濟部工業局產業輔導中，進行將車端充電介面研改為 CCS1

規格，預計第一批安裝 CCS1 系統的車將交由欣欣客運使用；華德動能亦已

宣示後續要朝向 CCS1 系統發展，而凱勝綠能目前仍維持使用 Type2交流充

電系統，不同充電系統之導入狀況如表 2.3-1所示。 

表 2.3-1 不同充電系統之導入狀況 

充電系統 車廠 客運業者 小計 總計 

GB/T 

總盈汽車 

港都客運 128 

136 屏東客運 7 

其他業者 1 

創奕能源 

中鹿客運 61 

223 

漢程客運 41 

興南客運 17 

中臺灣客運 16 

指南客運 2 

首都客運 66 

臺北客運 20 

華德動能 

欣欣客運 33 

136 

指南客運 8 

大都會客運 20 

桃園客運 25 

南臺灣客運 23 

淡水客運 10 

科技之星 4 

巨業交通 2 

國光客運 3 

全航客運 2 

其他業者(原住民發展中心、故

宮、車王電子、台北捐血中

心、工研院) 

6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最後更新日期為 111年 3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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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1 不同充電系統之導入狀況(續) 

充電系統 車廠 客運業者 小計 總計 

 

唐榮車輛 四方巴士 84 

120 
 桃園客運 15 

 金門縣公共車船管理處 11 

 豐原客運 10 

成運車輛 國光客運 54 54 

CCS1 

大鳥金龍 

光華巴士 20 20 

指南客運 12 12 

中興大業巴士 20 20 

鴻華先進 
大都會客運 1 1 

高雄客運 1 1 

Type2 凱勝綠能 

捷順交通 60 

189 

大都會客運 20 

臺北客運 20 

太魯閣客運 16 

府城客運 15 

苗栗客運 10 

台中客運 8 

阿里山客運 8 

雲林客運 12 

南臺灣客運 5 

豐原客運 3 

新營客運 8 

其他業者(捷順澎湖分公司) 4 

總計 912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最後更新日期為 111年 3月 29日。 

4. 充電規格共用議題 

相較於其他電動運具(電動機車、電動汽車)，現況客運業者擁有自有調度

場站，故可自行向台電提出用電申請和建置充電站，不過在用電申請部分仍

須先向土地所在地直轄市或縣(市)政府之地政單位確認充電站使用地容許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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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項目是否符合「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及「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

目標使用辦法」中容許設置充電站之範疇，使以利客運業者向台電公司合法

申請充電場站。 

另在充電場域之充電樁充電規格部分，基於營運路線和車輛性能的差異，

故在電動大客車導入時，客運業者可能會依據不同需求，導入不同車廠之車

輛，但各家車廠搭配的充電樁及充電設施介面不同，可能造成未來客運業者

導入之不同廠牌電動大客車面臨充電無法兼容的問題。 

2.3.2 國內電動大客車充電系統使用議題 

1. 國內電動大客車充電站使用狀況 

(1) 充電站設置及用電申請之困境 

依據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前期計畫(109 年)執行成果，已掌握客運業者

電動大客車充電相關議題，且與客運業者進行訪談得知，過去由於高壓充

電設施建置於住宅區時常會引起周邊居民的反彈，因此現階段充電設施建

置在工業區或郊區，而客運業者在申請調度站轉換設置充電站時，因土地

使用限制造成申請上的種種不便，即使後續充電站建置完成後，鑒於台電

於電源不足時所採用的限制用電政策，將無法保障充電站的供電穩定性。 

參考「我國電動大客車推動策略規劃與自動輔助駕駛技術導入初探」

計畫，已綜整客運業者之調度站地籍數共 473 筆，並依據內政部於民國

101年 9月 27日臺內營字第 1010808818號令修正第三條附表、內政部於

民國 107年 08月 14日修正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 6條附表一：各種

使用地容許使用項目及許可使用細目表篩選出可用於充電站之土地使用

分區，結果顯示現階段僅有 55.4%的調度站符合規範，可設置充電站如圖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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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擷取自[61]。 

圖 2.3.4 國內可設置充電站之調度站圖 

目前客運業者在既有調度站申請土地變更，應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

制規則」，向土地所在地直轄市或縣(市)政府申請核准並繳納規費及檢附

相關文件。另外，非都市土地使用之公用事業設施項目中，並未明文許可

充電站之設置，故建議將充電站列入各類用地許可使用項目中，以利業者

在申請時能有所依據。 

 

(2) 充電站空間限制對車樁比之影響 

目前國內尚處於電動大客車導入初期，故各家客運業者之電動大客車

車隊規模皆不大，日後隨著政策推動，電動大客車規模逐漸擴大，若仍舊

採用傳統充電模式，則必須擴充充電站使用面積，依據客運業者調度經驗，

假設一般柴油車所需之停放空間為 20 坪，導入電動大客車因要配合充電

樁的設置，則停放需求面積恐增加為 30 坪，若以佔地 1,000 坪的調度空

間計算，全數使用電動大客車將減少近 20 輛大客車的停放面積，因此當

車隊規模過大時，勢必面臨場站空間不足問題。 

依據與客運業者訪談得知，欣欣客運目前於木柵站導入 12 輛電動大

客車，搭配 12組飛宏公司的充電樁(DC直流 60kW單槍充電)，車樁比為

臺北市

新北市

基隆市

桃園市

新竹縣

新竹市

苗栗縣

台中市
彰化縣

雲林縣

嘉義縣嘉義市

臺南市
高雄市

屏東縣

臺東縣

花蓮縣

南投縣

宜蘭縣

澎湖縣

客運業者調度站地籍數 473 筆
可設置充電站地籍數 262 筆

55.4% 符合土地使用規範

縣市名稱
調度站
數量

符合
規範數

符合
規範率

基隆市 10 6 60.0%

臺北市 47 24 51.1%

新北市 44 18 40.9%

桃園市 18 5 27.8%

新竹市 3 3 100.0%

新竹縣 5 4 80.0%

臺中市 1 1 100.0%

彰化縣 14 10 71.4%

南投縣 8 3 37.5%

嘉義市 1 0 0.0%

嘉義縣 1 1 100.0%

臺南市 11 7 63.6%

高雄市 13 10 76.9%

屏東縣 4 4 100.0%

花蓮縣 2 1 50.0%

宜蘭縣 3 1 33.3%

澎湖縣 1 1 100.0%

金門縣 3 0 0.0%

總計 189 99 52.4%

金門縣

圖例

TAIWAN

調度站

16

合格數

TAIWAN.不合格

TAIWAN

調度站

1 - 10

11 - 20

21 - 30

31 - 40

41 - 50

圖例

TAIWAN

調度站

16

合格數

TAIWAN.不合格

TAIWAN

調度站

1 - 10

11 - 20

21 - 30

31 - 40

41 - 50

1-10個

11-20個

21-30個

31-40個

41以上

-圖例-

符合規範
比率

符合

不符合

地籍符合土地
使用規範比率

縣市調度站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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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另外於深坑站導入 22 輛大電動客車，搭配 11 組車王電子的充電樁

(DC 直流 120kW 雙槍充電)，車樁比為 2:1，並導入智慧排程系統；客運

業者可預先匯入班表於智慧充電控制平台，車輛回廠後連接充電樁，智慧

排程系統會依據班表與接入的車輛進行隔日發班順序與充電時間估算進

行排程充電，並進行主動式調配充電功率配速(可達到非全功率充電)，目

前採用智慧充電對應契約容量及用電費率，已為深坑站節省 40%用電成

本；而國光客運於五股站導入 30輛電動大客車，搭配 6組飛宏的充電樁

(DC直流 180kW雙槍充電)，車樁比為 5:1。 

表 2.3-2綜整欣欣客運與國光客運之車樁比，由此可知，在相同電池

容量的比較基準下，導入智慧充電系統有助於提高車樁比，故建議客運業

者在規劃導入電動大客車時應一併導入智慧充電系統，以節省充電站所需

空間。 

表 2.3-2 不同電動大客車電池容量及其車樁比 

客運 

業者 

充電 

場站 

電動大客車

導入數量 
電池容量 

充電樁 

輸出功率 

充電樁

數量 

車樁

比 

導入 

智慧

充電 

欣欣

客運 

台北市

木柵站 
12 282kWh 

DC直流

60kw單槍 
12 1:1 X 

新北市

深坑站 
22 282kWh 

DC直流

60kw單槍 
11 2:1  

國光

客運 

新北市

五股站 
30 109kwh 

DC直流

180kw單槍 
6 5:1 X 

嘉義市

嘉義廠 
22 72kwh 

DC直流

180kw單槍 
6 4:1 X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欣欣客運訪談調查時間為 110年 8月 31日；國光客運訪談調查時間

為 110年 9月 2日。 

2. 用電費用與供電穩定性議題 

目前國內大客車全面電動化正處於推動階段，國內客運業者也逐漸找到

對應調度需求之充電模式，而不同的充電模式因充電時段、充電頻率及充電

量有所不同，故用電費用也會有所不同；而在供電穩定性部份，為確保電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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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電的穩定性，台電公司於「台電交易平台」提供三種服務「調頻備轉輔助

服務」、「即使備轉輔助服務」及「補充備轉輔助服務」，透過向民間購買服務

方式，達到穩定供電品質的目標，惟其僅針對民間發電業及儲能業者，並沒

有針對充電場站的供電穩定性措施。以下分別就用電費用及電網供電穩定性

進行探討與說明。 

(1) 用電費用 

短程補電型 

當客運業者為了提高車班調度彈性或基於營運成本上之考量，採購電

池容量低於 100kWh(或每日補電若干次)之車輛，在實際營運時，由於採用

的車輛電池容量小，因此有單日補電若干次之需求，且此補電方式並不考

慮電價費率，因此若在尖峰用電時段有充電需求，龐大的用電費用對於客

運業者將是不小的負擔。圖 2.3.5為短程補電型充電示意圖。 

A. 優點：透過高功率充電，可達到在 10-15分鐘內就可充電達 70%-

80%，因此，建置基礎設施時可彈性運用的空間變多。 

B. 缺點：高功率之充電樁成本較高；快速充電之電流大，因此對充

電技術及充電安全性有更高的要求；時間電價對此模式不利。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2.3.5 短程補電型充電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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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程充電型 

當客運業者為了強調車班調度之彈性或其他營運成本上之考量，採購

配置電池容量高於 250kWh (或更高，每日補電若 1~2次不等)的電動大客

車，並採用長程充電型模式，雖然此充電模式是基於離峰電價費率之情形

而生，但大部份的車輛集中於夜間離峰時段進行充電，恐造成區域電網超

載而影響供電穩定性，圖 2.3.6為長程充電型充電示意圖。 

A. 優點：可充分利用離峰電力時段進行充電，降低充電成本；駕駛

員日間駕駛時里程焦慮程度低。 

B. 缺點：充電時間過長(取決於充電樁輸出功率與電池容量大小)，

當車輛有緊急行駛需求時難以滿足；需建置大量充電樁使得空間

使用彈性降低；大規模車隊若有充電需求，可能會超過供電上限。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2.3.6 短程補電型充電示意圖 

(2) 供電穩定性 

台電公司為確保電網供電的穩定性，透過電力靈活調度、建置新建燃

氣機組、佈建儲能系統及提高再生能源比例等方式，以提升電力供應穩定

性提升；另外也以向民間購買服務的方式，另外透過「台電輔助交易平台」

所提供三項輔助服務，向民間購買服務，以維持電力系統安全穩定運行或

遭遇事故後，可使系統恢復正常狀態，該三項輔助服務交易項目包括「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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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備轉」、「即時備轉」及「補充備轉」。 

其中，「調頻備轉」及「即時備轉」以因應供電機組跳機、系統負載突

增、系統供需預測誤差等異常事故為主，「調頻備轉」不須接受電力調度

單位指令即可自動即時偵測電力系統頻率進行反應，反應完成時間為 1秒

內，持續服務時間達 15-30 分鐘，「即時備轉」則需要電力調度單位下達

指令後才有反應，反應完成時間為 10分鐘內，持續服務達 60分鐘，並於

服務結束後 120分鐘內恢復待命；而「補充備轉」以因應系統發生事故失

去電源時之事故處理為主，需要電力調度單位下達指令後才有反應，反應

完成時間為 30分鐘內，持續服務達 120分鐘，並於服務結束後 240分鐘

內恢復待命。相關說明如圖 2.3.7所示。 

 

資料來源：本計畫擷取自[62]。 

圖 2.3.7 不同輔助服務之系統調頻時間及反應時間 

2.3.3示範計畫電動大客車執行情形 

1. 車輛業者資格審查情形 

自 109年 11月 16日修正公布「交通部電動大客車示範計畫補助作業要

點」與同年 11月 17日「交通部電動大客車示範計畫車輛業者資格審查作業

要點」，得以正式啟動示範計畫申請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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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示範計畫車輛團隊及車型清單審核之申請案件辦理進度，包括成運

汽車製造股份有限公司及華德動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已完成第一梯次及第二

梯次申請，成運汽車製造股份有限公司於 110年 2月及 111年 2月各通過二

車型之資格審查，華德動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於 110年 2月及 111年 2月各

通過一車型之資格審查。示範計畫車輛業者資格申請之廠商名單如表 2.3-3所

示，車輛業者資格申請流程如圖 2.3.8所示。 

表 2.3-3 示範計畫車輛業者資格申請之廠商名單 

執行 

梯次 

車輛業者資格

申請廠商 

車輛型式名稱/車型代碼 

車輛分類/車輛使用業別 

國產化 

符合年度 
有效期限 

第一 

梯次 

成運汽車製造 

股份有限公司 

CB22D1SBTE/ 

A1118B19A01-05 

甲類/市區公車 

符合 109年度 

國產化項目及要求 

110年 

12月 31日 

華德動能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RAC-700-ELCB-2790/ 

A4916B11A02-14 

甲類/市區公車 

符合 109年度 

國產化項目及要求 

110年 

12月 31日 

成運汽車製造 

股份有限公司 

CB25D2SBTE/ 

A1118B19A01-07 

甲類/市區公車 

符合109年度 

國產化項目及要求 

110年 

12月31日 

第二 

梯次 

華德動能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RAC700ELCB2800/ 

A4916B11A02-16 

甲類/市區公車 

符合 110年度 

國產化項目及要求 

111年 

12月 31日 

成運汽車製造 

股份有限公司 

CB22D1SBTE/ 

A1118B19A01-05 

甲類/一般公路客運 

符合 110年度 

國產化項目及要求 

111年 

12月 31日 

成運汽車製造 

股份有限公司 

CB25D2SBTE/ 

A1118B19A01-07 

甲類/一般公路客運 

符合 110年度 

國產化項目及要求 

111年 

12月 31日 

資料來源：本計畫擷取自[63]複審通過_資訊揭露(最終版)，最後更新日期為民國 111年 3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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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繪製。 

圖 2.3.8 示範計畫車輛業者資格申請流程 

2. 客運業者示範計畫申請及評選情形 

第一批合格車輛業者與車型清單公布後，依據補助作業要點開始受理電

動大客車示範計畫補助申請，第一梯次預定補助 300輛，申請時程原訂至 110

年 5月底截止，後因新冠肺炎疫情三級警戒延長至同年 7月底。 

依據目前初步掌握之公開資訊，截至 110年示範計畫申請結束 (110年 7

月 31 日)，申請示範型計畫的電動大客車數量為 378 輛，實際通過示範計畫

補助車輛數為 134 輛，充電皆採 GB/T 系統。110 年通過示範計畫之申請單

位、路線及車輛數整理如表 2.3-4。另目前進行中之 111年示範計畫申請，已

開始有客運業者以採用 CCS系統之車輛提出申請。 

表 2.3-4 通過 110年示範計畫路線營運申請之單位及路線 

申請單位 車輛業者 
車輛行駛

道路類型 

核定補助 

路線 

核定補助

車輛數 

彰化縣政府+公路總局臺

中區監理所、彰化客運 
成運汽車 

市區公車 7路 6輛 

一般 

公路客運 

6903、6903A、

6904、6906、

6907、6912 

23輛 

臺中市政府、台中客運 華德動能 市區公車 304路 29輛 

高雄市政府、南臺灣客運 華德動能 市區公車 
90民族幹線、 

3路、16路 
20輛 

臺北市政府、首都客運 華德動能 市區公車 信義幹線 30輛 

新北市政府、臺北客運 華德動能 市區公車 656路 26輛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最後更新日期為民國 111年 3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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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電動大客車智慧充電系統發展潛力分析 

SWOT分析又稱為態勢分析法，它是由舊金山大學的管理學教授衛里克於 20

世紀 80年代初提出來的。分析時，包含了『行銷五力』分析因素，即總體環境分

析、產業分析、消費者分析、競爭者分析及自我分析。 

目前國內智慧充電技術仍屬發展提升階段，且整體推動尚須仰賴基礎設施、

電力供應、政府輔導與政策等軟硬體配套措施與機制建立，經 SWOT分析可了解

充電系統及智慧充電技術未來的優勢、劣勢、機會與威脅，並綜整如表 2.4-1 所

示，後續會持續蒐集充電系統及智慧充電技術發展狀況，進而提出產業發展策略。 

1. 優勢 

(1) 經濟部輔導國內業者發展充電介面研改技術，如與工研院、充電設備

供應商『起而行綠能公司合作』合作，提出解決車端充電介面方案， 

(2) 國內充電設備產品發展成熟並已行銷全球，如台達之全球電動車動力

系統市占率達 10%，並已開發具有雙向充放電的充電樁；飛宏於全台

電動大客車充電樁市占率 90%，未來將運用微軟雲端與數據多項解決

方案拓展歐美市場，另外，近期偕同東元電機與美國 Getka 

Manufacturing簽署合作意向書，在奧克拉荷馬州生產製造電動車快速

/急速充電樁，進軍美國商用、都市客運和公部門巴士電動車電源供應。 

(3) 「臺灣電動車輛電能補充產業技術推動聯盟」已建議將國內汽車充電

介面優先使用 CCS 1介面，降低業者充電使用的複雜性，以利政府端

加速設置公共充電設施及未來電動車產業發展的推動。 

2. 劣勢 

(1) 依據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 6 條附表一「各種使用地容許使用項

目及許可使用細目表」篩出國內目前可用於充電站之土地使用分區，

結果顯示現階段僅有 55.4%的調度站符合規範可設置充電站(最後更新

日期為 109年 9月)；另外，非都市土地使用之公用事業設施項目中，

並未明文許可充電站之設置，故業者在用地申請之難度較高。 

(2) 國內目前電動大客車導入規模不大，充電樁數量少，且現況缺少導入

電動大客車智慧充電技術的代表案例，造成客運業者無法評估導入智

慧充電技術的效益高低，進而影響導入智慧充電技術的意願。 

(3) 有鑑於台電針對電源不足時之限制用電政策，及國內電動大客車充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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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配套不完整(如當針對充電站供電不足時之用電政策尚未建立)，

故無法保障充電站供電穩定性。 

(4) 目前部分客運業者已導入不同廠牌之車輛，可能出現客運業者車輛間

無法兼容充電之問題，如指南客運導入創奕能源及華德動能的車輛，

並分別使用飛宏科技及車王電的充電樁；豐原客運則導入唐榮車輛及

凱勝綠能的車，並分別使用飛宏科技及凱勝綠能的充電樁，其他有導

入不同車廠之車輛的客運業者包括桃園客運及國光客運。 

3. 機會 

(1) 政府積極投入資源協助電動運具成長，如 2021年行政院要求經濟部全

盤思考及統籌規劃布建公共充電樁之上位政策，經濟部也已召開多次

跨部會會議整合推動中，以期建置廣泛且可靠的充電基礎建設，帶動

充電環境正向發展。 

(2) 台電目前參考美國加州案例，研擬「電動車專用時間電價」，主要會拉

大尖離峰價差、調整尖峰時間帶(16:00-22:00)及降低基本電費，有助於

提高業者採用智慧充電來妥善分配充電時間及降低成本之意願。 

(3) 經濟部於 2021 年推動「公共充電樁建置」計畫，首階段目標是 2025

年在全台建置 7,200座慢充樁、600座快充樁，合計達 7,800座，預計

滿足當年整體充電需求量的 40%到 60%，若未來公共充電樁建置推動

順利，將有助於提升客運業者運營電動大客車時之調度彈性。 

(4) 各國正積極推動新能源車輛、綠能產業及節能減碳措施與政策，如美

國總統拜登新提出 1.75 兆支出計畫中，近 3 成預算將用於電動車與

轉型潔淨能源之稅負減免優惠，鼓勵加速轉型；歐盟「Fit for 55」氣候

法案，涵蓋氣候、能源、建築、碳交易、土地利用、交通運輸、稅賦等

領域，預計 2050 年達到淨零碳排目標；就連排碳大國-中國也致力實

現「2030 碳達峰、2060 碳中和」的目標，故充電系統智慧化之技術

對全球化發展趨勢有正面效益。 

4. 威脅 

(1) 國外計劃投入大量資金導入車輛及布建基礎設施，如美國提出 2 兆美

元的「美國就業計畫」，其中包含了 1,740億美元的電動汽車扶持計劃，

以支持國內電動汽車製造、電池開發及其他零組件生產；英國低排輛

推動辦公室以支援LEB永續市場的角度，針對地區公車服務補助 3,000

萬英鎊(約新台幣 15 億元)，其中 700 萬英鎊(約新台幣 2.7 億元)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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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電動大客車的基礎設施。 

(2) 國內電動車輛市場處於初步推廣期，對充電樁需求尚未浮現，且因國

內市場小，故國產充電樁之成本偏高，影響消費者接受度。  

(3) 相對於國外發展狀況，目前國內市場較小，充電系統業者對於充電系

統研發成本及智慧充電技術較不具國際競爭優勢。 

表 2.4-1 國內電動大客車智慧充電技術發展 SWOT分析 

內部 

(Internal) 

優勢(Strengths) 劣勢(Weaknesses) 

 經濟部輔導國內業者發展充電

介面改善技術 

 國內充電系統技術發展成熟並

已行銷國內外市場 

 國內汽車充電介面朝向共通規

格 CCS1+N 的方向發展，增加

未來電動車產業發展可創性 

 因土地使用分區限制，增加調度

站土地變更為充電站之難度 

 國內目前無導入電動大客車智

慧充電技術的案例，故無法得知

智慧充電導入效益 

 國內電動大客車充電措施配套

不健全，故無法保障充電站供電

穩定性 

 國內電動大客車充電介面尚未

正式統一，造成客運業者使用不

同車廠的車輛時無法兼容充電 

外部 

(Eeternal) 

機會(Opportunities) 威脅(Threats) 

 政府鼓勵業者投入電動運具充

電樁設置，有助於帶動充電環境

正向發展 

 政府積極推動公共充電樁建置，

有助於提升客運業者使用電動

大客車營運時之調度彈性 

 研擬中的「電動車專用時間電

價」，有助於增加業者採用智慧

充電妥善分配充電時間及降低

成本之意願 

 全球積極推動新能源車輛、綠

能產業及節能減碳措施與政

策，故充電系統智慧化之技術

對全球化發展趨勢有正面效益 

 國外計劃投入大量資金導入車

輛及布建基礎設施(包含充電基

礎設施) 

 國內電動車輛市場處於初步推

廣期，成本偏高影響消費者接受

度，對充電樁需求尚未浮現。 

 相對國外發展狀況，目前國內充

電系統業者其充電系統研發成

本及智慧充電技術較不具競爭

優勢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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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推動國內大客車統一充電介面-導入 CCS  

3.1 推動統一充電介面規格 

因應電動大客車以大功率直流充電為主，下述將從各種直流充電設備之比較

進行分析，歸納整理出最適導入國內大客車隊之統一充電介面規格建議：未來國

內電動大客車應該全面導入 CCS 系統，而後對於交通部推動國內電動大客車使

用 CCS系統之方案提出策略建議。 

3.1.1 各種直流充電設備規格比較 

電動大客車因為所配置的動力電池容量大，為了縮短充電時間，全球電動大

客車普遍採用大功率直流充電設備進行充電；而目前被國際規範(IEC) 認可的電

動車直流充電有三種規格：日本的 CHAdeMO、中國的 GB/T和歐美的 CCS，如

表 3.1-1說明三種直流充電規格的比較差異。 

就台灣而言，數年來，國內電動大客車廠受限於技術來源，再加自有工程能

力不足，因此一直使用中國 GB/T 作為電動大客車的直流充電規格；作為中國為

推動新能源車政策的急迫需求，於 2013年發布的 GB/T，雖然存在技術實現容易

和價格較低的優點，但是硬體和通訊協議的缺失，也於後續的使用逐一曝露。 

日本的 CHAdeMO是最早商用化的電動車直流充電系統，但一直侷限電動小

客車，電動大客車使用本系統的案例並不多。 

另一方面，複合性充電系統 CCS 則是歐美等汽車大廠經過多年討論發展而

成，在各方面的問題皆有詳細的對策，再加上歐美車廠的全力推動，已經成為全

球電動大客車首選的直流充電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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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 CCS、GB/T及 CHAdeMO比較表 

圖示 

規格項目 

   

充電系統名稱 CCS GB/T CHAdeMO 

最大充電電壓 (V) 1,000 1,000 1,000 

最大充電電流 (A) 200；500 250 200；400 

最大充電功率(kW) 400 250 400 

V2G/V2H/V2X 
發展中 

(最遲 2025年完成) 
未具備 已具備 

通訊規格 
PLC (ISO 15118 

或 DIN 70121) 

CAN 

(SAE J1939) 

CAN 

(ISO 11898) 

註：1.非液冷式充電纜線組傳輸電流上限為 200A；傳輸電流>200A時，需使用液冷式充電纜

線組。 

2.非液冷式充電纜線組傳輸電流上限為 200A；傳輸電流>200A時，需使用液冷式充電纜

線組，目前市場無支援 CHAdeMO液冷式充電線纜組產品。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如下將分述從各種直流充電設備之技術規格以及市場發展兩個面向進行之

分析： 

1. 技術規格面向分析 

(1) 充電規格： 

CCS比GB/T 具備更高的充電電流和充電功率，隨著電池科技的演進，

可提供電動大客車更快的充電速度，縮短充電時間。 

CCS比 CHAdeMO具備更高的充電電流，並有相同的充電功率；但因

為目前市場無支援 CHAdeMO液冷式充電線纜組產品，所以，實際

使用時，目前 CHAdeMO的最大充電功率僅為 200k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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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V2G/V2H/V2X： 

電動大客車的電池容量大，更適合進行 V2G/V2H/V2X的應用。 

政府部會一直在探索電動車於 V2G/V2H/V2X的應用。 

使用具備 V2G/V2H/V2X功能的 CCS規格，才能推動政策的執行。 

無論是現在或未來，GB/T都不具備。 

CHAdeMO雖已經具備此功能，但目前都使用在電動小客車，最大回送

功率<=10kW，使用在電動大客車上，似有不足。 

CCS 規格的 V2G/V2H/V2X 功能雖仍在發展中，但最大回送功率應該

可以達到 20kW，更適合搭配電動大客車的大容量電池。 

(3) 通訊安全性： 

CCS具有完備的通訊安全性。同時，因為車輛上都是使用 CAN作為內

部系統間的通信，因此使用 PLC格式的 CCS，可以阻截充電進行時，

透過充電椿逆向入侵電動大客車的管道。避免電動大客車內部資通

系統遭惡意攻搫 

CCS充電使用 PLC (Power Line Communication；電力線通訊)，而 GB/T

和 CHAdeMO則使用 CAN (Controller Area Network；控制器區域網

路) 作為充電站與電動大客車間的通訊格式。 

CAN 是低階協定，不支援任何內在的安全功能，在標準的 CAN 中也

沒有加密，這使得網路資料能被截取；相反的，CCS所採用的 PLC

格式，是依據 HomePlug PowerLine Alliance所發展 HomePlug Green 

PHY；具備 7層通訊架構，1st layer的實體層和 2nd layer的資料鏈

路層具高度資料安全性設計。 

(4) 延伸性使用： 

CCS具備更多的延伸使用性。 

電動車輛的 GB/T 充電規格由中國的國家電網公司協同相關產業共同

發展，目的是建立中國的充電標準，加速中國新能源車的發展和充

電椿布建，故標準範圍僅限於確保如何達電動車與直流充電椿間的

安全充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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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deMO 受限於系統原始架構的限制，後續通信協議雖持續改版 

(V0.9.1→V1.0.1→V1.1→V1.2→V2.0)，但仍僅限於確保如何達電動

車與直流充電椿間的安全充電。 

CCS充電使用 PLC格式，作為電動車與直流充電椿間的通訊；通訊協

議的發展和驗證依據 ISO 15118 系列標準；除規範嚴謹的程序確保

充電安全外，更已經加入身份識別、憑證和即插即充(PnC)等選擇性

功能；作為未來導入智慧充電的基礎。 

(1) 技術未來性： 

中國自 2013提出 GB/T充電規格，但目前仍為”推薦性國標”，未轉

換為”強制性國標”(GB)。代表 GB/T後續可能有所異動。 

目前中國和日本正合作，以 CAN通訊架構，發展下一代的電動車快速

充電「ChaoJi」，雖然最大輸出功率為 900 千瓦，新的標準也將相

容之前的 CHAdeMO 及 GB/T 標準；但未來的普及應用仍不明確。

但可以推斷現有 GB/T不會再持續發展。 

CHAdeMO 受到歐美車廠全力推動採用複合性充電系統(CCS)的商業

策略影響，再加上中國於國內全面使用 GB/T 直流充電系統，使得

CHAdeMO逐漸式微。 

CCS 在歐美車廠的全力支持下，進行技術的更新和優化，未來仍可持

續維持發展；目前正以 CCS為基礎，發展適用於電動大客車和商業

重車的MCS (MegaWatt Charging System)。 

1. 市場面向分析 

目前電動大客車的充電是沿用電動車充電規格，依照國際電動車充電規

格使用分佈來看，雖然全球大部分區域為未標定規格，但在已經決定電動車

充電規格的國家或區域中，CCS 系統包含 CCS1和 CCS2，已經佔據了廣大

的市場範圍及比率，可見如圖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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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擷取自[64]。 

圖 3.1.1國際電動車充電規格使用分佈圖 

(1) CHAdeMO規格 

充電規格目前只剩下日系電動車在使用，而美國最大的電網業者

Electrify America 宣布從 2022 年起不在旗下的充電樁上安裝新的

CHAdeMO充電槍，要逐步汰換 CHAdeMO充電槍，預期後續其他充電服

務業者很可能也會選擇跟進，進而使得使用 CHAdeMO 規格的電動車越

來越少。 

(2) GB/T規格 

屬中國特有規格，雖然也被納入 IEC標準中，作為國際認可的四種電

動車直流充電規格之一；且中國政府和廠商積極向國際推廣，但效果不佳。

從目前已經公布電動充電規格的國家：歐盟(如圖 3.1.2)、印度(如圖 3.1.3)、

紐澳(如圖 3.1.4)、韓國和新加坡(如圖 3.1.5)等，基本上都將 GB/T規格排

除在外；因此 GB/T 規格在電動大客車的充電應用上，除中國本土使用，

和中國的電動大客車廠(BYD、金龍等)行銷電動大客車至他國時，會搭配

使用外；幾無其他非中國電動大客車廠會採用 GB/T；相反地，中國本土

的電動大客車廠開始導入 CCS充電(如 BYD [65])，以開拓國際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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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擷取自[64]，並重新繪製。 

圖 3.1.2歐盟電動車輛充電使用規格標示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擷取自[64]，並重新繪製。 

圖 3.1.3印度電動車輛充電使用規格標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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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擷取自[64]，並重新繪製。 

圖 3.1.4紐澳電動車輛充電使用規格標示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擷取自[64]，並重新繪製。 

圖 3.1.5韓國和新加坡電動車輛充電使用規格標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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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CCS規格 

相較於 GB/T 的困境和 CHAdeMO 的式微，CCS 充電使用於電動大

客車正加速發展；歐美電動大客車廠已全面使用外，如圖 3.1.6歐美電動

大客車廠使用 CCS充電示例組圖所示；部份國家更已經宣示使用 CCS為

電動大客車惟一充電規格，如圖 3.1.7 泰國電動車充電工業標準圖所示。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圖 3.1.6歐美電動大客車廠使用 CCS充電示例組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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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圖 3.1.6歐美電動大客車廠使用 CCS充電示例組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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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圖 3.1.7歐美電動大客車廠使用 CCS充電示例組圖(3) 

資料來源： 本計畫繪製。 

圖 3.1.8泰國電動車充電工業標準圖 



3-11 

 

2. 歸納小結 

中國挾龐大的內需市場和資源，大幅壓低成本。故其使 GB/T 規格電動

大客車和充電設備具極強的競爭力，故國內廠商若維持使用 GB/T 規格，無

法競爭；加諸 GB/T 充電規格不是全球主流規格，更增添產品進軍國際的困

難。目前國內電動大客車推廣仍屬初期階段，車輛數不多，當此之時，更應

提早推動國內電動大客車全面使用 CCS充電。 

3.1.2 電動大客車充電規格統一的選擇 

國內電動車充電規格遲遲無法統一，造成充電營運業者不敢積極擴大充電設

備的建置和營運，已經嚴重影響國內電動車普及化推動；有鑑於此，由工研院發

起，並廣納國內 50餘家重要的業者和法人，組成「臺灣電動車輛電能補充產業技

術推動聯盟」(以下簡稱「聯盟」，針對國內電動車充電推動所面臨的問題，透過

聯盟內部的討論，探索可行的對策並凝聚會員共識，最終提出相關建議，作為政

府單位制定和推動相關政策的參考。 

針對國內電動大客車的充電規格議題，「聯盟」會員認為目前存在幾項問題：

(1)電動大客車充電規格未統一，長久以往，將會嚴重影響後續市區公車全面電動

化的政策推動；(2) 因充電規格未統一，造成客運業者所建置的充電設備無法互

相支援使用；即使客運業者選用同一充電規格，卻因為檢測驗證制度不完善，造

成不同批次的電動大客車和充電設備無法相容充電。為解決相關問題，「聯盟」會

員建議需優先統一電動大客車的充電規格。 

針對電動大客車充電規格使用問題，「聯盟」先後召開兩次會議，廣邀充電設

備業者、國產電巴製造商和車輛代理商參與討論，會議結論綜整為：對於未來充

電介面一致，使用國際間 CCS 系統(含 CCS2)為會員之主要共識。相關會議摘記

簡述如下： 

1. 第一次會議 (2020/10/28) 

(1) 除電動大客車外，商業車種亦建議納入充電介面一致之考量。 

(2) 交流充電方式非電動大客車與商用車種電能補充的主要方式，但仍可

作為電能補充或緊急使用之備用方案。 

(3) 對於未來充電介面一致，使用國際間 CCS 系統(含 CCS2)為會員之主

要共識。亦請政府相關單位能明確訂定未來充電介面與執行時程，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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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可有更明確之方向。 

(4) 於未來充電介面一致之政策方向，亦請提緩衝期之規劃與協助國內產

業技術升級之輔導方案。 

2. 第二次會議 (2021/12/22) 

(1) 電動大客車需先區分為市區公車和長途客運，市區公車於特定領域 充

電，故政策推動 使用何種充電介面，沒有問題； 2) 長途客運的充電

介面規格，應一併納入電動卡車作整體考量，而非僅侷限於電動大客

車； 3) 建議電動大客車和電動卡車使用 C CS 2 。(太古商用汽車表

述)。 

(2) 因台灣市場不大，故台灣電動大客車製造商主要還是 鎖 定國外市場 

國外市場有不同介面的需求 但台灣市場可作為電動大客車製造商發

展淬煉 的場域建議電動大客車介面的選用保留彈性。(車王電子表述) 

(3) 相較於 CCS 1 CCS 2 可以提供 三相 交流充電功率具備更大功率且

考量國外車輛電動大客車、電動卡車多使用 CCS 2 故建議使用 CCS 

2 。(台灣特斯拉表述) 

(4) 目前客運業者的電動大客車都在私有場域充電有各自考量建議電動大

客車充電的選擇保留彈性。(凱勝綠能表述) 

針對電動大客車充電規格選用問題，「聯盟」會員或廠商主要仍以各自的商業

利益來考量，故參考綜結上述兩次會議結論，本計畫歸納整理出下列為最適導入

國內大客車隊之統一充電介面規格建議： 

(1) 電動大客車與電動汽車充電規格最好相同，比較各種直流充電規格的

優/劣勢後，建議電動大客車充電規格優先使用 CCS。 

(2) 政府對於電動汽車充電規格的推動政策，基於輸入的電動汽車規格的

限制，故採用(CCS 1+N)；但對於電動大客車的充電規格，由於國內自

主能量高，故不建議採用推動此種政策。 

(3) CCS包含 CCS 1和 CCS 2兩種介面，基本上，國內業者都可以配合使

用，唯代理商因受限於母廠產品限制，乃建議使用 CCS 2。 

(4) 基於上述(1)、(2)和(3)；建議後續全面推動電動大客車使用 CCS 規格

充電系統。在充電介面的選用上，鼓勵車廠使用 CCS 1，但保留使用

CCS 2的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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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推動電動大客車導入 CCS的政策建議 

雖然多家客運業者已經導入電動大客車，但仍以操作柴油巴士的經驗來運作

電動大客車，故多數業者仍傾向採用配置大容量電池(> 200 kWh)的電動大客車，

以維持整日行駛的需求；然而配置大容量電池，除了車輛建置成本大幅增加外，

巴士的能耗(Wh/km)也會提高；因此，建議電動大客車應朝「合理電池容量配置」、

「提高充電速率」、「建構便利充電環境」等面向來優化電動大客車的使用，建議

可透過「建立電動大客車專用公共充電椿」和「調整補助政策」等作法來執行。 

1. 建立電動大客車專用公共充電椿：  

目前客運業者都於各自私有集結場站架設充電椿為各電動大客車充電；

其原因首先是營運需求的規劃限制，其次是基於降低充電成本支出的考量，

因此於離峰時刻，採用隔夜充電模式來為電動大客車充電，最後是受限於場

域屬性，業者多僅能於私有場域設置充電設施。因此若要達成電動大客車優

化使用的目的，並推動電動大客車使用 CCS，建議可以下列方法來實現： 

(1) 設置電動大客車專用公共充電椿，並選擇 CCS為公共充電椿惟一採用

系統，透過公共充電椿所設置的充電椿規格引導客運業者全面採用

CCS。 

(2) 補助客運業者在尖峰時刻於公共充電椿充電費用，縮小尖/離峰時刻充

電成本差距，提高客運業者使用公共充電椿意願。 

(3) 為提高公共充電椿的充電設備稼動率，可以充電設備每年使用累積時

數達標級距提供額外奬勵給營運商，以激勵營運商主動爭取客運業者

使用公共充電椿。 

2. 調整補助政策： 

目前交通部針對電動大客車的補助，是依據『交通部公路公共運輸補助

電動大客車作業要點』來實施，為推動 CCS 電動大客車導入 CCS 和優化電

動大客車使用，解決關鍵問題「合理電池容量配置」和「提高充電速率」，建

議可以透過補助政策的調整來達成。 

(1) 『交通部公路公共運輸補助電動大客車作業要點』於”附件一-申請補助

營運計畫書應載明事項”中之(四、購置之電動大客車相關資料)第 9 條

已經規範充電系統，但未限定使用的充電系統型式，建議增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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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充電系統（含車輛端及充電設備端）合格證明文件。充電系統應取得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核發符合 CNS 國家標準之審核合格。若使用電池交換

式者，得提供產品安全聲明書，及具公信力機構認證相關證明文件。 

建議修訂條文： 

充電系統（含車輛端及充電設備端）合格證明文件。充電系統應取得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核發符合 CNS 國家標準之審核合格。若使用電池交換

式者，得提供產品安全聲明書，及具公信力機構認證相關證明文件。前述

的充電系統限制為 CNS 直流充電系統 C (複合性系統) 。 

(2) 為提升國內電動大客車的充電技術，交通部可透過修訂補助條文，以分

級方式來訂定補助金額，惟「合理電池容量配置」和「提高充電速率」

與電動大客車廠的產品有關，故本計畫建議交通部與政府其他部會(如

經濟部)協商討論，在掌握國內電動大客車廠的技術現況，逐期修訂執

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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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電動大客車智慧充電管理系統示範場域規劃 

4.1電動大客車智慧充電管理系統示範場域之時程規劃 

下述展開須兼具最佳充電排程策略、智慧充電功能、基礎電力需求、充電安

全等功能之『電動大客車智慧充電管理系統示範場域』逐年規劃與建置時程安排。 

表 4.1-1智慧充電管理系統示範場域規劃與建置之時程表 

           時程 

工作項目 

第一年期(110)  第二年期(111) 

Q1 Q2 Q3 Q4 Q1 Q2 Q3 Q4 

1. 最佳充電排程策

略 

                        

1-1 業者需求訪談

和需求參數確認 

                        

1-2 充電排程軟體

架構發展 

                        

1-3充電排程軟體

開發 

                        

1-4充電排程軟體

導入測試 

                        

2. 示範場域建置                         

2-1 業者意願訪談

和場域勘察 

                        

2-2 場域評比和選

擇 

                        

2-3 場域建置和充

電功能測試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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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智慧充電管理系統示範場域規劃與建置之時程表(續 1) 

           時程 

工作項目 

第一年期(110)  第二年期(111) 

Q1 Q2 Q3 Q4 Q1 Q2 Q3 Q4 

3. 最佳充電排程策

略優化 

                        

3-1充電排程軟體

結合示範場域實用

測試和數據收集 

                        

3-2 示範場域充電

數據解析 

                        

3-3充電排程軟體

優化 

                        

3-4優化後充電排

程軟體重新導入和

實用測.試 

                        

4. 智慧充電示範場

域實用測試 

                        

4-1示範場域導入

充電排程軟體實用

測試和數據收集 

                        

4-2 導入充電排程

軟體效益解析和缺

失檢討 

                        

4-3示範場域充電

優化改善和測試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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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智慧充電管理系統示範場域規劃與建置之時程表(續 2) 

時程 

工作項目 

第一年期(110)  第二年期(111) 

Q1 Q2 Q3 Q4 Q1 Q2 Q3 Q4 

5. 電動大客車

智慧充電建置 

                        

5-1電動大客車

公共智慧充電場

域評估和設置建

議 

                        

5-2  電動大客

車智慧充電場域

建置標準程序指

導書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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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電動大客車智慧充電示範實行場域評估與選址 

4.2.1 研擬示範實行場域評選辦法與依據 

1. 評選辦法 

為達可實地規劃並實際可於短期內執行基礎建置之『電動大客車智慧充

電管理系統示範場域』選址，本計畫遍訪業界指標電動大客車廠商，並洽詢

其合作之客運業者提供可導入智慧充電管理系統之運行場域。接著訪談國內

已導入電動大客車之各客運業者，並安排訪視其現有運行電動大客車之充電

場站。其後針對客運業者提出推薦可共同合作之備選場域，前往探勘並整理

成場域優劣勢比較表，透過評分機制，建立評估表並呈報專家委員指導，而

後擇優為此計畫標定之示範場域選址，以進行實地規劃與執行相關基礎建置。 

2. 評選依據 

(1) 對應使用具備 CCS1 充電車輛的客運業者為前提，盤點篩選的結果。 

(2) 針對篩選出的業者進行合作場域洽談及條件蒐集整理。 

(3) 建立「示範場域遴選評估表」如表 4.2-1。 

(4) 透過評分機制，評估出最合適參與示範的場域。 

表 4.2-1示範場域遴選評估表 

類別 項目 說明 

場域特性 

1.場域權屬 屬於公有或私有場域 

2.場域使用對象 

提供多家業者/車種(如不同車型大客車/汽

車)共用或單一業者車種專用，以及使用車

輛類型是否具備多元性(市區公車/幹線公

車/接駁車/開放汽車混用…) 

3.空間規模 可以提供之停車位數 

4.可使用電力饋線

(KVA) 
達到至少 400KVA 為下限原則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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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示範場域遴選評估表(續) 

類別 項目 說明 

充電站運作 

5.可使用數量規模 
示範場域設置充電樁數與可涵蓋車輛數

規模，以及是否可提高車樁比及稼動率 

6.運行路線涵蓋數 
可使用車輛涵蓋路線數，以 2條路線以上

為原則 

7.充電功率 
示範場域設置充電樁之最高功率，以及提

供快充的充電樁數(至少以 120kw 為下限) 

8.充電模式 
車輛於示範場域主要採用日間充電、夜間

(隔夜)充電或兩者並存 

執行效益 

9.地方政府配合度 

地方政府對於示範場域用地與用電協調、

基礎設施建置經費、行銷宣傳、相關配套

措施等投入程度 

10.其他參與單位

配合度 

用地提供者、充電樁業者、充電營運商、

客運業者…等參與單位，配合示範場域實

施項目(如場域建置、配合充電調度…等)

投入程度 

11.成效能見度 
示範場域設置所在區位、地點曝光度、其

他亮點整合(如太陽能/儲能櫃/V2G…) 

12.未來發展性 

預估中期(2~3 年後)可提供功能擴充性(如

使用數量規模與路線涵蓋數擴大、快充充

電樁數量與充電模式調配…等)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4.2.2示範實行場域評選程序 

1. 訪談電動大客車廠商 

調查國內電動大客車業者、其 CCS1 車端介面整備情形及其對應之客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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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等資料如表 4.2 2，盤整出可進一步約訪洽談之客運業者如國光客運、欣

欣客運、中興集團等。 

表 4.2-2國內電動大客車業者 CCS1整備情形與其客運客戶 

車輛業者 CCS1車端介面 主要客運客戶 

成運汽車 
開發中 

(預計 111 年 6月完成) 
國光客運 

華德動能 
開發中 

(預計 112 年測試) 

欣欣客運、 

首都集團、南臺灣客運 

鴻華先進 
開發中 

(預計 111 年測試) 
- 

唐榮車輛 尚無 - 

凱勝綠能 尚無 - 

總營汽車 尚無 - 

金龍汽車 已具備完成 中興集團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調查時間為 110 年 8月。 

2. 訪談客運業者與場站現勘 

訪談國內已導入電動大客車(具備 CCS1或開發中)之指標客運業者三家，

並整理相關訪談紀錄如表 4.2-3，以及下述分別重點摘記。 

表 4.2-3國內已導入電動大客車之客運業者訪談紀錄 

訪談業者 訪談日期 訪視場站 

欣欣客運 

(車王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110/08/31 

臺北市木柵站 

新北市深坑站 

國光客運 

(成運汽車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110/09/02 新北市五股站 

中興巴士集團 

(金龍汽車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110/12/28 臺北市北市科站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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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欣欣客運臺北木柵站，訪談交流記錄詳見[附錄 1]。 

車輛營運狀況 

A. 目前木柵站有 12 輛電池容量 282kWh (12 個 48V pack 組)電動大客

車，實際運行狀況滿電條件下續航力約為 200km。 

B. 配置路線為 66 路，平均日班次 47 班，營運 2 年 10 個月累積載客

1,832,797 人(統計至 110/7/31)，如圖 4.2.1。 

C. 考量營運現況目前為一車配一充電樁。 

D. 未來木柵站將會持續導入電動大客車，並配合示範計畫申請更新充

電樁以發展智慧充電。 

E. 目前欣欣客運旗下 6 名人員有參與經濟部輔導之機電維修課程，並

透過車王電初步之維養技術移轉，目前電動大客車的初步保養檢修

可由欣欣客運處理，透過退輔會尋找有經驗之機電維修人員培養自

主維修能力。 

F. 欣欣客運目前配有車輛後台管理系統，可即時回傳車輛行駛時的動

態資料，與充電樁使用情況。 

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 

圖 4.2.1欣欣客運路線行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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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建設 

A. 建置車棚雨遮，並配有 167 片 300W 的太陽能板，可提供 50kwh，

約每天可有 120~155 度電，並建置智慧儲能櫃，可藉由軟體介接氣

象系統預測明天太陽能發電量並實施預充補電。儲能櫃規劃後續可

納入汰役電池，目前可儲存 200kWh，搭配太陽能可完全供應場站

行控中心、維修、洗車等設備使用。 

B. 申請台電之契約容量為 500kVA，採三相 22.8kV 高壓供電，除台電

提供之高壓用配電站，欣欣客運亦自備變電站，預留未來擴充變電

站的位置。 

C. 使用飛宏 12 組充電樁，採 DC 直流 60kw 單槍充電，充電規格為

GB/T 20234，如圖 4.2.2，未支援智慧充電排程。 

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 

圖 4.2.2欣欣客運-飛宏充電樁及配電圖 

D. 目前在第 1 號充電樁除連接台電電網，亦連接儲能櫃使用，如圖 

4.2.3，如有需要白天補電需求，則到 1號充電樁進行補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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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 

圖 4.2.3華德儲能櫃及配電圖 

(2) 欣欣客運新北市深坑站，訪談交流記錄詳見[附錄 1]。 

 目前深坑站導入 22 輛電動大客車，採用車王電子開發之 11 組充電

樁，採 DC 直流 120kw 雙槍充電(單一槍為 60kw)，提供智慧排程，

且充電規格可支援 CCS1、CCS2 與 CHAdeMO。 

 目前深坑站之充電樁有智慧排程，相關智慧充電事項如下說明： 

A. 預先匯入班表於智慧充電控制平台，如圖 4.2.4，車輛回廠後連接

充電樁，依據班表與接入的車輛進行隔日發班順序與充電時間估算，

進行排程充電。 

B. 夜間離峰時段 22:30~07:30 間，對應充電時間及發車順序切割為兩

個階段分批充電，且可對應契約容量與 SOC，進行主動式調配充電

率配速(可達到非全功率充電)。 

C. 現況智慧充電排程主要對應夜間充電模式，日間由於營運需求變數

多(待班維修保養及彈性車班調整)，尚未納入智慧排程，主要為視

必要進行日間補電。 

D. 設置智慧電錶即時監控場站總用電量，目前採用智慧充電對應契約

容量及用電費率，可以有效節省 40%用電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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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 

圖 4.2.4深坑站智慧充電控制平台圖 

(3) 國光客運新北市五股站，訪談交流記錄詳見[附錄 2]。 

 國光客運目前已導入 52輛電動大客車，分別為嘉義市 22輛車(5條路

線)及新北市 30 輛車(3 條路線)，電池容量為 109kwh。依據國光客

運目前針對市區公車的營運型態，電動大客車使用鈦酸鋰電池，其

電池安全性較高且符合快充需求，經廠商提供電池健康度報告，充

放電達 18,000 次仍可維持 80%以上電量，缺點為能量密度較低。單

一電池組電池容量約 28kwh，重量約 500 公斤，因此在車輛總重限

制下，需要考量電池容量與快充搭配。 

 依照目前營運經驗，電動大客車行駛除載客運行耗電外，冷氣使用亦

占 3 成；市區運行因道路環境影響，用電效率約 0.8km/kwh，城際運

行約可達到 1.1~1.3km/kwh。 

 國光客運五股站目前設置 6 組飛宏 180kw 快充充電樁(GB 規格)，一

樁配置兩槍，提供五股站 30 輛車輛充電運用；近期另規劃於五股站

設置 2 樁 CCS1 充電樁進行測試，如圖 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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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 

圖 4.2.5國光客運五股站-飛宏 180kw快充充電樁圖 

 依據營運需求，車輛設置為三個充電孔，最多可提供三槍同時充電，

充電倍率一樁約 1.33C、兩樁約 2.66C。實際營運情況為單槍快充在

電池 20%的情況下，充電至 80%約需花費 20分鐘，兩樁同時充電則

需 12 分鐘，三樁同時充電可縮短到 6~7 分鐘，如圖 4.2.6 國光客運

車輛設置三個充電孔。 

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 

圖 4.2.6國光客運車輛三個充電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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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電樁部分可與雲端連網，即時回傳充電樁使用情況給成運汽車後台

及國光客運檢視，如圖 4.2.7 國光客運-成運車輛聯網圖；現況因考

量駕駛里程焦慮問題(每次回廠至下次出車前一定進行充電)，且在調

度上尚可透過人工支應，目前尚未導入智慧充電排程系統。 

 

 

 

 

 

 

 

 

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 

圖 4.2.7國光客運-成運車輛聯網圖 

 目前國光客運於五股站設有維養中心，由盛星動力汽車維養公司負責，

初步維修保養作業由盛星公司技術人員處理。現場操作輔有標示流

程圖及安全防護，如圖 4.2.8。 

 

 

 

 

 

 

 

 

 

 

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 

圖 4.2.8國光客運-充電流程及安全防護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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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業者訪談-中興巴士集團，訪談交流記錄詳見[附錄 3]。 

 中興巴士集團運行區域包括臺北市、新北市和基隆，目前有 2個電動

大客車場站，共 20 輛電動大客車運行中；但明年(111 年)6 月底前，

預估集團總共會導入約 140 部電動大客車；目前正積極與後台業者

洽談管理後台的建置。 

 中興巴士集團希望可以即時知悉行駛中的電動大客車 SOC；雖然目前

運行中的電動大客車，都有安裝車機，將 SOC 上傳至運研所後台，

但並未傳送至公司後台。 

 目前充電場域規劃為每二車配置 1 充電椿(單柱雙槍型)，每一充電椿

最大輸出功率為 120 kW。 

 依據操作 20 部電動大客車的經驗，中興巴士集團認為充電站的管理

需從最前端的電力監控至充電椿(即明確得知從台電公司電網輸入

的電力，和最終充入電動大客車的電能落差)；此攸關公司的營運成

本。 

 中興巴士集團表示充電椿傳送至後台的數據種類愈多愈好(超出

OCPP 1.6 範圍) 

 因為公司提供的充電場域，為跨客運業者使用，希望智慧充電可以

考量商業營運，以利收費計價。 

3. 探勘可能之示範場域選項 

經訪談國內已導入電動大客車(具備 CCS1 或開發中)之指標客運業者，

後針對其提出推薦可合作之三處備選場域，進行實地探勘與後續討論，遂整

理成備選示範場域綜整資料如表 4.2-4，以及分別重點摘記如下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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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4備選示範場域綜整資料 

場域 

項目 

臺北市「行一大客

車停車場」 

桃園國際機場 

第二航廈停車場 

中興巴士集團 

北士科站 

探勘日期 110/11/03 110/11/03 111/02/15 

用途 

提供營運路線行經

台北車站周圍區域

大客車的臨停 

提供運送桃園機場

旅客和員工的大客

車臨停休息 

提供中興巴士集團

所屬三家客運業者

的電動大客車調度

和充電 

現場停車位數 33 > 60 54 

場域配置 待規劃 待規劃 完成 

支援電動大客

車充電 (現況) 
無 無 

有  

(54支充電槍) 

充電椿後台管

理系統  
─ ─ 

有  

(不具智慧充電排程

功能) 

預計到場電動

大客車數 
─ ─ 63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1) 臺北市「行一大客車停車場」，現場狀況如圖 4.2.9 及圖 4.2.10 位置圖。 

 用途： 

提供營運路線行經台北車站周圍區域大客車的臨停 ; 大客車停車位：

33 個 ; 臨停大客車車種(現況)：遊覽車、長途客運 ; 平均臨停時間：1小

時。 

 臨停大客車車種(未來可能)：遊覽車、長途客運、市區公車。 

 場域優點： 

A. 位於臺北市，且為開放型場域，展示和宣傳效果佳。 

B. 預期未來使用率高，智慧充電策略驗證效果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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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短期內，市區電動公車即可配合示範運行。 

 場域缺點：場域簡陋，需增建以增加可視度。 

 充電站設置規劃：初期 4~6 座，CCS 1 介面直流充電站 ; 充電功率：

120~180 kW。 

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 

圖 4.2.9臺北市「行一大客車停車場」現場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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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摘取自[66]。 

圖 4.2.10臺北市「行一大客車停車場」位置圖 

(2) 桃園國際機場第二航廈停車場，如圖 4.2.11 桃園國際機場第二航廈停

車場現場圖。 

 用途： 

提供運送桃園機場旅客和員工的大客車臨停休息 ; 大客車停車位：

>60 個 ; 臨停大客車車種(現況/未來)：機場內 shuttle bus、中長途遊覽車、

國道客運 ; 平均臨停時間：10 分鐘 ; 臨停大客車車種(未來)：遊覽車、

長途客運、市區公車。 

 場域優點： 

A. 場域寬闊，停靠車數多，車輛流動速度快。 

B. 預期未來使用率高，智慧充電策略驗證效果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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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場域缺點： 

A. 預場域位置不明顯，宣傳效果不佳。 

B. 短期內 1~2 年內使用率低 ，僅有機場內 shuttle bus 會改用電動大

客車。 

 充電站設置規劃：初期 1~2 座，CCS 1 介面直流充電站 ; 充電功率：

100~120 kW。 

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 

圖 4.2.11桃園國際機場第二航廈停車場現場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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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 

圖 4.2.12桃園國際機場第二航廈停車場現場圖(2) 

(3)中興巴士集團北士科站，如圖 4.2.12。 

 用途： 

提供中興巴士集團所屬「中興大業巴士」、「光華巴士」和「指南客

運」三家客運業者的電動大客車調度和充電，; 大客車停車位：54 個。 

 場域優點： 

A. 場域停車位完成劃位，電動大客車停車位置已經確認。 

B. 場域內充電設備已經完成設置，充電硬體設施完備。 

C. 使用 CCS 1 介面的直流充電椿，完全對準交通部的政策目標。 

D. 電力設施已經設置完成，電網最大供電功率 1800 kVA 

E. 場域已經建立後台系統，可與直流充電椿連接。 

F. 匹配 CCS 1 介面的電動大客 車已備便，即將開始使用。 

G. 預期未來使用率高，可進行智慧充電策略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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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場域缺點： 

A. 場域位置不明顯，宣傳效果不佳。 

B. 場域為集團私用場域，未開放給非集團公司使用。 

C. 場域雖已經建立後台系統，但僅具備基本的充電椿管理功能，無智

慧充電排程策略。 

 充電站設置規劃： 

已經設置 27 座一對二的直流充電椿，共 54支 CCS 1 充電槍，單槍最

大充電功率：120 kW。 

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 

圖 4.2.12中興巴士集團北士科站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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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智慧充電管理系統示範場域選址 

本計畫擬依據表 4.2-1 的示範場域遴選評估表，針對上述客運業者提出推薦

並前訪探勘之三個場域進行評估，首先針對評分級距進行說明(如表 4.2-5)，申請

示範場域基於三大類別進行評估；『場域特性』、『場域現況』、『 場域未來發展』。

『場域特性』用來評估場域擴充發展未來性；『場域現況』用來評估場域現有充電

設施和使用狀況；『 場域未來發展』評估場域未來充電設施和使用狀況，可顯示

申請業者的企圖心。 

每項類別包含多個評估項目，每個評估項目定義不同指標和評分，透過客觀

的評分機制來評估場域。 

表 4.2-5示範場域申請評分級距表 

類

別 

類別

佔分 
項目 指標 

評

分 
說明 

場

域 

特

性 

25 

1. 場域管理 
公有 5 公有場域可提供不同客運

共同使用。 私有 3 

2. 場域使用 

共用(使用

客運公司

數) 

>=4 4 
愈多客運公司使用，車型

和行駛路線愈多樣化，智

慧充電管理系統效益愈

大。 

3 3 

2 2 

專用 1 

3. 停車位數 

(P) 

P>40 8 
停車位愈多，代表潛在可

設置充電設備數目愈多。

智慧充電管理系統效益愈

大。 

30< P <=40 6 

20 < P <=30 4 

P <=20 2 

4. 可使用電

力饋線

(KVA) 

KVA > 1200 8 

可使用電力線容量愈大，

代表未來設置更多數量，

或功率更大充電設備愈容

易。擴展性愈佳。 

800< KVA <=1200 6 

400< KVA <=800 4 

KVA <=400 2 

10 < BN <=15 6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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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5示範場域申請評分級距表(續 1) 

類

別 

類別

佔分 
項目 指標 

評

分 
說明 

場

域

現

況 

30 

5. 操作電動

大客車數

(BN) 

BN > 15 8 
現有操作電動大客車數愈

多，代表現在導入智慧充

電管理系統，更容易展示

成效。 

10 < BN <=15 6 

5 < BN <=10 4 

BN <=5 2 

6. 運行路線

數 

(DRN) 

DRN > 8 8 
現有運行路線愈多，代表電

動大客車工況愈多樣化，現

在導入智慧充電管理系統，

更容易展示成效。 

5 < DRN <= 8 6 

3 < DRN <= 5 4 

DRN <=3 2 

7. 主要充電

模式 

快充 6 
快充模式縮短充電時間，

更需要使用智慧充電管理

系統來調度安排。 

快充、隔夜充並存 4 

隔夜充 2 

8. 每椿每日

充電次數

(CN) 

CN >10 8 
每椿每日充電次數愈多，

代表稼動率，導入智慧充

電管理系統效益愈大。 

7 <= CN <= 10 6 

3 <= CN <= 6 4 

場

域

未

來

發

展 

45 

9. 操作電動

大客車數 

BN > 80 12 

操作電動大客車數愈多，導

入智慧充電管理系統，更容

易有效管理。 

60 < BN <=80 6 

40 < BN <=60 4 

20 <= BN <=40 2 

10. 運行路線 

DRN > 12 10 
運行路線愈多，代表電動大

客車工況愈多樣化，導入智

慧充電管理系統更容易有

效調度。 

8 < DRN <=10 6 

5 <= DRN <= 8 4 

DRN <=4 2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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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5示範場域申請評分級距表(續 2) 

類

別 

類別

佔分 
項目 指標 

評

分 
說明 

場 

域 

未 

來 

發 

展 

45 

11. 主要充電

模式 

快充 8 
快充模式縮短充電時間，更

需要使用智慧充電管理系

統來調度安排。 

快充、隔夜充並存 5 

隔夜充 2 

12. 每椿每日

充電次數 

CN > 25 15 

每椿每日充電次數愈多，代

表導入智慧充電管理系統

提高稼動率。 

16 <= CN <= 25 10 

5 < CN <= 25 6 

CN <= 5 2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就現況而言，由於『臺北市「行一大客車停車場」』和『桃園國際機場第二航

廈停車場』其實尚未有具體作為電動大客車充電場域之規劃，故本計畫僅針對『中

興巴士集團北士科站』進行評估，結果如表 4.2-6 顯示。 

表 4.2-6 中興巴士集團北士科站評估 

場域特性 

(1)場域管理 公有 私有 

評分 5 3 

(2)場域使用 共用 (>=4

家) 

共用 (3 家) 共用 (2 家) 專用 

評分 4 3 2 1 

(3)停車位數 >40 30~40 20~30 <20 

評分 8 6 4 2 

(4)可使用電力饋線 

(KVA) 

>1,200 800~1,200 400~800 <=400 

評分 8 6 4 2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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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6 中興巴士集團北士科站評估(續) 

現況 

(5)操作電動大客車數 > 15 輛 10~15 輛 5~10 輛 <5 輛 

評分 8 6 4 2 

(6)運行路線 >8 5~8 3~5 <=2 

評分 8 6 4 2 

(7)主要充電模式 快充 快充、隔夜充並存 隔夜充 

評分 6 4 2 

(8) 每椿每日充電次數 >10 7~10 3~6 <= 2 

評分 8 6 4 2 

未來發展 (預估 3 年後) 

(9)操作電動大客車數 >80 輛 60~80 輛 40~60 輛 20~40 輛 

評分 12 8 6 4 

(10)運行路線 >10 8~10 5~8 <= 4 

評分 10 7 5 3 

(11)主要充電模式 快充 快充、隔夜充並存 隔夜充 

評分 8 5 2 

(12) 每椿每日充電次數 >25 16~25 6~15 <= 5 

評分 15 10 6 4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根據表 4.2-6，中興巴士集團北士科站的評分為 62 分，相關優勢和劣勢說明

如下： 

1. 優勢： 

(1) 北士科站為「中興大業巴士」、「光華巴士」和「指南客運」共用的場

域。達到多家共用的初步設定 

(2) 北士科站預計今年(111 年)所運轉的電動大客車數將達 63 輛，具一定

規模。 

(3) 北士科站的停車位數達 54。足以負擔需求。 

(4) 電力饋線容量達 1800 kVA，已可提供多部電動大客車充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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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劣勢： 

(1) 目前北士科站的充電模式仍以隔夜充電為主，並輔以白天間歇性補電。

快充需求不高。 

(2) 由於車輛數和充電槍數差距不大，因此每椿每日充電次數不高。不易

完全顯現智慧充電排程的優點。 

雖然依現狀，國內尚未有多處可供遴選之理想充電場域選項，考量本計畫實

為示範計畫，因此仍投入此評估模式進行評分模擬，以期建立日後充電場域評選

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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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專家委員交流與指導 

4.3.1 充電設備商交流情形 

為提升電動大客車充電使用效率，本計畫預計建置智慧充電示範場域，包括

設置符合國家標準之充電設備、導入車隊最佳充電排程的解決方案等，建立合理

的電動大客車和充電站數量配比，同時提高車隊稼動率，故於民國 110 年 9月 13

日於運研所召開智慧充電管理系統示範場域建置會議，與包括台達電子工業股份

有限公司、飛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起而行綠能股份有限公司等國內充電設備廠

商進行交流，意見綜整如表 4.3-1所示，訪談交流記錄詳見[附錄 4]。 

表 4.3-1 充電設備商交流會議意見綜整 

類別 意見綜整 

發展趨勢 

• 高功率的充電皆是建構在 CCS 架構下，而依照目前國際發展趨

勢，未來充電介面會逐漸被 CCS1 取代。 

• 未來發展方向要往 CCS1 充電規格，針對直流交流介面轉換的

複雜度較低，因此國內直流充電往 CCS1 發展是順應趨勢。 

• 依照國外(如加州)使用 CCS1 水冷槍之經驗，使用 CCS1 快充

最大電流可達 500A。 

• 建議國內應盡快將充電規格統一，較有利於業者投入；另外建

議現有的電動大客車依然可保留使用 GB 直至屆期，CCS1 則

以新的一套方案去執行。 

充電樁 

技術能量 

• 目前國內充電廠商生產之充電樁功率可達350kW-360kW左右，

不過最適之充電功率仍須視各車廠車輛電池設計與客運業者

實際營運需求及模式(如隔夜充、停站即充等)而定。 

• 從電力供給及系統的角度看，充電站不單純只是做為大客車之

充電使用，尚可考量涵蓋其他的發展方向，如綠電節能、儲能

調度等。 

• 充電樁主要依循 OCPP 通訊協定規範，接收車輛端指令進行充

電，故充電樁增設功能之應用程度主要取決於車端可提供的資

訊而定。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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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 充電設備商交流會議意見綜整(續) 

類別 意見綜整 

經驗分享 

與建議 

• 國內目前已有廠商針對台電端電力供應、綠電及儲能相關的能

源調度之整體規劃設計方案，建議未來充電站可導入再生能

源、儲能等規劃。 

• 國際間有集電弓、無線充電等不同充電型式，歐洲推動集電弓

是考慮公共場域於地面設置充電樁恐有民眾誤觸的疑慮，故採

用集電弓的充電接頭(設在高處)以保障民眾安全，且大客車車

頂接觸集電弓後即可開始充電，亦可省下人工充電的成本。 

參與意願 

• 國內充電設備廠商如台達電子、起而行綠能及飛宏科技，針對

參與智慧充電管理系統示範場域皆採開放態度，惟我方須先提

出場域建置建議供業者進一步評估意願。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4.3.2智慧充電示範計畫專家座談會 

本計畫為了解業者對於政府端推動公共充電站之想法與執行方向建議，於民

國 110年 12 月 15 日於運研所召開專家座談會，邀集中華民國公共汽車商業同業

公會全國聯合會、臺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部路政司、公路總局、臺灣電動

車輛電能補充產業技術推動聯盟、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等政府及學術單位，進行意

見交流與後續推動之建議，並將相關意見綜整如表 4.3-2 所示，會議記錄詳見[附

錄 5]。 

表 4.3-2 智慧充電示範計畫專家座談會意見綜整 

類別 意見綜整 

推動困境 

• 充電規格不同的問題可藉由共用插頭解決，然通訊協定互通

仍有困難。 

• 藉由轉接頭進行充電規格的轉換(CCS1→CCS2)，好處為不會

受限任何界面，進而提高稼動率，然因使用轉接頭出問題之責

任難以釐清。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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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2 智慧充電示範計畫專家座談會意見綜整(續 1) 

類別 意見綜整 

公共充電站 

推動想法 

• 目前智慧充電運作的商業模式尚未建立，例如日夜間收費機

制、管理機制等，且充電樁建置的主導單位有待釐清，此部分

將會影響後續商業模式發展；不過以現階段電動大客車推動，

推廣期間地方政府與客運業者為合作夥伴關係，故地方提案

應納入對於電動大客車充電之相關規劃(充電場域選擇、用電

申請協調、公共充電站規劃設置等)。 

• 前瞻基礎建設下的城鄉建設中，有增設停車場須預留充電樁

硬體建置空間，另外於今年度(民 110 年)公共運輸服務升級

計畫中，針對轉運站建置有預擬要留設充電樁的空間，而無

論是在停車場還是轉運站，針對預留的充電樁空間，皆會產

生以下議題： 

(1) 預留的充電樁空間要多少？且未來充電樁會導入快充還是

慢充模式亦將影響車輛周轉率。 

(2) 充電樁能服務多少的路線與車輛？建議可於花蓮轉運站及

基隆轉運站開始思考。 

補助經費與 

政府提案規劃 

• 政府單位在經費補助分為兩套，地方政府補助市區公車會涉

及財力分級的問題，若補助公路客運則是針對業者；而公運計

畫補助部份，是針對車體與車內設施，未針對車體外的設施進

行補助。 

• 建議交通部在充電樁相關補助應納入第三方檢測單位驗證車

樁通訊相容性，好處是未來客運業者在買車時，將不會受到特

定車款綁訂特定車樁的限制，可以選擇性價比較高的充電樁

廠商。 

• 礙於現行體制，交通部公運計畫與電巴示範計畫，較難提供經

費支援，可評估是否納入 112 年以後的補助項目要求。 

• 112 年以前建議以小規模試行方式辦理，建議可協調地方政府

與業者尋求具亮點的場域(如轉運站)。 

• 交通部可於 12/17 電動大客車示範計畫評選時，將相關議題向

地方政府提出，以利團隊後續媒合洽談。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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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2 智慧充電示範計畫專家座談會意見綜整(續 2) 

類別 意見綜整 

其他建議 

• 電動大客車用電需求對於電網僅占比 7%，若搭配 EMS 能源

管理系統，能有效控制剩於電量與充電功率(如電量剩 70%充

慢一點、40%則充快一點)，故未來公車全面電動化對電網負

荷不會造成很大的影響。 

• 目前 V2G 技術僅 CHAdeMO 可達到，CCS1 尚未有 V2G 的技

術能力，然歐洲部分車廠明年會試行 CCS2 的 V2G 技術，故

推測 CCS1 的 V2G 兩年後應可行。 

• OCPP 為公開協議而非法規，因此標檢局對於納入充電設備檢

驗標準存有疑慮，故建議可先把 OCPP 轉換成試行的暫行標

準。至於對於 OCPP 納入 CNS 標準要如何驗證則尚在討論中。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4.3.3地方政府說明會交流情形 

本計畫於民國 111 年 3 月 9日於運研所採視訊會議方式，邀集臺北市政府交

通局、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桃園市政府交通局、臺中市政府交通局、彰化縣政府

工務處、臺南市政府交通局及高雄市政府交通局，說明與溝通公共充電站之設置

目的與效益，並透過交流初步了解六都及電動大客車示範計畫核定之地方政府對

於各自轄管區域內公共充電站之規劃推動想法，做為後續公共充電示範場域推動

之基礎，交流意見綜整如表 4.3-3所示，會議紀錄詳見[附錄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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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3 地方政府說明會交流說明會意見綜整 

類別 意見綜整 

充電站設置狀

況及場域條件 

• 在考量調度站高壓充電裝設置可行性前提下，建議可以尋找

日間尖離峰差距大的路線。 

• 臺北市部分場域(7處)因受限於場域條件，無法進行高壓用電

申請。 

• 桃園市交通局未針對公共充電場站進行相關規劃，目前的充

電場站皆屬於客運業者的私有的調度站。 

• 臺中市目前正積極評估於轉運節點處設置公共充電站，規劃

於海線-梧棲用地提供 40支充電樁、80 席位數；於市區-臺中

車站北轉運中心用地提供 6 支充電樁、12 席位數。 

• 彰化縣規劃未來於二林轉運站建置電動大客車公共充電場

站，並設置 2 座公共充電樁，充電規格有待商確。 

• 臺南市轄內的充電場站皆為客運業者私有地，尚未有公有充

電場站之規劃。 

• 高雄市目前有三家使用電動大客車的客運業者，車輛數約 200

輛，皆在私有場域進行充電作業。 

• 高雄市目前沒有規劃公共充電場域，但未來配合鐵路地下化，

民國 113 年時車站附近用地(車專二、車專三)分別將規劃為國

道及市區客運轉運站，屆時將會委外建置經營，並規劃公共充

電樁。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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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3 地方政府說明會交流說明會意見綜整(續) 

類別 意見綜整 

地方政府與 

業者參與意願 

• 臺北市轄內客運業者使用不同的車款，充電規格無法共用，如

就現況從 GB介面改為 CCS 介面，客運業者意願較不高。 

• 桃園市因於 105 年電動大客車導入經驗不佳，故客運業者對

於後續投入電動大客車營運意願不高。 

• 臺南市有於客運業者私有場域並與本計畫結合進行公共充電

站之合作意願。 

充電介面 

相關 

• 目前國際市場上，充電站的主流規格為 CCS1 與 CCS2，未來

國內應會朝向 CCS1 充電介面規格統一。 

其他 

• 未來智慧充電場站須考量充電安全性，並應以客運業者的營

運為主。 

• 對於後續示範場域的推動，希望確認中央政府能否提供相關

補助。 

• 公共充電站對外的營運模式及權責管理單位須先釐清。 

• 建議充電站應朝向建置大功率充電樁，如 350KW~360KW。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延續地方政府說明會初步回響，本計畫團隊亦與機關不間斷聯繫討論充電場

域規劃事項，以利儘早配合地方政府公共充電場域之規劃執行進程，並協助逐步

導入符合國際發展趨勢與國家標準之充電系統，以及評估於公共充電場域導入智

慧充電管理系統之可執行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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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電動大客車智慧充電管理系統示範場域基礎
建置 

5.1智慧充電管理系統示範場域-北士科場站基礎建置 

5.1.1示範場域基礎資訊與後續作業排程規劃 

1. 場站地址：臺北市北投區洲美街 215 巷 8-1 號，如圖 5.1.1。 

2. 場域使用業者： 

(1) 中興巴士：[557 線] (11 輛)、[紅 12 線] (9 輛) 。 

(2) 光華巴士：[620 線] (20 輛) 。 

(3) 指南客運：[902 線] (23 輛) 。 

3. 場域運行車輛規格：如圖 5.1.2。 

(1) 所有電動大客車皆配置 CCS1 車端介面。 

(2) 電池容量為 248kwh。 

4. 場域後續作業排程規劃：如表 5.1-1。 

表 5.1-1 智慧充電管理系統示範場域後續作業排程規劃 

項次 排程時間 作業規劃 

(1) 111 年 3 月底 完成充電站硬體基礎建置、驗收上線使用。 

(2) 111 年 3 月底 先投入 40 輛電動大客車(中興巴士+光華巴士)。 

(3) 111 年 3 月底 配合本計畫導入智慧充電策略驗證及軟體測試修正。 

(4) 111 年 4 月 現場人員充電調度(對照組)+系統模擬最佳化排程。 

(5) 111 年 4 月底 比對智慧充電測試驗證結果，進行效益分析。 

(6) 111 年 6 月底 再投入 23 輛電動大客車(指南客運)。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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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5.1.1 智慧充電管理系統示範場域位址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5.1.2 智慧充電管理系統示範場域運行車輛規格 

北士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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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示範場域電動大客車停車位與充電設備配置 

1. 電動大客車停車位配置：目前劃設 54 席(後續視情況調整)，如圖

5.1.3。 

2. 充電配置：如圖 5.1.4。 

(1) 54 支充電槍(單槍最高功率 120kw)。 

(2) 充電設備商：起而行綠能。 

(3) 充電營運商：裕電能源。 

3. 充電營運模式：隔夜充+日間補電。 

4. 電力供給：日間 800kVA、夜間 1800kVA。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5.1.3 智慧充電管理系統示範場域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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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5.1.4 智慧充電管理系統示範場域充電設備 

5.1.3智慧充電管理系統示範場域-客運路線營運資訊 

1. 客運路線營運資料概況：目前規劃如表 5.1-2 及圖 5.1.5 (後續視情況調

整)。 

2. 北士科站規劃停車數(夜間車輛停放)：75 輛大客車。 

(1) 電動大客車：目前共 40 輛，中興巴士[557 線] (11 輛)、[紅 12 線] (9

輛)、光華巴士[620 線] (20 輛)。 

(2) 柴油大客車：目前共 35 輛，光華巴士[250 線] (1 輛)、[683 線]+[市民

小 8] (3 輛)、[9006 線]及其他公路客運路線(31 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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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2 智慧充電管理系統示範場域路線營運資訊 

 中興巴士 光華巴士 指南客運 

營運路線 557 線 紅 12 線 620 線 902 線 

往返里程 約 7.4 公里 約 15.2 公里 約 35.8 公里 約 48 公里 

營運時間 07:10-21:10 06:00-22:15 05:45-22:00 05:30-22:00 

尖峰班距 
[平日] 4-6 分 

[假日]固定班表 

[平日] 12-15 分 

[假日] 15-20 分 

[平日] 10-15 分 

[假日] 20-30 分 

[平日] 12-15 分 

[假日] 12-15 分 

離峰班距 
[平日] 10-15 分 

[假日]固定班表 

[平日] 15-20 分 

[假日] 15-20 分 

[平日] 15-20 分

[假日] 20-30 分 

[平日] 15-20 分 

[假日] 15-20 分 

待班時間 約 1 小時以上 

日間車輛

調度 

現況：士林調度站 

 

未來：北士科站 

現況： 

麟光調度站 

未來： 

北士科站 

夜間車輛

停放 

現況：士林調度站 

 

未來：北士科站 

現況： 

麟光調度站 

未來： 

麟光調度站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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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5.1.5 智慧充電管理系統示範場域路線營運資訊 

  

中興巴士[紅 12 線] 

指南客運[902 線] 

光華巴士[620 線] 

中興巴士[557 線] 

中興巴士/光華巴士

指南客運 

北士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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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充電場域最適化分析軟體規劃建置 

5.2.1客運業者需求與輸出入參數掌握 

本項任務首先完成針對充電場域建置成本優化分析與充電最佳化排程控制

設計策略，釐清電動車充電站考量參數包括車輛數、殘電量、剩餘可行駛距離、

剩餘班表需行駛距離、到達充電站時間、距離、時間電價、閒置充電設備與班表

資訊等，以評估是否最適化，原因在於業者著重營運過程的穩定度與多年營運成

本能否回收，因此場域最適化分析需要取得電動車相關規格，才能進一步評估分

析充電場域容載量，達到最適化的效果；最優化充電排程策略之考量參數如表 5.2-

1 所示。這些參數將用以決定輸出變數如預估充電時間、預估充電功率、能量與

建議充電樁編號等。而針對此一多目標最佳化問題，需設計限制條件如最低允許

殘電量、最長等候時間、要求最低行駛距離與最小充電量等，再從滿足限制條件

之所有解中找出可使整體用電成本最低之最佳解。 

透過本技術之開發，可在巴士駕駛的前台介面中即時提供剩餘可行駛距離、

到達充電站時間、距離與建議充電時刻、時長等。當車輛靠近停車場後，可即時

提示充電椿編號與剩餘充電時間，以提升充電設備稼動率，滿足後續排班需求及

降低整體用電成本。 

表 5.2-1 最優化充電排程策略之考量參數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 紅字：為充電樁相關資訊

提供參數

電動巴士營運業者

電動巴士電氣/電池規格

電動巴士各路線數量

充電樁數量及規格

班表與行車路線

契約容量

車機(含VCU、BMS)

殘電量/消耗電壓/電流

GPS

車速

充電樁
充電設備使用/閒置狀態

充電電壓、電流

行車路況中心/Google map (optional) 路況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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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除了針對私人場域開發最優化充電排程系統外，另外，亦針對地方政

府建構公共充電場域之智慧排程管理策略提供初步的擘劃。由於公共場域進場車

輛複雜，場站管理程度不一，付費機制及相關營運商的營運模式皆有異於一般私

人封閉型充電場域。因此，本團隊經與六都交通相關局處說明會後，針對公共充

電站場域提供初步的幾項充電排程解決方案，如表 5.2-2，未來營運者(地方政府

或 BOT 廠商)可依據場域需求及現況選擇其中可行的方案，本團隊可依其選擇，

開放後台智慧排程軟體控制權限及其對應之參數，針對該場域，順利及快速地進

行適當及有效率的的充電管控。 

表 5.2-2 公共充電站場域充電排程初步解決方案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地方政府或營運商選擇適當方案後，將依方案的需求提供相對應的充電排程

考量參數。若選擇方案一，因為場域無管制，所以無須提供任何資料。方案二針

對場域充電上限及時間做基本管制，因此，對應之參數需求如表 5.2-3 所示。方

案三針對場域，做充電功率的最優化排程管控，已達到初步的能源管理效益，屬

基本智慧排程方案，對應之參數需求如表 5.2-4 所示。方案四，針對場域進行全

面的自動化智慧排程管理，司機可於進站前便知道是否有剩餘充電樁可使用，且

可有效管控場域內充電樁使用機制，提升系統嫁動率。因此，所需系統參數及對

應車機資料相對複雜，需提供之對應參數需求如表 5.2-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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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3 公共充電站場域充電排程方案二對應之參數列表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表 5.2-4 公共充電站場域充電排程方案三對應之參數列表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表 5.2-5 公共充電站場域充電排程方案四對應之參數列表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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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充電場域建置成本優化分析 

本技術之目標為發展一套充電場域建置成本優化分析軟體，業者可輸入關鍵

之建置參數便能評估有效之建置成本，其各工作項目完成說明如下：  

1. 規劃載具動態運行於充電場域設計 

根據本研究相關條件(不改變其公車業者班表)，綜合前述所整理之成本

優化文獻，建立本研究所規劃之載具動態運行於充電場域設計流程圖，如圖

5.2.1 所示。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5.2.1 規劃載具動態運行於充電場域設計流程圖 

此流程圖由三大部分所組成，分別為： 

(1) 紅框：當前公車業者所擁有之當日班表； 

(2) 綠框：每次疊代迴圈開始時，整體演算法需要更新之項目； 

(3) 藍框：演算法疊代動態更新充電排程。 

紅框部分，透過業者擁有之班表將其切割成運行時間與休息時間；而綠

框內(𝑥、𝑦、𝑧)∈𝑝代表三種不同規格之充電樁：超級快充、快速充電以及慢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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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電，而𝐶𝑛
𝑝
指的是不同形式之充電樁數量，而當每一次疊代迴圈開始時，除

了會針對充電樁數量進行更新外，也會重新紀錄每一台公車在目前時間所擁

有之電量；藍框為整體演算法計算流程，首先與業者取得相關數據，如：完

成一次路線所耗之電量(EPA)，判斷當前電動大客車電量是否能支應下一個行

程的運行，若不行，則判斷當前是否有空閒之充電樁，若否，則結束此次疊

代搜尋，並更新𝐶𝑛
𝑝
直至可完成一整天日夜間之班表排程。  

2. 充電場域建置成本數學模型優化設計 

針對前述載具動態運行於充電場域設計流程規劃，本研究建立充電場域

建置成本數學模型，如圖 5.2.2 所示，其中相關參數定義如表 5.2-6 參數定義

表所示。該數學模型由四種節點所規劃而成，分別為載客初始站(S)、載客終

點站(F)、營運總站(E)以及充電站© 。此模型則藉由計算電動大客車在某種工

作條件下所剩餘之電量如: 𝑖 ∈ 𝑁  電動大客車數量、𝑗 ∈ 𝑍  工作排程(trips)、

𝑑 ∈ 𝐷  行駛至載客終點站、e ∈ 𝐸  終點站行駛至總站、𝑐 ∈ 𝐶  充電樁充電事

件、𝑡 ∈ 𝑇 時刻表時間事件、(𝑥、𝑦、𝑧) ∈ 𝑝 充電樁形式，並考慮到不同形式

的公車行駛里程，如從營運總站(E)發車後，會從載客初始站(S)或載客終點站

(F)當作起點進行載客任務，所建置而成。其中，紅框部分為電動大客車是否

進行充電之決策變數(Variable)，在每一節點，皆可藉由其數學模型計算當前

契約容量關係、充電樁數量需求與公車充電需求關係、工作車輛目前電量與

載客站電量關係、工作車輛目前電量與殘電量(State-Of-Charge, SOC)關係，其

公式為 公式(1)至(4)。 

契約容量限制 

 ∑ ∑ 𝑃𝑤
𝑝 × 𝑡𝑤

𝑝

𝑤

𝑐=1

< 𝑄
𝑚𝑎𝑥

3

𝑝=1

 

公式(1) 

充電樁數量需求需要滿足公車充電需求 

 ∑ 𝑥e𝑐
𝑖 − ∑ 𝐴𝑛

𝑝
= 0 

公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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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車輛目前電量於時刻表時間時返回載客站電量高於所需電量 

 
𝑄𝑡

𝑖 − [𝑃𝑑𝑒
𝑖 + 𝑃𝑗𝑑

𝑖 (𝑍𝑗𝑒)] × [𝑎̂𝑑𝑒
𝑖 + 𝑎̂𝑗𝑑

𝑖 (𝑍𝑗𝑒)] > (𝑍𝑗𝑒)[𝑝𝑗𝑑
𝑖 × 𝑎𝑗𝑑

𝑖 + 𝑝𝑑𝑒
𝑖 × 𝑎𝑑𝑒

𝑖 ] + 

(1 − 𝑍𝑗𝑒)[𝑝𝑗𝑑
𝑖 × 𝑎𝑗𝑑

𝑖 + 𝑝𝑑𝑒
𝑖 × 𝑎𝑑𝑒

𝑖 + (𝑝𝑗𝑑
𝑖 + 𝑝𝑑𝑒

𝑖 ) ×  𝑎̂𝑗𝑒
𝑖 ] 

公式(3) 

工作車輛目前電量大於最低限制 SOC 

 𝑄𝑡𝑒
𝑖 − (𝑍𝑗𝑒)[𝑝𝑗𝑑

𝑖 × 𝑎𝑗𝑑
𝑖 + 𝑝𝑑𝑒

𝑖 × 𝑎𝑑𝑒
𝑖 ] + 

(1 − 𝑍𝑗𝑒)[𝑝𝑗𝑑
𝑖 × 𝑎𝑗𝑑

𝑖 + 𝑝𝑑𝑒
𝑖 × 𝑎𝑑𝑒

𝑖 + (𝑝𝑗𝑑
𝑖 + 𝑝𝑑𝑒

𝑖 ) ×  𝑎̂𝑗𝑒
𝑖 ] > 𝑆𝑂𝐶𝑚𝑖𝑛 × 𝑄𝑖𝑛𝑖𝑡 

公式(4)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5.2.2 最佳化決策架構數學模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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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6 參數定義表 

參數(parameter) 

𝑎𝑗
𝑖 第𝑖 ∈𝑁台公車於載客初始站之時間 

𝑄𝑗
𝑖  第𝑖 ∈𝑁台公車於載客初始站時剩餘容量 

𝑎𝑗𝑑
𝑖  第𝑖 ∈𝑁台公車從載客初始站行駛至載客終點站所需時間 

𝑝𝑗𝑑
𝑖  第𝑖 ∈𝑁台公車從載客初始站行駛至載客終點站所需平均功率 

𝑎𝑑
𝑖  第𝑖 ∈𝑁台公車於載客終點站之時間 

𝑄𝑑
𝑖  第𝑖 ∈𝑁台公車於載客終點站時剩餘容量 

𝑎𝑑𝑒
𝑖  第𝑖 ∈𝑁台公車從載客終點站行駛至總站所需時間 

𝑝𝑑𝑒
𝑖  第𝑖 ∈𝑁台公車從載客終點站行駛至總站所需平均功率 

𝑎𝑒
𝑖  第𝑖 ∈𝑁台公車於總站之時間 

𝑄𝑒
𝑖  第𝑖 ∈𝑁台公車於總站時剩餘容量 

𝑎𝑒𝑐
𝑖  第𝑖 ∈𝑁台公車從總站行駛至充電樁所需時間 

𝑝𝑒𝑐
𝑖  第𝑖 ∈𝑁台公車從總站行駛至充電樁所需平均功率 

𝑎̂𝑒𝑐
𝑖  第𝑖 ∈𝑁台公車從充電樁行駛至總站所需時間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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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6 參數定義表(續) 

參數(parameter) 

𝑝̂𝑒𝑐
𝑖  第𝑖 ∈𝑁台公車從充電樁行駛至總站所需平均功率 

𝑎𝑐
𝑖  第𝑖 ∈𝑁台公車於充電樁之時間 

𝑡𝑤𝑖
𝑝

 第(𝑥、𝑦、𝑧)∈𝑝形式之充電樁替第𝑖 ∈𝑁台公車充電時間 

𝑝𝑝 第(𝑥、𝑦、𝑧)∈𝑝形式之充電樁充電功率 

𝑎̂𝑑𝑒
𝑖  第𝑖 ∈𝑁台公車從總站行駛至載客終點站所需時間 

𝑎̂𝑗𝑑
𝑖  第𝑖 ∈𝑁台公車從載客終點站行駛至載客初始站所需時間 

𝑎̂𝑗𝑒
𝑖  第𝑖 ∈𝑁台公車從總站行駛至載客初始站所需時間 

二進制變量(binary variable) 

𝑥̅𝑒𝑐
𝑖  第𝑖 ∈ 𝑁台公車是否前往充電 =1表示需要充電，0則反之 

𝐴𝑛
𝑝

 
第(𝑥、𝑦、𝑧)∈𝑝形式第n台充電樁工作情況 =1表示目前在充電排程，0

則反之 

𝐹𝑗
𝑖 

第𝑖 ∈𝑁台公車在特定工作條件下是否可派車 =1表示可以派車，0則反

之 

𝐹𝑡 該時段是否有排程需求 =1表示需要派車，0則反之 

𝑍𝑗𝑒 是否從總站回起始站 =1表示從總站回起始站發車，0則反之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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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規劃收尋迴圈之關鍵決策參數設計 

服務流程架構先了解充電樁電力送出之前，各階段電力建置成本規劃與

必須關注的成本內容，藉由前述所提之載具動態運行於充電場域設計、充電

場域建置成本數學模型以及相關文獻之目標函數，本計畫研究建立針對全域

搜尋迴圈與目標函數將其分成靜態搜尋與動態搜尋，以設計出來的問題點找

出理想的最佳解，其中主要目標函數分為八個項目，參數如投資金額、充電

巴士數量、充電數量(超快充、快充、慢充)、變電箱、饋線、契約容量、維護

費、人力成本，並根據需求建立建置條件(契約容量、回收年限、廠商建置金

費、台電供電電量、場域大小等)，全域搜尋迴圈是透過不斷變化的充電樁數

量，計算充電樁分配順序；針對場域總額定度數亦或契約容量建立此最佳化

場域度數項目，在滿足給定之限制條件下，進行最低成本探討再透過限制條

件進行懲罰值建立機制，以符合充電順序/工作排程找出合理性，以利最低建

置成本進行設計，完成最佳化充電場域建置之目的，不同需求用結果圖 5.2.3

至 5.2.15 以及公式(5)至(20) 。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5.2.3 服務流程分析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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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5.2.4 蜂窩式迴圈收尋架構 

公式於 (5)、(6)中，𝑃𝑖𝑛𝑣.為廠商投資金額；𝑃𝑥為充電樁價格；𝑖為充電樁

數量；𝐶𝑥為充電椿數量影響係數，如公式 7 所示，其中𝑥為充電椿數量，由於

不同數量供電柱在變電箱建設成本會有所不同，故設置此機制；𝑃𝑑𝑖𝑠.為建立

變電箱成本；𝑃𝑓𝑒𝑒𝑑為饋線成本；𝑃𝑐𝑜𝑛.固定管銷費用(如人事成本、契約容量金

額等)；𝑤𝑥為充電樁功率；𝑤𝑑為充電功率需求，𝛾為懲罰值，可針對充電功率

需求是否滿足進行調變。 

需求 1：已知投資成本下，討論單一類型充電樁最低剩餘成本 

𝐽 = 𝑚𝑖𝑛(𝑃𝑖𝑛𝑣. − 𝑃𝑥 × 𝑖 − 𝐶𝑥 × 𝑃𝑑𝑖𝑠. − 𝑃𝑓𝑒𝑒𝑑 − 𝑃𝑐𝑜𝑛.) + 𝛾 

𝑟 = 0 𝑖𝑓 𝑤𝑥 × 𝑖 >  𝑤𝑑  

𝑟 = 106 𝑖𝑓 𝑤𝑥 × 𝑖 <  𝑤𝑑  

𝑟 = 106  𝑖𝑓 𝑃𝑖𝑛𝑣. − 𝑃𝑥 × 𝑖 − 𝐶𝑥 × 𝑃𝑑𝑖𝑠. − 𝑃𝑓𝑒𝑒𝑑 − 𝑃𝑐𝑜𝑛. < 0 

公式(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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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5.2.5 需求 1 全域搜尋圖 

需求 2：未知投資成本下，討論單一類型充電樁最低建設成本 

𝐽 = min(𝑃𝑥 × 𝑖 + 𝐶𝑥 × 𝑃𝑑𝑖𝑠. + 𝑃𝑓𝑒𝑒𝑑 + 𝑃𝑐𝑜𝑛. + 𝑃𝑐𝑜𝑛.) + 𝛾 

𝑟 = 0 𝑖𝑓 𝑤𝑥 × 𝑖 >  𝑤𝑑  

𝑟 = 106 𝑖𝑓 𝑤𝑥 × 𝑖 <  𝑤𝑑  

公式(6)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5.2.6 需求 2 全域搜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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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7)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5.2.7 充電椿數量影響係數 

需求 3：未知投資成本下，討論多種類充電樁最低建設成本 

公式(8) 

於公式(8)中，𝑃𝑚
𝑛表示不同廠牌知不同充電功率充電樁，上標𝑛表示不同

廠牌、下標𝑚表示充電樁功率種類(超級快充、快充、慢充，以 1、2、3 表示)，

𝐶𝑖
𝑚為充電椿影響係數，如公式 9 所示，下標𝑖為充電椿數量，趨勢關係如圖

5.2.8 所示。 

𝐶𝑥 = 1.5𝑒
𝑥
2 

𝐽 = min (∑ ∑ ∑ 𝑃𝑚
𝑛 × 𝑖

𝑦

𝑖=1

3

𝑚=1

𝑥

𝑛=1
+ 𝐶𝑖

𝑚 × 𝑃𝑑𝑖𝑠. + 𝑃𝑓𝑒𝑒𝑑 + 𝑃𝑐𝑜𝑛.) + 𝛾 

𝑟 = 0 𝑖𝑓 ∑ ∑ ∑ 𝑤𝑚
𝑛 × 𝑖

𝑦
𝑖=1

3
𝑚=1

𝑥
𝑛=1 >  𝑤𝑑 

𝑟 = 106 𝑖𝑓 ∑ ∑ ∑ 𝑤𝑚
𝑛 × 𝑖

𝑦
𝑖=1

3
𝑚=1

𝑥
𝑛=1 <  𝑤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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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5.2.8 需求 3 全域搜尋圖 

公式(9)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5.2.9 不同功率充電椿數量影響係數 

𝐶𝑖
𝑚 = 𝑎𝑒

𝑥
2 

𝑖𝑓 𝑚 = 1 𝑎 = 1 

𝑖𝑓 𝑚 = 2 𝑎 = 0.8 

𝑖𝑓 𝑚 = 3 𝑎 =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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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 4：針對需求 3 加上需求回收年限進行最低建設成本討論 

公式(10)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5.2.10 需求 4 全域搜尋圖 

  

𝐽 = min (∑ ∑ ∑ 𝑃𝑚
𝑛 × 𝑖

𝑦

𝑖=1

3

𝑚=1

𝑥

𝑛=1
+ 𝐶𝑖

𝑚 × 𝑃𝑑𝑖𝑠. + 𝑃𝑓𝑒𝑒𝑑 + 𝑃𝑐𝑜𝑛.) + 𝛾 

 

𝑟 = 0  𝑖𝑓 ∑ ∑ ∑ 𝑤𝑚
𝑛 × 𝑖

𝑦

𝑖=1

3

𝑚=1

𝑥

𝑛=1
>  𝑤𝑑 

 

𝑟 = 106  𝑖𝑓 ∑ ∑ ∑ 𝑤𝑚
𝑛 × 𝑖

𝑦
𝑖=1

3
𝑚=1

𝑥
𝑛=1 <  𝑤𝑑 

 

𝑟 = 106  𝑓 
∑ ∑ ∑ 𝑃𝑚

𝑛 × 𝑖
𝑦
𝑖=1

3
𝑚=1

𝑥
𝑛=1 + 𝐶𝑖

𝑚 × 𝑃𝑑𝑖𝑠. + 𝑃𝑓𝑒𝑒𝑑 + 𝑃𝑐𝑜𝑛.

𝑝𝑟𝑜𝑓𝑖𝑡
< 𝑅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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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 5：針對需求 4 增加業者開放私人充電討論最低建設成本 

公式(11) 

公式於(10)、(11)中，𝑅𝑌為回收年限，𝑝𝑟𝑜𝑓𝑖𝑡為經濟收益(如年盈餘)，下

標𝑐𝑜𝑚.為公車業者公司營收；𝑖𝑛𝑑𝑖.為公司業者開放充電站給私人充電需求盈

收。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5.2.11 需求 5 全域搜尋圖 

  

𝐽 = min (∑ ∑ ∑ 𝑃𝑚
𝑛 × 𝑖

𝑦

𝑖=1

3

𝑚=1

𝑥

𝑛=1
+ 𝐶𝑖

𝑚 × 𝑃𝑑𝑖𝑠. + 𝑃𝑓𝑒𝑒𝑑 + 𝑃𝑐𝑜𝑛.) + 𝛾 

𝑟 = 0  𝑖𝑓 ∑ ∑ ∑ 𝑤𝑚
𝑛 × 𝑖

𝑦

𝑖=1

3

𝑚=1

𝑥

𝑛=1
>  𝑤𝑑 

𝑟 = 106 𝑖𝑓 ∑ ∑ ∑ 𝑤𝑚
𝑛 × 𝑖

𝑦

𝑖=1

3

𝑚=1

𝑥

𝑛=1
<  𝑤𝑑 

𝑟 = 106  𝑖𝑓 
∑ ∑ ∑ 𝑃𝑚

𝑛 × 𝑖
𝑦
𝑖=1

3
𝑚=1

𝑥
𝑛=1 + 𝐶𝑖

𝑚 × 𝑃𝑑𝑖𝑠. + 𝑃𝑓𝑒𝑒𝑑 + 𝑃𝑐𝑜𝑛.

𝑝𝑟𝑜𝑓𝑖𝑡𝑐𝑜𝑚. + 𝑝𝑟𝑜𝑓𝑖𝑡𝑖𝑛𝑑𝑖.

< 𝑅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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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 6：根據業者充電樁數、充電功率以及休息時間(白天)決定最大契約容量 

𝐽 = max (∑ ∑ ∑ ∑
𝑚 × 𝑜

60
× 𝑛

𝑙

𝑝=300

𝑘

𝑜=60

𝑗

𝑚=0

𝑖

𝑛=1

) + 𝛾 

 

𝑟 = 0  𝑖𝑓 ∑ ∑ ∑ ∑ 𝑄𝑏 × (𝑆𝑂𝐶ℎ𝑖𝑔ℎ − 𝑆𝑂𝐶𝑙𝑜𝑤)𝑙
𝑝=300 ×

60

𝑜

𝑘
𝑜=60

𝑗
𝑚=0

𝑖
𝑛=1  ≤ 𝑚 

 

𝑟 = 106   𝑖𝑓 ∑ ∑ ∑ ∑
𝑚×𝑜

60

𝑙
𝑝=300 × 𝑛 < 𝑘

𝑙=60
𝑗
𝑚=0

𝑖
𝑛=1 𝑝 

公式(12)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5.2.12 需求 6 全域搜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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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 7：根據業者充電樁數、充電功率以及休息時間(夜間)決定最大契約容量 

𝐽 = max (∑ ∑ ∑ ∑
𝑚 × 𝑜

60
× 𝑛

𝑙

𝑝=300

𝑘

𝑜=120

𝑗

𝑚=0

𝑖

𝑛=1

) + 𝛾 

 

𝑟 = 0  𝑖𝑓 ∑ ∑ ∑ ∑ 𝑄𝑏 × (𝑆𝑂𝐶ℎ𝑖𝑔ℎ − 𝑆𝑂𝐶𝑙𝑜𝑤)𝑙
𝑝=300 ×

60

𝑜

𝑘
𝑜=120

𝑗
𝑚=0

𝑖
𝑛=1  ≤ 𝑚 

 

𝑟 = 106   𝑖𝑓 ∑ ∑ ∑ ∑
𝑚×𝑜

60

𝑙
𝑝=300 × 𝑛 < 𝑘

𝑙=120
𝑗
𝑚=0

𝑖
𝑛=1 𝑝 

公式(13)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5.2.13 需求 7 全域搜尋圖 

公式於(12)、(13)中，𝑛為充電樁數，𝑚為充電樁輸出功率，𝑜為公車回站

休息時間，𝑝為契約容量收，𝑄𝑏為電池電容量，𝑆𝑂𝐶ℎ𝑖𝑔ℎ與𝑆𝑂𝐶𝑙𝑜𝑤為電池電量

上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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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 8：根據快慢充數量於變動投資成本下最低剩餘金額 

𝐽 = min (∑ ∑ ∑ ∑ 𝑗

108

𝑗=107

− (𝑃𝑚
𝑛 × 𝑖 + 𝐶𝑖

𝑚 × 𝑃𝑑𝑖𝑠. + 𝑃𝑓𝑒𝑒𝑑 + 𝑃𝑐𝑜𝑛.)
𝑦

𝑖=1

2

𝑚=1

𝑥

𝑛=1
) + 𝛾 

𝑟 = 0    𝑖𝑓 ∑ ∑ ∑ 𝑤𝑚
𝑛 × 𝑖

𝑦

𝑖=1

2

𝑚=1

𝑥

𝑛=1
>  𝑤𝑑 

𝑟 = 106  𝑖𝑓 ∑ ∑ ∑ 𝑤𝑚
𝑛 × 𝑖

𝑦

𝑖=1

3

𝑚=1

𝑥

𝑛=1
<  𝑤𝑑 

𝑟 = 106   𝑖𝑓 ∑ ∑ ∑ ∑ 𝑗

108

𝑗=107

− (𝑃𝑚
𝑛 × 𝑖 + 𝐶𝑖

𝑚 × 𝑃𝑑𝑖𝑠. + 𝑃𝑓𝑒𝑒𝑑 + 𝑃𝑐𝑜𝑛.)
𝑦

𝑖=1

2

𝑚=1

𝑥

𝑛=1
< 0 

公式(14)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5.2.14 需求 8 全域搜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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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 9：根據快慢充數量決定變動回收年限 

𝐽 = min (∑ ∑ ∑ ∑ 𝑃𝑚
𝑛 × 𝑖 + 𝑃𝑐𝑜𝑛. + 𝑃𝑓𝑒𝑒𝑑 + 𝑃𝑐𝑜𝑛.

50

𝑐=1

𝑦

𝑖=1

2

𝑚=1

𝑥

𝑛=1
) + 𝛾 

 

𝑟 = 0    𝑖𝑓 ∑ ∑ ∑ 𝑤𝑚
𝑛 × 𝑖

𝑦

𝑖=1

2

𝑚=1

𝑥

𝑛=1
>  𝑤𝑑 

𝑟 = 106  𝑖𝑓 ∑ ∑ ∑ 𝑤𝑚
𝑛 × 𝑖

𝑦

𝑖=1

3

𝑚=1

𝑥

𝑛=1
<  𝑤𝑑 

𝑟 = 106    𝑖𝑓
∑ ∑ ∑ ∑ 𝑃𝑚

𝑛 × 𝑖50
𝑐=1

𝑦
𝑖=1

3
𝑚=1

𝑥
𝑛=1 + 𝐶𝑖

𝑚 × 𝑃𝑑𝑖𝑠. + 𝑃𝑓𝑒𝑒𝑑 + 𝑃𝑐𝑜𝑛.

𝑝𝑟𝑜𝑓𝑖𝑡
< 𝑐 

公式(15)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5.2.15 需求 9 全域搜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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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於(14)、(15)中，𝑗為投資成本，𝑐為回收年限。 

動態搜尋部分如圖 5.2.16 以及公式(16)所示。其中，𝑥、𝑦、𝑧分別代表超

級快充、快速充電與慢速充電數量，全域搜尋迴圈是透過不斷變化的充電樁

數量，在滿足給訂定之條件下，進行最低成本探討，完成最佳化充電場域建

置之目的。本目標函數由四個項目所組成，分別是： 

(1) 黃框：針對最低建置成本進行設計，透過給定之班表與人事成本設立最

佳化充電樁成本項目。 

(2) 綠框：針對充電樁充電順序與電價進行設計，透過(𝑥、𝑦、𝑧)∈ 𝑝 計算充

電樁分配順序。 

(3) 深綠框：針對場域總額定度數亦或契約容量建立此最佳化場域度數項

目。 

(4) 藍框：透過限制條件進行懲罰值建立機制，以符合充電順序/工作排程

等需求。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5.1.16 全域搜尋圖 

 𝐽 = 𝑚𝑖𝑛 ∑ ∑ 𝑁𝑤
𝑝

× 𝐶𝑤
𝑝

𝑤

𝑐=1

+ 𝑁𝑤
𝑝

× 𝑡𝑤
𝑝

× 𝑃𝑒 + 𝑃𝑤
𝑝

× 𝑡𝑤
𝑝

+ 𝛾

3

𝑝=1

 

公式(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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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𝐶w
𝑝

 表示(𝑥、𝑦、𝑧)∈𝑝種中的第 w 台充電樁價格、𝑡𝑤
𝑝
表示(𝑥、𝑦、𝑧)∈𝑝

種中的第 w 台充電時間、𝑃𝑤
𝑝
表示(𝑥、𝑦、𝑧)∈𝑝種中的第 w 台平均功率、𝑁w

𝑝
表示

(𝑥、𝑦、𝑧) ∈ 𝑝種中的第 w 台數量、𝑃𝑒表示時間電價(NTD/kWh)，而𝛾為懲罰

值，在不符合公式(16)至(20)情況下，則會給予一極大值，來確保最佳化情況

符合所設立之條件，本研究將其定義為 106。 

 

𝑄𝑡𝑒
𝑖 − [𝑃𝑑𝑒

𝑖 + 𝑃𝑗𝑑
𝑖 (𝑍𝑗𝑒)] × [𝑎̂𝑑𝑒

𝑖 + 𝑎̂𝑗𝑑
𝑖 (𝑍𝑗𝑒)] > (𝑍𝑗𝑒)[𝑝𝑗𝑑

𝑖 × 𝑎𝑗𝑑
𝑖 + 𝑝𝑑𝑒

𝑖 × 𝑎𝑑𝑒
𝑖 ] + 

+(1 − 𝑍𝑗𝑒) [
𝑝𝑗𝑑

𝑖 × 𝑎𝑗𝑑
𝑖 + 𝑝𝑑𝑒

𝑖 × 𝑎𝑑𝑒
𝑖 +

(𝑝𝑗𝑑
𝑖 + 𝑝𝑑𝑒

𝑖 ) × 𝑎̂𝑗𝑒
𝑖

] 

公式(17) 

∑ 𝑥̅𝑒𝑐
𝑖 − ∑ 𝐴𝑛

𝑝
= 0 

公式(18) 

公式(19) 

公式(20) 

其中，第一個限制條件為判斷工作車輛目前電量於時刻表時間時返回載

客站電量高於所需電量；次之為充電樁數量需求需要滿足公車充電需求，第

三個則是契約容量限制，最後一個條件則限制，工作車輛目前電量需大於最

低限制 SOC，以保護電池本體。依據前述需求 1-9 問題點進及最佳化靜態搜

尋進行程式撰寫，並針對結果進行繪圖，如圖 5.1.17 至 5.1.20 所示。 

∑ ∑ 𝑃𝑤
𝑝

× 𝑡𝑤
𝑝

𝑤

𝑐=1

< 𝑄𝑚𝑎𝑥

3

𝑝=1

 

𝑄𝑡𝑒
𝑖 − (𝑍𝑗𝑒)[𝑝𝑗𝑑

𝑖 × 𝑎𝑗𝑑
𝑖 + 𝑝𝑑𝑒

𝑖 × 𝑎𝑑𝑒
𝑖 ] + (1 − 𝑍𝑗𝑒) 

[𝑝𝑗𝑑
𝑖 × 𝑎𝑗𝑑

𝑖 + 𝑝𝑑𝑒
𝑖 × 𝑎𝑑𝑒

𝑖 + (𝑝𝑗𝑑
𝑖 + 𝑝𝑑𝑒

𝑖 ) × 𝑎̂𝑗𝑒
𝑖 ] 

> 𝑆𝑂𝐶𝑚𝑖𝑛 × 𝑄𝑖𝑛𝑖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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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5.1.17 固定投資金額下充電樁設置數量與剩餘金額關係圖(慢充) 

由圖 5.2.17 所示，可以看出在針對需求 1 的案例時，得出最多可建設的

充電樁數量，但該案例並未針對廠商需求功率實際撰寫於程式內，實際情況

應呈現於紅框內結果。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5.2.18 固定投資金額與已知慢充、超快充數量下，快充數量三維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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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5.2.19 固定投資金額與已知快充、超快充數量下，慢充數量三維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5.2.20 已知投資金額、慢充與超快充數量下，快充數量三維圖(含私業) 

由圖 5.2.18 至 5.2.20 所示，於需求 3-5 案例下，可針對不同充電樁形式

去進行規劃，並可針對業者是否有開放私人充電需求進行設計規劃討論。於

圖 5.2.18 所示，慢充數量大約於 5 台時，無論超快充數量如何變化，快充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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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都被搜尋在 0 台的部分，這是因為價格限制、回收年限以及投資金額的限

制，而在圖 5.2.19 皆可發現相同的現象。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5.2.21 充電樁數與充電功率所對應之契約容量(休息時間 90mins)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5.2.22 充電樁數與充電功率所對應之契約容量(休息時間 120m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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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5.2.23 充電樁數與充電功率所對應之契約容量(休息時間 240mins)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5.2.24 充電樁數與充電功率所對應之契約容量(休息時間 300mins) 

由圖 5.2.21 至 5.2.24 所示，可以觀察出在不同充電樁數與充電功率下，

在不同白天與晚上公車回廠休息時間時，充電場域所能允許的最大契約容量，

而在圖 5.2.21 可觀察到，由於休息時間與充電功率會影響到電動大客車可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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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充的電量，故會受公式 13、14 所限制，因此越短的休息時間需要的充電功

率即需要越大，在圖 5.2.22 至 5.2.24 皆可發現這樣的現象。若將圖 5.2.21 至

5.2.23 改成契約容量與充電功率所對應之充電樁數之間的關係，則會像圖

5.2.25 至 5.2.28 所示。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5.2.25 契約容量與充電功率所對應之充電樁數(休息時間 90mins)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5.2.26 契約容量與充電功率所對應之充電樁數(休息時間 120m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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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5.2.27 契約容量與充電功率所對應之充電樁數(休息時間 240mins)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5.2.28 契約容量與充電功率所對應之充電樁數(休息時間 300mins) 

由圖 5.2.25 至 5.2.28 所示，可以觀察出在不同契約容量與充電功率下，

在不同白天與晚上公車回廠休息時間時，充電場域裡充電樁數需求，而在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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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5 可觀察到，同樣會受公式(13)、(14)所限制，在圖 5.2.25 至 5.2.28 皆可

發現這樣的現象。若將圖 5.2.25 至 5.2.28 改成充電樁數與充電功率所對應之

休息時間關係，則會像圖 5.2.29 至 5.2.32 所示。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5.2.29 充電樁數與充電功率所對應之休息時間(契約容量 360kW)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5.2.30 充電樁數與充電功率所對應之休息時間(契約容量 800k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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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5.2.31 充電樁數與充電功率所對應之休息時間(契約容量 1150kW)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5.2.32 充電樁數與充電功率所對應之休息時間(契約容量 1800kW) 

由圖 5.2.29 至 5.2.32 所示，可以觀察出在不同充電樁數與充電功率下，

在不同契約容量時，電動大客車回場所需休息時間，而在圖 5.2.29 可觀察到，

休息時間與充電樁數以及充電功率，會影響到巴士回充之電容量需求，如公

式(13)、(14)所限制，在圖 5.2.30 至 5.2.32 皆可發現這樣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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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5.2.33 變動投資金額下，不同快慢充電樁數與剩餘金額關係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5.2.34 不同快慢充電樁數與變動回收年限關係圖 

由圖 5.2.33 所示，可以看出在需求 8 下，投資金額越大時，在相同情況

下，剩餘金額會越多，而平坦區域則是受到公式(15)所限制；圖 5.2.34 可以觀

察到，如需求 9 下，在變動回收年限的情況下，越多充電樁數量，則會需要

越長的回收年限，平坦區域則是受到公式(16)所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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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充電最佳化排程控制設計 

本技術之目標為發展一套電巴車隊充電最優化排程控制軟體，使其可配合時

間電價、電動大客車班次調度及車輛電能使用狀態進行電動車充電排程最佳化，

以減少尖峰負載，同時在充電站鄰近配電系統負荷過高時，藉需量反應措施減輕

負荷，降低整體用電成本。各工作完成項目說明如下： 

5.3.1輸出入參數設計 

為決定充電站最佳契約容量及設計充電排程，智慧化電動大客車充電管理系

統本需依照電動大客車站實際營運情形建立符合的數學模型，以達到充電站最佳

契約容量及充電排程之目標，進而最小化充電站總營運電力成本，亦最小化基本

電費與流動電費。依據電巴之營運準則與台電電費計價方式，將電巴進行充電之

所需電力、充電效率及最大充電功率與充電站整體契約容量設計成數學模型，再

藉由上述數學模型設計限制條件與成本函數，以找出滿足限制條件下使成本函數

最低之最佳解。由於充電站中的充電樁數量有限，在使用上需分配使用，因此最

佳化排程主要最佳化充電時間分配，其中包含不可行成本及電價的考慮因素。如

圖 5.3.1 最佳化充電排程班表示意圖為以一台車進行最佳化充電排程班表設計，

藍色參數即為欲求解之最佳充電時間及功率。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5.3.1 最佳化充電排程班表示意圖 

最佳化充電排程班表設計之最佳化問題可表示為公式(21)。 

Min 1 2W H W E   

公式(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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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𝐻為不可行懲罰成本、𝐸為電價成本、𝑊1, 𝑊2為權重值。此外每輛車設有

安全電量限制，以備不時之需。不可行懲罰成本 H 定義及說明如下公式(22)。 

1 arg 2 cos arg arg 3( ) ( ) (10 )ch ing need t ch ed ch ingH M C C M C C C M T         

公式(22) 

其中𝑀1, 𝑀2, 𝑀3為非線性權重值，(𝐶𝑐ℎ𝑎𝑟𝑔𝑖𝑛𝑔 − 𝐶𝑛𝑒𝑒𝑑)為 SOC 小於行駛需求電

量，(𝐶𝑐𝑜𝑠𝑡 − 𝐶𝑐ℎ𝑎𝑟𝑔𝑒𝑑 − 𝐶𝑐ℎ𝑎𝑟𝑔𝑖𝑛𝑔)為 SOC 大於電池最大容量，(10 − 𝑇)為充電時

間盡量接近 10 分鐘，圖 5.3.2 M_1,M_2 採用函數圖為𝑀1, 𝑀2 = 𝑦(𝑥) = 𝑥2，圖 5.3.3 

M_3 採用函數為𝑀3 = 𝑦(𝑥) = (
𝑥

5
)

4

。此外，電價成本義及說明如下公式(23)。 

arg ( )*ch e price tE P e   

公式(23)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5.3.2 𝑀1, 𝑀2 採用函數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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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5.3.3 𝑀3採用函數 

其中𝑃𝑐ℎ𝑎𝑟𝑔𝑒 = 用電量 = ∑ 𝑃𝑖
𝑖
1 ，𝑒𝑝𝑟𝑖𝑐𝑒(𝑡) = 電價，上述不可行懲罰成本及電價

成本參數定義如下公式(24)及表 5.3-1最佳化充電排程班表設計參數定義表所示。 

arg 2 2 1*( ) / 60ch ing i i iC P t t  
，i=1,2 

arg 2 1*( ) / 60ch ing kC P t t 
，k=0,1 

2

max 1
*[20% 0.421* ]

S

needC C t   

1

max 1
* 0.421*

S

needC C t   

2 2 1( )i iT t t  
 

  

公式(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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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1 最佳化充電排程班表設計參數定義表 

參數 定義 單位 

argch ingC
 當下正在充電的電池電量 KWh 

argch edC
 已充電的電池容量 KWh 

needC
 下一趟行程所需的電池容量 KWh 

maxC
 電池的最大容量 KWh 

cos tC
 已消耗的電池容量 KWh 

T 充電時間 min 

1 2~t t
 充電時間點 min 

P 充電功率 KW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本最佳化班表排程設計嘗試使用粒子群優化演算法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PSO)，是通過模擬鳥群覓食行為而發展起來的一種基於群體協作的

隨機搜索演算法，能夠在沒有得知太多問題資訊的情況下，有效的搜尋具有龐大

解空間的問題並找到候選解，表 5.3-2 最佳化充電排程班表設計演算法執行結果

表為本智慧充電排程服務系統設計之 PSO 演算法設計。 

表 5.3-2 最佳化充電排程班表設計演算法執行結果表 

起 迄 SOC(%) 

6:40(0min) 7:20(40min) 
66.32 

7:20(40min) 8:00(80min) 

休息時間(60min)充電位置 1 1 2, ,P t t  66.32+充電%數(1) 

9:00(140min) 9:40(180min) 
32.64+充電%數(1) 

9:40(180min) 10:20(220min) 

休息時間(25min) 32.64+充電%數(1) 

10:45(245min) 11:25(285min) 15.8+充電%數(1)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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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2 最佳化充電排程班表設計演算法執行結果表(續) 

起 迄 SOC(%) 

休息時間(35min)充電位置 2 3 4, ,P t t  
15.8+充電%數(1) 

+充電%數(2) 

12:00(320min) 12:40(360min) -1.04+充電%數(1) 

+充電%數(2) 休息時間(20min) 

13:00(380min) 13:40(420min) 
-17.88+充電%數(1) 

+充電%數(2) 
休息時間(80min) 

15:00(500min) 15:40(540min)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上述𝑃1, 𝑡1, 𝑡2為計算到下次充電前所需電量，𝑃2, 𝑡3, 𝑡4為計算完成行程前所需

電量總變數為 6個，時間部分以已累積分鐘數計算，例如開始第一趟 6:40為 0min，

直到完成一趟回程到站時間 7:20，中間共累積 40 分鐘，然而 SOC 的部分者要是

以計算平均分鐘數所消耗之 SOC(%)，得知平均 1 分鐘 SOC 會消耗 0.421%，以

此推算。圖 5.3.4 最佳化充電排程班表設計演算法模擬結果圖為運用 matlab PSO

演算法測試高斯函數之最大值，可以發現大部分綠點都落於函數最大值位置。 

資料來源： 本計畫繪製。 

圖 5.3.4 最佳化充電排程班表設計演算法模擬結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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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動態充電排程優先權計算 

本動態充電排程優先權計算以解決電動公車如何有效且有序的分配充電時

間之問題，為此採用了一種基於 TOPSIS 的電動公車優先權排序之演算法。利用

TOPSIS 的充電策略運算電動公車排隊充電之優先順序，目的在於有效的使需求

度最大的電動公車能夠順利地充電。TOPSIS 是一種多標準決策分析方法，藉由

確定每個評價標準的權重，對每個標準的分數進行歸一化，以此建立一個評價矩

陣，但是此矩陣中的參數單位通常是不一致的，所以需要先經過標準化以消除單

位的問題，再計算各種參數與最佳解和最差解之間的幾何距離，評估最優之選項，

如圖 5.3.5 計算電動公車充電優先權之流程圖所示為整體 TOPSIS 演算法計算電

動公車優先權之流程圖。其流程說明如下：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5.3.5 計算電動公車充電優先權之流程圖 

1. 步驟一、矩陣化：建立一個由 n 台電動公車與 m 個評估標準所組成的評

估矩陣如下公式(25)，定義如表 5.3-3 電動公車優先權評估矩陣定義所

示。 

11 13

41 43

X X

X X

 
 
 
 
   

公式(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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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3 電動公車優先權評估矩陣定義 

 SOC 到站距離(D) 需求量(N) 

A 公車 𝑋11 𝑋12 𝑋13 

B 公車 𝑋21 𝑋22 𝑋23 

C 公車 𝑋31 𝑋32 𝑋33 

D 公車 𝑋41 𝑋42 𝑋43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2. 步驟二、指標正向化：由步驟一得到矩陣後，將所有指標類型統一轉化

為極大型指標，可參考表 5.3-4 電動公車評估指標表確定指標類型，其

中各類型指標轉化公式如下公式(26)至公式(28)。 

(1) 極小型指標： 

maxLX x 
 

公式(26) 

(2) 中間型指標： 

maxM   

{| |}i bestM X X 
, 

| |
1 i best

l

X X
X

M


   

 

公式(27) 

(3) 區間型指標，最佳區間為[a,b]： 

max{ min{ },max{ } }i iM a X X b  
 

1 ,

1,

1 ,

t

a x
x a

M

X a x b

x b
x b

M


 


  
 
  
  

 

公式(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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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4 電動公車評估指標表 

指標名稱 指標特點 例子 

極大型指標 越大越好 成績、所需電量 

極小型指標 越小越好 費用、SOC 

中間型指標 越接近某值越好 水質量評估的 PH 值 

區間型指標 落在某區間越好 體溫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3. 步驟三、指標標準化：標準化的目的是消除不同單位的影響。假設有 n

個需要比較的對象，m 個評價指標(已經正向化)組成的正向化矩陣如公

式(29)所示，令對其標準化的矩陣為 Z，Z 中的每一個元素如下。 

2

1

ij

ij
n

ij

i

x
z

x





 

公式(29) 

4. 步驟四、計算得分&歸一化：假設有 n 個需要比較的對象，m 個評價指

標的標準化矩陣。 

11 13

41 43

z z

Z

z z

 
 

  
 
   

公式(30) 

(1) 定義最大值。 

1 2( , ,..., )mZ Z Z Z     

11 21 1 12 22 2 1 2= { , ,..., }, { , ,..., },..., { , ,..., }n n m m nmMAX z z z MAX z z z MAX z z z
 

公式(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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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定義最小值。 

1 2( , ,..., )mZ Z Z Z     

11 21 1 12 22 2 1 2=min{ , ,..., },min{ , ,..., },...,min{ , ,..., }n n m m nmz z z z z z z z z
 

公式(32) 

(3) 定義第 ( 1,2,..., )i i n 個比較對象與最大值的距離。 

2

1

( )
m

i j ij

j

D Z z 



 
 

公式(33) 

(4) 定義第 ( 1,2,..., )i i n 個比較對象與最小值的距離。 

2

1

( )
m

i j ij

j

D Z z 



 
 

公式(34) 

(5) 藉由上述公式，可計算出第 i(i = 1,2,…,n)個比較對象為經歸一化的

得分。 

i
i

i i

D
S

D D



 



 

公式(35) 

(6) 將上述之結果進行歸一化。 

 

1

= i
i n

i

i

S
S

S



歸一化  

公式(36) 

5. 步驟五、排序：藉由之前的步驟可得出每台公車的得分，將其排序後就

可知其優先權。 

基於熵權法之動態充電排程優化，熵權法是一種客觀賦權的方法，藉由各指

標變化程度，根據信息熵得出各評價指標的熵權，在利用得出的熵權去改善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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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指標的權重，進一步獲得更加客觀的指標權重，通常，指標的變異程度越小,所

反映的訊息量越小,權重值應該越低。圖 5.3.6 基於熵權法排序計算電動公車權重

之流程圖為整體熵權法計算電動公車權重之流程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5.3.6 基於熵權法排序計算電動公車權重之流程圖 

1. 步驟ㄧ：判斷標準化後有無負數：計算概率時需要確保每一個元素為非

負數，所以如果存在負數，需對 X 使用另一種標準化方式。 

1 2

1 2 1 2

min{ , ,..., }

{ , ,..., } min{ , ,..., }

ij j j nj

ij

j j nj j j nj

x x x x
Z

MAX x x x x x x





 

公式(37) 

2. 步驟二：計算概率與信息熵。 

1

1
 ln( )

ln

n

j ij ij

i

e P P
n 

    

1j jd e   

公式(38) 



5-47 

 

3. 步驟三、將信息效用值歸一化，熵權計算。 

1

 
j

j m

ij

j

d
w

d





 

公式(39) 

在運行熵權法測試結果之前，必須先驗證離散程度大權重大還是離散程度小

權重較大的問題，因此透過變數假設，了解離散度與權重的關係。 

 

驗證例子 1:                             驗證例子 2: 

依據公式步驟進行驗證: 

1. STEP1:矩陣化: 

[
𝟏 𝟓𝟎 𝟏𝟎𝟎
𝟐 𝟔𝟎 𝟏𝟎𝟎𝟎
𝟑 𝟕𝟎 𝟐𝟎𝟎𝟎

]                     [
𝟏 𝟏𝟎𝟎 𝟏𝟎𝟎𝟎

𝟏𝟎 𝟏𝟏𝟎 𝟏𝟎𝟏𝟎
𝟏𝟎𝟎 𝟏𝟐𝟎 𝟏𝟎𝟐𝟎

] 

 

2. Step2:概率計算:  

[
𝟎. 𝟏𝟔𝟕 𝟎. 𝟐𝟕𝟖 𝟎. 𝟎𝟑
𝟎. 𝟑𝟑𝟑 𝟎. 𝟑𝟑𝟑 𝟎. 𝟑𝟐𝟑

𝟎. 𝟓 𝟎. 𝟑𝟖𝟖 𝟎. 𝟔𝟒𝟓
]                 [

𝟎. 𝟎𝟎𝟗 𝟎. 𝟑𝟎𝟑 𝟎. 𝟑𝟑
𝟎. 𝟎𝟗 𝟎. 𝟑𝟑𝟑 𝟎. 𝟑𝟑𝟑
𝟎. 𝟗 𝟎. 𝟑𝟔𝟑 𝟎. 𝟑𝟑𝟔𝟔

] 

 

3. Step3:信息效用值計算:  

dj = 1 − [−
1

ln 𝑛
∑ 𝑃𝑖𝑗 ln(𝑃𝑖𝑗)

𝑛

𝑖=1

] 

 

 SOC 到站距離 P  SOC 到站距離 P 

A車 1 50 100 A車 1 50 100 

B車 2 60 1000 B車 2 60 1000 

C車 3 70 2000 C車 3 70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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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證例子 1: 

d1=1 +
1

𝑙𝑛 3
(0.167 ∗ 𝑙𝑛0.167 + 0.333 ∗ 𝑙𝑛0.333 + 0.5 ∗ 𝑙𝑛0.5) = 0.08  

d2=1 +
1

𝑙𝑛 3
(0.278 ∗ 𝑙𝑛0.278 + 0.333 ∗ 𝑙𝑛0.333 + 0.388 ∗ 𝑙𝑛0.388) = 0.008    

d3=1 +
1

𝑙𝑛 3
(0.03 ∗ 𝑙𝑛0.03 + 0.323 ∗ 𝑙𝑛0.323 + 0.645 ∗ 𝑙𝑛0.645) = 0.315   

 

驗證例子 2:  

d1=1 +
1

𝑙𝑛 3
(0.009 ∗ 𝑙𝑛0.009 + 0.09 ∗ 𝑙𝑛0.09 + 0.9 ∗ 𝑙𝑛0.9) = 0.678  

d2=1 +
1

𝑙𝑛 3
(0.303 ∗ 𝑙𝑛0.303 + 0.333 ∗ 𝑙𝑛0.333 + 0.363 ∗ 𝑙𝑛0.363) = 0.002    

d3=1 +
1

𝑙𝑛 3
(0.33 ∗ 𝑙𝑛0.33 + 0.333 ∗ 𝑙𝑛0.333 + 0.3366 ∗ 𝑙𝑛0.3366) = 0.00007 

 

4. Step4: 正歸化                            

5. Step5: 得證 

EX1: W1=0.1985   EX2: W1=0.997                  觀察 EX1 之變數 P及 EX2 之 SOC 

    W2=0.01985      W1=0.00294                數據最為離散，且其權重也最大 

    W3=0.7816       W1=0.0001                 故得證。 

因此離散度越大，其權重也越重，證明之後就可以進行模擬結果探討。 

動態充電排程優先權計算之 GUI 與模擬結果如下所示，當點開模擬程式後會跳出

視窗要求使用者輸入資料大小如圖 5.3.7 動態充電排程優先權計算之操作動作 1

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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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5.3.7 動態充電排程優先權計算之操作動作 1 示意圖 

再輸入完資料大小後需按下確認鍵如圖 5.3.8 動態充電排程優先權計算之操

作動作 2 示意圖，緊接者選擇資料檔案並勾選是否需要賦予客觀的權重如圖 5.3.9

動態充電排程優先權計算之操作動作 3 示意圖與圖 5.3.10 動態充電排程優先權計

算之操作動作 4 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5.3.8 動態充電排程優先權計算之操作動作 2 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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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5.3.9 動態充電排程優先權計算之操作動作 3 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5.3.10 動態充電排程優先權計算之操作動作 4 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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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資料格式與先前輸入之大小不同時跳出提醒如圖 5.3.11 動態充電排程優先

權計算之操作動作5示意圖，最後點選執行開始運算即可獲得運算結果如圖5.3.12

動態充電排程優先權計算之操作動作 6 示意圖所示。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5.3.11 動態充電排程優先權計算之操作動作 5 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5.3.12 動態充電排程優先權計算之操作動作 6 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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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智慧充電排程整體系統設計 

本智慧充電排程系統設計主要針對動態充電排程優先權計算完成獲得各車

之分數後，透過邏輯運算集比較，進行充電樁與車輛充電預先排程間的運算排定，

如圖 5.3.13 智慧充電排程服務系統架構圖為整體智慧充電排程服務系統架構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5.3.13 智慧充電排程服務系統架構圖 

當伺服器端獲得各車之預約資料，在同時考慮各車剩餘到站時間、距離充電

站距離、目前電量、目前能耗等資訊，獲得一個客觀、可表示充電需求緊急程度

的分數值後，根據分數值進行車輛的充電預約，同時我們將會針對各個充電樁製

作獨立的時程表，也可以據此看出各充電樁在各個時間點是否閒置。同時，由於

希望各車都能有機會進行充電並使充電樁使用率最大化，為避免車輛長時間占用

充電樁，我們將會在各司機進行車輛充電預約時，於希望充電時間欄事先規定單

次最長充電時間，如此一來希望透過限制最大充電時間，來讓各車都能有機會進

行電量補充。在考慮車輛移動也是需要時間，若將各車充電時間排得太緊密，將

會在各車輛進行位置交換時浪費大量時間，因此我們也設定經排程過後，若最後

能充電的時間小於某一最小充電時間，我們將會認定此車於此時段將無法進行充

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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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維持排定後之時程表時間正確性，先將目前正在充電之車輛先排進各充電

樁之充電排程，讓時程表能顯示出目前正在充電之車輛剩餘之充電時間，其餘車

輛將會接在這些車輛後面進行排定。接著，將伺服器收到預約要求之所有車輛分

數進行重新排序，由於分數與電量需求緊急程度呈現正相關，故可推斷出分數愈

大愈緊急程度愈高，因此我們將會先從分數最高之車進行充電位置的排定。考慮

到目前剩餘充電樁數量，可以將排名順序小於剩餘充電樁數量之車優先排入閒置

充電樁之時程表，而這些車輛可以按照他們所希望之充電時間進行充電。剩餘尚

未排定之車依照分數逐一與各充電樁時程表內的各車進行比較，爭取透過預計抵

達時間找出能進行與希望充電時間最為接近的充電樁。我們在比較過程將編號分

為三種，待排車輛 I 、充電樁編號 J 、已排程車輛K，先計算各充電樁能提供之

最大充電時間，與充電樁排程內之所有已排車輛逐一進行比較，可以分為如下三

種狀況。 

1. 待排車預計抵達時間 arriveI
小於已排程車預計抵達時間 karriveJ 。 

karrive arriveI J
 

公式(39) 

而表示待排車輛比已排程車輛更早抵達充電站，計算兩者之間時間差距

karrive arriveJ I ，將分成三種狀況： 

(1) 若大於希望充電時間則暫定充電時間為希望充電時間。 

charge chargej
T I

 

公式(39) 

(2) 若小於希望充電時間且大於最小充電時間，則暫定充電時間為兩者

抵達時間之差距。 

charge arrivej k arriveT J I 
 

公式(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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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若小於最小充電時間，則認定為無法進行充電。 

charge 0
j

T 
 

公式(41) 

2. 待排車預計抵達時間大於已排程車預計抵達時間及預估充電時間之和。 

chargek karrive arriveI J J 
 

公式(42) 

表示待排車輛比抵達充電站已排程車輛晚，因此需要考慮其充電時間，

可將其暫定充電時間設為希望充電時間。 

charge chargej
T I

 

公式(43) 

3. 若非上述兩種情況則訂為第三種狀況，表示其無法進行充電，因此暫定

充電時間為零。 

charge 0
j

T 
 

公式(44) 

在取得待排程車輛於單一充電樁各車比較之暫定充電時間結果後，為求

最嚴格狀況需要取其最小值，作為在單一充電樁可排程之充電結果。將其結

果與其他充電樁之充電結果進行比較，為求最長充電時間，將取最大值作為

最後決定之結果，至此即可通知駕駛排程已預約成功，若進行比較後最大可

充電時間仍為零，則需通知駕駛此次預約失敗，目前尚無可充電時間可提供。

透過重複上述之流程，可逐一將每台車進行充電樁時程表之排定，經整理過

後如圖 5.3.14 充電樁時程表結果圖將可將各充電樁之時程表依照時間序顯示

出來，方便管理者進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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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5.3.14 充電樁時程表結果圖 

此外，整體系統流程如圖 5.3.15 智慧充電排程系統流程圖所示，按照此

流程便可完成此智慧充電排程系統之構想。透過此做法將充電需求經過一個

客觀的綜合評比，將充電機會讓更需要的車輛，透過未來搭配考慮各時刻電

價能更進一步在維持高使用率的同時、降低成本，使未來在推廣能更有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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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5.3.15 智慧充電排程系統流程圖 

5.3.4充電樁功率分配設計 

本充電樁功率分配設計，將有充電需求的電動公車，藉由動態充電排程優先

權計算完成獲得各車之分數後，依據分數作排序，再依排序作簡易的充電樁功率

分配，以下將以圖 5.3.16 𝑇1~𝑇4時期公車①～⑧分布圖的公車分布情況作說明。

每當有充電需求的公車進入藍色圓環區域，便會列入優先權計算範圍，並且將範

圍內的公車作優先權計算，計算週期以𝑇作為時間間隔，公車端無須每時每刻向

系統丟資料，並且將計算後的優先權值作排序，如圖 5.3.17 𝑇1~𝑇4時期公車①～ 

⑧的優先權長條圖及圖 5.3.18 𝑇1~𝑇4時期公車①～⑧的排序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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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5.3.16 𝑇1~𝑇4時期公車①～⑧分布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5.3.17 𝑇1~𝑇4時期公車①～⑧的優先權長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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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5.3.18 𝑇1~𝑇4時期公車①～⑧的排序圖 

當公車離開藍色圓環區域進入黃色圓形區域，不再計算優先權，系統將根據

現有閒置可用的充電樁數，以及上一時刻範圍內公車的優先權排序，作簡易的功

率分配，如圖 5.3.19 𝑇1~𝑇4時期功率分配圖所示。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5.3.19 𝑇1~𝑇4時期功率分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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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𝑇1時刻，黃色圓形區域無公車，因此無需作功率分配；在𝑇2時刻，黃色圓

形區域只有⑧號公車，因此⑧號公車獲得大部分的功率配額；𝑇3時刻，黃色圓形

區域有⑧、⑦、②號公車，因此三台公車分別獲得近 1/3 的功率配額；𝑇4時刻，

黃色圓形區域有⑧、⑦、②、③、⑥號公車，由於目前只有四台閒置充電樁，因

此排序前四台公車分別獲得近 1/4 的功率配額，而⑥號公車則列為候補第一。在

⑧號公車獲得功率配額時，可以同時依據 SOC 及現有的優先權排序，預測⑧號公

車預估的充電完成時間，以及預估候補時間如圖 5.3.20 預估完成時間及預估候補

時間所示。根據以上方法，可由 App 顯示預估充完成時間供使用者參考，考慮到

使用者習慣，系統的設計使預估時間只會變短不會變長，提早充電完成的公車便

可提早離場供他人使用。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5.3.20 預估完成時間及預估候補時間圖 

因應業者運行情況，逐步將智慧充電排程系統設計進行改善，主要透過車機

介面、伺服器介面、充電樁介面將資訊分享至新動智能演算平台已進行智慧動態

充電排程計算其參數涵蓋各個子後台，如車機後台、金龍後台、裕電後台，各後

台說明如:車機後台為維持排定後之時程表時間正確性，先將目前正在充電之車輛

先排進各充電樁之充電排程，讓時程表能顯示出目前正在充電之車輛剩餘之充電

時間，其餘車輛將會接在這些車輛後面進行排定。接著，將伺服器收到預約要求

之所有車輛分數進行重新排序，由於分數與電量需求緊急程度呈現正相關，故可

推斷出分數愈大愈緊急程度愈高，因此我們將會先從分數最高之車進行充電位置

的排定，最終結果回傳給司機監控，金龍後台端獲得各車之預約資料，在同時考

慮各車剩餘到站時間、距離充電站距離、目前電量、目前能耗…等資訊，獲得一

個客觀、可表示充電需求緊急程度的分數值後，根據分數值進行車輛的充電預約，

裕電後台各個充電樁製作獨立的時程表，也可以據此看出各充電樁在各個時間點

是否閒置，由於希望各車都能有機會進行充電並使充電樁使用率最大化，為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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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輛長時間占用充電樁，會在各司機進行車輛充電預約時，於希望充電時間欄事

先規定單次最長充電時間，如此一來希望透過限制最大充電時間，來讓各車都能

有機會進行電量補充。不斷將資料演算邏輯回傳至新動智能後台而新動進一步了

解業者需求之後，自動化排程程式透過電子看板的顯示模擬測試是否接近業者營

運概況以協助業者在自動化充電排程給予參考如圖 5.3.21智慧充電排程服務系統

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5.3.21 智慧充電排程服務系統架構圖 

本智慧充電排程系統設計主要針對業者運行需求進行動態排程設計，實現過

程採用 Visual C#及 SQL 資料，Visual C#應用於軟體撰寫彈性高且編輯容易，SQL

資料庫對於跟廠商資料間接會較為容易並有資料能共用之特性，也能應用 SQL 語

法方便擷取有效資訊進行排程，整體流程架構圖 5.3.22 所示，電動公車會在充電

站方圓二公里被偵測到，此後會判斷車輛之意圖，休息時間，如果成立則將開始

計算消耗能耗計算 SOC 變化量，接著計算車輛需要配置的充電功率，如果以最大

充電功率充電又不超過契約容量，則用最大功率進行充電，並且配車位給該車，

此外就是以模式二均流分配所需充電功率，監控均流分配的情況，再進行車位的

配置，若對向車位已滿則要觸發條件進入模式四，此時會先看哪一個空位可充電

功率最高或滿足車輛充電需求，就會先安插此充電車位，若可充電車位的功率太

低則會看對向車輛最早離開的時間去進行安排，模式三是緊急使用功率，可以是

調度人員使用或是當車輛充電功率超過契約容量時，則看充電車位的可用功率作

為緊急功率以壓縮出可用的車位功率給該車，模式四是單樁皆有一個充電槍在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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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時後則進入充電樁剩餘功率的調節，模式五當電力達 80%以上則進入涓流模式

詳細智慧充電排程服務系統架構流程如圖 5.3.22 及圖 5.3.23 敘述。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5.3.22 智慧充電排程服務系統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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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5.3.23 整體流程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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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實際運行有公車巴士有中興巴士、光華巴士、指南客運，營運路線分別

為 557 線、紅 12 線、620 線、902 線，往返里程如下圖 5.3.24 所示 557 線為 7.4

公里、紅 12 線為 15.2 公里、620 線為 35.8 公里、902 線為 48 公里。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5.3.24 電動公車單程距離示意. 

t1 是假設回充電站的一個時間點、t2 是假設到達充電站的一個時間點、t3 是

假設可充入的電量、t4 是假設下次回充電站的一個時間點，如圖 5.3.25 所示，已

表示車輛進入充電站的運行流程分析，最後透過智慧排成運算概念決定是否給予

充電車位充電。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5.3.25 電動公車運行流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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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排程運算概念 

1. 步驟一：開始。 

2. 步驟二：紀錄啟動時間。 

3. 步驟三：電動大客車進入充電站。 

4. 步驟四：確認是否為日間充電或夜間充電決定契約容量(金龍日間 800、

夜間 1800)。 

5. 步驟五：確認充電熱點是否為公共或私人場域，會決定充電時間限制的

上下限。 

6. 步驟六：即時車機資料(VehicleGatewayDataNow)及

ChargingMeterValues(充電過程數據)資料橋接性。 

7. 步驟七：再原始 SQL 資料再創建一個 Table，此 Table 是有應用到的參

數。 

8. 步驟八：目前只取用即時車機資料(VehicleGatewayDataNow)殘電量資

訊。 

9. 步驟九：由於在車位 ID 在 SQL 在做運算時有刪除號碼的可能，有可能

會跳號，所以加設一欄 SpaceID 且絕對位置是唯一值。(如果輸入別的值

將跳錯，且回歸原本值) 

10. 步驟十：SpaceNumber 可以是位置 1 或是〝臨 1〞，如果是〝臨 1〞則

IsForCharge 是 0，SpaceStatus 是可使用，表示可以臨停。 

11. 步驟十一：了解 OCPP 的 charging、Fault 的情況，車位就會變成使用中

或停用。 

12. 步驟十二：了解充電站的充電樁狀態是否為使用中、可使用、停用(停用

不配任何車位)，如果判斷後被配到一個充電車位號碼，則 SpaceStatus

會變成使用中、填入該電動公車車牌以及 ChargingCommandID 會同時

被修改成 1，如果充飽電 ChargingCommandID 及 ChargingCommand 的

命令必須改成 null。30 秒後系統更新會先搜一次 DrivingStatus，如果車

子離開了則看步驟十三。 

13. 步驟十三：判斷車輛意圖(DrivingStatus)是否為服務中及充電樁狀態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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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charging，服務中車子將繼續營運，會被剔除充電排程，此時該

SpaceNumber 的 SpaceStatus 會被改為可使用。 

14. 步驟十四：讀取車機資料(VehicleGatewayDataNow)的 SOC 資訊，計算

SOC_𝑡(4)(如步驟十五至二十)並執行 Sorting 

15. 步驟十五：電動大客車數據能耗預估𝐷(S,T,L)=
67−57

1424
*60=0.421(%

𝑚𝑖𝑛⁄ )最

好取得前往充電站的空載能耗，1※最好取得前往充電站的空載能耗 2※

運行路線的能耗(離峰,全載) 

16. 步驟十六：科教館到充電站時間約 7 分鐘(google map)，所以大約會下

降 2.947% 

17. 步驟十七：消耗量佔電池多少比例𝐷(𝑆1,𝑇1,𝐿1) =
[EPA(𝑘𝑊ℎ

𝑘𝑚⁄ )*S(km)]

𝐵𝑡𝑜𝑡𝑎𝑙(𝑘𝑊ℎ)
∗

100% 。 

18. 步驟十八：電池 248 度,反推 EPA 數值0.02947 =
[EPA(𝑘𝑊ℎ

𝑘𝑚⁄ )*3(km)]

248(𝑘𝑊ℎ)
 ，

𝐸𝑃𝐴 = 2.43618667(𝑘𝑊ℎ
𝑘𝑚⁄ )。 

19. 步驟十九：估算行駛一段 30km，

EPA*30km=>2.43618667*30=>73.0856001kWh(消耗的 kWh 數)，未來要

帶入實際數值 7.4km、15.2km、35.8km、48km。 

20. 步驟二十：D(𝑆2, 𝑇2, 𝐿2)=𝑆𝑂𝐶𝑑𝑒𝑙𝑡𝑎 = 1 −
248−73.0856001

248
*100%=>29.47% ※

(不一樣里程有不一樣∆𝑆𝑂𝐶)※建議參數不確定情況要先加上安全值。 

21. 步驟二十一：如果空的充電樁>需充電車輛數，則𝑆𝑂𝐶(𝑡2) − ∆𝑆𝑂𝐶 =

𝑆𝑂𝐶(𝑡4)，𝑆𝑂𝐶(𝑡4)由低到高排序決定優先順序。 

22. 步驟二十二：排序完成後，𝑆𝑂C(t4)如果<=20% 或𝑆𝑂𝐶(𝑡2) < 50%就會知

道準備充電的車牌。 

23. 步驟二十三：該電動公車班表的運行時間找出計算休息時間及資料對應

之路線單程距離，目前金龍私人場域休息時間少於一小時 則不充電(中

興集團的需求)，踢除充電排程，給該車輛一個低優先充電車位號碼，如

果該車輛在當日沒有班表或之後沒有離開時間則以當日凌晨 12 點為依

據進行休息時間計算。 

24. 步驟二十四：如果已被配置充電車位號碼，休息時間 1 小時以上，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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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充電需求 

25. 步驟二十五：該車輛充電需求功率計算: P=BatteryCapacity(電池容

量)*( ChargingUpperLimit(滿點上限%)-SOCt2)*(60/break time) 

26. 步驟二十六：如果充電車輛小於 7 台，(充電樁最大功率為 120kW 契約

容量為 800kW，則全功率充電只能 7 台車輛)，則所有充電車輛充電功

率為 120kW。 

27. 步驟二十七：反之則要使用均流模式計算，而整合緊急充電模式如步驟

二十八及二十九。 

28. 步驟二十八：均流模式計算方式:Pi=(Score_i/(Score1+Score 2-

ScoreN))*Available Power。 

29. 步驟二十九：緊急模式計算方式:Pi=(Score_i/(Score1+Score 2-

ScoreN))*Available Power-EmergencyPower，因為使用緊急充電功率，被

關注之充電槍必須排除均流的計算。 

30. 步驟三十：均流及緊急模式，因為實際上充電槍輸出充電功率應該不會

準確到小數點以 int 輸出，因此程式上要排除掉 int 四捨五入累計的錯

誤，這時候要計算 offset 輛，計算方式:offset = 𝑃𝑖 −
802−800

𝑁𝑢𝑚 𝑜𝑓 𝑉𝑒ℎ𝑖𝑐𝑙𝑒
。 

31. 步驟三十一：如果均流計算出來超過 120kW，則會進入緊急模式將此槍

的功率訂在 120kW，並且不算在均流模式中，若充電後下降充電功率則

該槍會自動跳回均流模式去計算。 

32. 步驟三十二：充電樁會檢查使用槍與對槍之間是否為 120kW 的充電如

果超過，則量測後 SOC 高的車輛充電功率不變，SOC 較低的扣除多餘

的充電命令。 

33. 步驟三十三：由於需要動態更新均流模式跟緊急模式整合必須 do-while

迴圈進行設計。 

34. 步驟三十四：需充電車輛進行可用功率分配之後，要先搜對向是否有停

車充電(是否有 charging Command)，沒有才可以排充電車位，如果對向

有就跳一個位置，方法是綁定 string 第 n 樁的字眼，會找到該充電車位

ID，再全部搜一次看相同的充電車位 ID 狀態是不是空的，對向充電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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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狀態是空的，表示預備要停的位置可以停 

35. 步驟三十五：最好動態更新命令跟搜尋對向車位要同時執行 

36. 步驟三十六：如果對向充電車位都在充電中，則會跳 flag 進入模式 4，

會先搜一次看哪個充電車位剩餘功率能滿足需充電車輛，如果有滿足就

排入充電，如果不滿足就看哪個充電車位最先離開的排序最高，然後排

入充電(所以一開始功率會很低等對向電動大客車離開功率自動拉高)。

逼近契約容量方法:如果該車輛需充電功率需求大於當下每個充電車位的

剩餘功率，可以將該充電車位剩餘功率納入 emergencypower，但是那台

車子會少充一些功率。 

37. 步驟三十七：更新所有充電命令之後，如果車輛條件判斷為進站且休息

時間充足，但未排入車位則為準備充電車輛。 

38. 步驟三十八：依照 ID 開始排優先充電車位。 

39. 步驟三十九：夜間涓流模式計算方式:ChargingCommand 的充電功率減

掉 ChargingMeterValues 的充電功率>2kW，則 flag 進入涓流模式此時原

本計算的 ChargingCommand 的充電功率直接等於 ChargingMeterValues

的充電功率，並且將該槍納入 EmergencyPower，不會納入均流模式一同

計算。 

智慧排程充電狀態電子看板，透過 C#編輯陣列，創造充電車位矩形、位置、

角度、顏色，與上下層關係用來顯示充電站的充電車位、充電狀態、充電功率、

各車位的電量百分比、剩餘時間、車牌號碼，當智慧排程程式確認了充電車位，

因此每個充電車位 ID 都是絕對位置，演算法所計算出來的充電車位號碼會直接

跟絕對位置對應，對應之後就會開始進行充電，將充電功率是否會超過契約容量

會隨著時間紀錄數值過程，以動態顯示在電子看板，使得調度員能即時監控充電

站充電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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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5.3.26 智慧排程充電狀態電子看板 

本充電樁功率分配設計依據契約容量作區分，需充電車輛用最大功率計算之類，

不會超過契約容量之上限則以最大功率充電。 

Pi=Pmax(模式 1:最大功率充電狀態) 

公式(45) 

當充電車輛的台數總和用最大充電功率超過契約容量，則開始要計算每台車輛均

流下該被分配到多少功率，因此要先計算各別充電功率是多少。 

P=Capacitybattery*(ChargingTarget-SOCt2)*(60/break time) 

公式(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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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計算完成之後，用均流計算的方式了解各充電槍要配多少充電功率的命令給充

電車位。 

Pi=((Score_i/(Score1+Score 2---ScoreN))*AvailablePower)-offset 

公式(29) 

緊急功率應用功率，當調度員想要手動開啟其他充電槍的時候，就必須將可用功

率減掉額外功率得到緊急應用功率，此時均流功率會下降，因此會多出可用的功

率給調度員進行分配，若要維持最接近契約容量的充電功率，也可以使用此方式

進行調配，如公式(30)，(31) 

Pi=(((Score_i/(Score1+Score 2---ScoreN))*AvailablePower)-EmergencyPower)-offset 

公式(30) 

 

if  ChargingCommand 的充電功率-ChargingMeterValues 的充電功率>2kW 

ChargingCommand 的充電功率= ChargingMeterValues 的充電功率 

  end 

公式(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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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人機介面與功能設計 

5.4.1類商業化之人機介面 

本子計畫之研究針對最佳化電動大客車場域，開發出一款類商業化之人機介

面。其中包含前台輸入與顯示，及後臺最佳化運算程式開發。主要目的為透過前

台部份，輸入公車參數設定、充電樁設定、電池設定、限制條件設定、最佳化設

定與班表設定以後台求得所需之最小充電樁數，減少初期充電場域建置成本，及

後續充電基礎設備維運費用。本研究首先透過文獻回顧，搜尋多篇指標性之論文

與技術文件，以了解不同限制條件、排程班表、不同巴士與電池特性下，如何建

構相關之後台演算法及前台所需之輸入及輸出項。之後，嘗試透過 MATLAB 工

程軟體之 GUI 介面，建構前台之人機輸入與設計界面。 

前台簡介如下： 

1. 公車參數設定：主要根據業者需求輸入車型參數，如電池容量、巴士數

量等。 

2. 充電樁設定：為可依據需求調整慢充、快充及超快充之樁數。 

3. 電池設定：可決定巴士為使用何種電池，如:鈦酸鋰、鋰三元或磷酸鋰鐵

電池等型態，將間接影響充電量之需求。 

4. 限制條件設定：此部分關乎場域可否在業者期望之條件下，完成最小充

電樁數之設計。例如:最低允許巴士之殘電量，決定充電頻率與度數。最

高充電輸出功率，可決定饋線與電網之投資成本；契約容量亦與成本相

關。 

5. 最佳化項目：可提供調整最佳化之項目，建置成本與回收年限之限制，

可使業者評估投資之樁數是否可於年限內回本。充電能耗，可限制場域

最大之能源輸入輛；經濟效益，可限制投入之成本幾年內可回收。 

6. 班表設計輸入：雖排班表主要應用於動態的充電最佳排程，然充電樁數

與巴士之班表亦息息相關，原因為同時進入場域之巴士數量及性質(甚至

殘電量)，可透過班表評估，進而試算出瞬間最大充電需求，契約容量等

限制條件為何。當以上前台對話框與子母頁面設計完成後，可將參數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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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後台計算。 

後台主要透過 Matlab 之.m 檔完成最佳化演算法之撰寫。設計主要分為三大

區塊： 

1. 決策流程規劃迴圈:於此部分，將進行場域巴士，經過排程後試算出每台

巴士進入充電場域之總電量。 

2. 最佳化決策過程模型架構數學模型:建立起點、終點站、總站和充電場域

及距離、電量變化之數學模型，以利第三部分演算。 

3. 迴圈擬定與目標函數定義:本最佳化使用法則為全域搜尋法(Global Search 

Method)。透過多層迴圈可得到最佳化之解。多層迴圈架構可訂定為:慢

充、快充、超快充之數量搜尋迴圈。 

在某特定之三種充電樁數下，可進行目標函數之最小獲最大化分析。目標函

數包含之因子可為充電樁成本、充電電價、契約容量及限制條件。當違反前台限

制條件，將給予懲罰值以避免搜尋該解。所求得之最佳化樁數，將送回前台介面，

以利業者評估使用。 

整體而言，本研究將開發一具最佳化理論基礎之最佳場域設計軟體。預期將

提供客運業者或充電樁營運業者一設計依歸，大幅降低初期建置充電基礎建設，

並可於短時間內回收建置成本。 

針對相關充電樁最佳化場域設計以及相關法規進行文獻回顧，並將其整理成

下表 5.4-1 最佳化充電場域與其相關領域文獻回顧表。 

從不同文獻可觀察出，許多研究在針對最佳化充電場域建置時，首先都是針

對其研究問題建置出相關之決策流程規劃圖，之後針對其流程建置數學模型，最

後針對其研究問題擬定相對應之目標函數，針對文獻結果，本團隊也針對最佳化

充電場域進行流程規劃、數學模型、目標函數與人機介面 app layout 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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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1 最佳化充電場域與其相關領域文獻回顧表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文獻名稱 

對應主題 

說明 充電

規範 

排程

規劃 

場域

建置 

最佳化 

控制 

IEC 61851-1、CNS 15511-

1、IEC 61851-21-2、CNS 

15511-21-2、CNS15700-

1、CNS 15700-2、

CNS15700-3 

V    

電動車輛充電系

統充電機相關電

氣安全要求與電

磁相容要求 

SAE J3105/1、J3105/2、

J3105/3 
V    

歐美導入之集電

弓充電介面系統 

An all-in-one design method 

for plug-in hybrid electric 

buses considering uncertain 

factor of driving cycles 

 V  V 

透過收集資料建

立不同路線公車

之行車型態，並

透過仿生演算法

與動態分析法進

行最佳化能量管

理策略 

Electric bus fleet size and 

mix problem with 

optimization of charging 

infrastructure 

 V V V 

建立條件限制

(如：編制、能耗、

排程等 )透過基

因演算法針對行

車路線、車隊編

制以及充電設施

進行最佳化 

Minimizing the costs of 

constructing an all plug-in 

electric bus transportation 

system: A case study in 

Penghu 

 V V  

針對建設成本利

用基因演算法進

行電巴數量、電

池容量、電樁數

量與電價進行最

佳化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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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2 最佳化充電場域與其相關領域文獻回顧表(續)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5.4.2人機介面設置 

利用前述數學模型與目標函數，本研究透過 Matlab 工程軟體之 GUI 介面，

建構前台之人機輸入與設計界面，如圖 5.4.1 人機介面 GUI  APP 介面圖所示，

可以看出本人機介面係由六大項目所建置而成，分別為：公車參數設定、充電樁

設定、電池設定、限制條件設定、最佳化項目以及班表設計。而本研究所設計之

人機介面，為一具有彈出式視窗(pop-up window)APP，六大項目皆可透過使用者

按下該視窗按鈕後，跳出其相對應之對話視窗供使用者使用，其程式碼摘錄如[附

錄 9]所示。 

文獻名稱 

對應主題 

說明 充電

規範 

排程

規劃 

場域

建置 

最佳化 

控制 

Optimal Scheduling to 

Manage an Electric Bus 

Fleet Overnight Charging 

 V  V 

利用非線性動態

方式，在考慮電

池 SOH 情境下，

針對電巴維護費

用與最佳化充電

策略進行最佳化

問題解決 

Optimal scheduling for 

electric bus fleets based 

on dynamic programming 

approach by considering 

battery capacity fade 

 V  V 

考慮電池 SOH

針對電池更換費

用在不同車隊與

不同行車路線進

行最佳化 

Energy storage system 

using battery and 

ultracapacitor on mobile 

charging station for 

electric vehicle 

  V V 

針對不同充電站

形式(固定式、移

動式 )尋找最佳

電池配比與電力

源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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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5.4.1 人機介面 GUI APP 介面圖 

圖 5.4.2 為公車參數設定對話視窗，係由使用者依照自身車體參數進行輸入，

如車型名稱(大型、中型、小型)、風阻係數、車胎、車高、車寬、車長、車重、車

載、馬力、轉向比、其他系統等，根據不同使用者或不同業者所擁有之車輛進行

調整，以利此車體參數能夠在最佳化演算法進行運算。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5.4.2 公車參數設定對話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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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3 充電樁設定對話視窗為充電樁設定對話視窗，可根據使用者需求之

充電樁形式進行調整，使用者可針對自身需求充電樁功率(超級快充、快速充電、

慢速充電)進行點選，並選擇其相對應之充電樁型號，例如:起而行、飛宏、台達電

等，在全域搜尋上面，則在程式內，透過一參數作為是否被選取之訊號，實現迴

圈的縮放。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5.4.3 充電樁設定對話視窗圖 

圖 5.4.4 為電池設定對話視窗，此設計是考量至目前電動大客車業者，採用

不同形式之鋰電池，如鋰三元電池、鈦酸鋰電池，不同電池則會具有截然不同之

特性，而此對話視窗則可根據不同供應源之電動大客車，甚至是當今許多研究針

對兩種不同之電力源混合電池系統，進行電池形式調整，提供業者對於電池參數

的數據輸入，最後根據電池的容量與數量，計算其總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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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5.4.4 電池設定對話視窗圖 

圖 5.4.5 為限制條件設定對話視窗，此設計係可針對使用者所需求之限制條

件進行調整，如月繳電費、台電 1 度電電費、廠商經費、場域契約容量等，此處

所輸入之限制條件則會依據公式敘述進行填寫，而影響目標函數之懲罰值，是否

存在。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5.4.5 限制條件設定對話視窗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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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6 為班表設計對話視窗，其主要目的是讓使用者在不改變當前運行班

表情況下，亦可藉由此軟體計算出所需充電樁數量。藉由時間進行區隔，將班表

建立，表示該時間區段電動大客車正進行工作排程，目前以發車時間做為公車班

表之依據。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5.4.6 班表設計對話視窗 

圖 5.4.7 為最佳化項目對話視窗，本視窗設計則是可讓使用者自行選擇想要

最佳化之項目，可藉由視窗內之按鈕進行最佳化計算，如：評估充電樁數量、評

估電動大客車數量、評估契約容量等。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5.4.7 最佳化項目對話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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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8 為最佳化項目對話視窗的評估充電樁數量按鈕彈跳視窗，其主要目

的是針對最佳化演算法的成果透過繪圖把關係圖製作出來，運用新的彈跳視窗使

得最佳化成果顯示的更加完整。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5.4.8 最佳化項目對話視窗的評估充電樁數量按鈕彈跳視窗 

整體前台人機介面透過使用者輸入所需參數後，後台運算則藉由上述決策流

程規劃、數學模型、目標函數等進行計算，並於前台顯示出計算結果，整體計算

概念如圖 5.4.9 人機介面後台計算流程示意圖所示。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5.4.9 人機介面後台計算流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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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劃中之智慧排程系統除了於第項所述之充電資訊看板外，另外包含兩項

人機介面：a)智慧排程後台管理操作介面及 b)智慧排程司機端應用程式，在此分

別說明如下： 

1. 智慧排程後台管理操作介面 

本計畫所開發之智慧排程後台管理系統，可建構於雲端伺服器或場域端伺服

器使用，僅需針對網路架構作修改即可。在此利用圖示作相關功能之說明：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5.4.10 智慧排程後台管理操作介面(平台設定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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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5.4.11 智慧排程後台管理操作介面(車輛設定畫面)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5.4.12 智慧排程後台管理操作介面(新增及編輯車輛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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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5.4.13 智慧排程後台管理操作介面(充電站設定畫面)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5.4.14 智慧排程後台管理操作介面(充電車位設定及狀態顯示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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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5.4.15 智慧排程後台管理操作介面(編輯充電車位畫面)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5.4.16 智慧排程後台管理操作介面(充電狀態搜尋及命令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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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5.4.17 智慧排程後台管理操作介面(班表上傳及設定畫面)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圖 5.4.18 智慧排程後台管理操作介面(權限設定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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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智慧排程司機端應用程式 

本計畫所開發之智慧排程司機應用程式安裝於平板電腦中，於服務中可

安裝於車上，進站後及充電中司機可攜帶下車，便於查看目前充電進度。在

此利用圖示作相關功能之說明。 

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 

圖 5.4.19 智慧排程司機端應用程式(進佔中狀態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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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 

圖 5.4.20 智慧排程司機端應用程式(充電中狀態顯示) 

 

資料來源：本計畫拍攝。 

圖 5.4.21 智慧排程司機端應用程式(服務中狀態顯示) 



5-86 

 

5.5計畫軟體/系統平台等資運軟體設備建置或增修開發費用估算 

本計畫針對未來公/私電動大客車場域建置智慧排程系統進行經費之估算，由

於場域所屬特性及需求皆不同，因此，於本節拆分其整體建置費用分別表列，其

中包含系統開發(一次性專案)、商用套裝軟體(單機版)及選配硬體建置費用，如表

5.5-1 所示。未來場域營運商或客運業者亦可依照所需選取其適當之方案進行費用

評估及預算之編列。 

表 5.5-1 智慧排程系統建置經費估算表 

項次 屬性 項目 預估經費

(NTD) 

1 系統開發 智慧排程系統開發專案(一次性費用) 

-客製化開發專屬控制系統及場域

設計  

-客製化系統操作介面及遠端監控

應用程式 

-3 年系統定期維護 

-12 小時教育訓練 

1,600,000 

2 商用套裝軟體

(不含硬體) 

智慧排程控制系統 

-單機版 

-後台管理操作介面 

-資訊顯示介面(含對內及對外) 

-司機端應用程式 

-2 年免費系統定期維護及更新服務 

-6 小時教育訓練 

300,000 

3 選配硬體設備 伺服器主機 50,000 

資訊顯示系統(內外)：戶外防水顯示

器、室內資訊電子看板及相關電料及

工本費。 

250,000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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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6.1結論 

2030年市區公車全面電動化，已是既定政策；在此背景下，超過 10,000部電

動大客車充電所可能產生的問題，需要超前研擬解決對策；包括：(1) 統一充電

介面，以利充電設備的布建；(2)優化充電場域，提高使用效率，同時降低對區域

電網的衝擊。 

1. 文獻回顧 

(1) 國內外電動大客車智慧充電運作原理部分，目前主流的充電方式為單

向充電技術，通過自動化充電控制模組以及電網和車輛、充電樁之間

通訊傳輸，讓電網控制充電的時間，進而達到用電負荷的管理和平衡。 

(2) 充電規格部分，CCS 比 GB/T 具備更高的充電電流和充電功率，隨著

電池科技的演進，可提供電動大客車更快的充電速率，縮短充電時間；

而 CCS比 CHAdeMO具備更高的充電電流，並有相同的充電功率，因

目前市場無支援 CHAdeMO 液冷式充電線纜組產品，故目前

CHAdeMO最大充電功率僅為 120KW。 

(3) 充電場域的優化有賴於完善的充電管理，全球已經有多家公司依據不

同理論並使用不同的演算法發展相關管理軟體並投入使用，得到不同

的效益。 

(4) 國內外電動車充電設備相關補助作法部分，各國正積極投資電動車行

駛所需的基礎建設，包含大量設置充電站、充電樁及智慧電網等， 

(5) 歸納現況國內電動大客車充電系統使用議題，包括有充電站設置及用

電申請之困境、充電站空間限制、用電費用與供電穩定性等。 

2. 國內電動大客車充電系統發展潛力分析 

(1) 優勢 

經濟部輔導國內業者發展充電介面改善技術。 

國內充電系統技術發展成熟並已行銷國內外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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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汽車充電介面朝向共通規格 CCS1+N 的方向發展，增加未來電

動車產業發展可創性。 

(2) 劣勢 

因土地使用分區限制，增加調度站土地變更為充電站之難度。 

國內目前無導入電動大客車智慧充電技術的案例，故無法得知智慧充

電導入效益。 

國內電動大客車充電措施配套不健全，故無法保障充電站供電穩定性。 

國內電動大客車充電介面尚未正式統一，造成客運業者使用不同車廠

的車輛時無法兼容充電。 

(3) 機會 

政府鼓勵業者投入電動運具充電樁設置，有助於帶動充電環境正向發

展。 

政府積極推動公共充電樁建置，有助於提升客運業者使用電動大客車

營運時之調度彈性。 

研擬中的「電動車專用時間電價」，有助於增加業者採用智慧充電妥善

分配充電時間及降低成本之意願。 

全球積極推動新能源車輛、綠能產業及節能減碳措施與政策，故充電

系統智慧化之技術對全球化發展趨勢有正面效益。 

(4) 威脅 

國外計劃投入大量資金導入車輛及布建基礎設施(包含充電基礎設施)。 

國內電動車輛市場處於初步推廣期，成本偏高影響消費者接受度，對

充電樁需求尚未浮現。 

相對國外發展狀況，目前國內充電系統業者其充電系統研發成本及智

慧充電技術較不具競爭優勢。 

3. 推動國內大客車統一充電介面 

(1) 複合性充電系統(CCS)無論在充電性能、資訊傳輸的安全性，未來發展

性和市場開拓，皆優於國內業者使用的 GB/T 規格，故後續應推動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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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大客車改用 CCS。 

(2) 依據「臺灣電動車輛電能補充產業技術推動聯盟」會議所凝聚之共識，

建議後續全面推動電動大客車使用 CCS規格充電系統。在充電介面的

選用上，鼓勵車廠使用 CCS 1，但保留使用 CCS 2的彈性。 

(3) 有關加速電動大客車導入 CCS的政策，建議可透過「建立電動大客車

專用公共充電椿」和「調整補助政策」等作法來執行。 

設置電動大客車專用公共充電椿，並選擇 CCS為公共充電椿惟一採用

系統，透過公共充電椿所設置的充電椿規格引導客運業者全面採用

CCS。 

補助客運業者在尖峰時刻於公共充電椿充電費用，縮小尖/離峰時刻充

電成本差距，提高客運業者使用公共充電椿意願。 

為提高公共充電椿的充電設備稼動率，可考慮對應充電設備每年使用

累積時數達標級距提供額外奬勵給營運商，以激勵營運商主動爭取

客運業者使用公共充電椿。 

於『交通部公路公共運輸補助電動大客車作業要點』中增列「充電系統

限制為 CNS 直流充電系統 C (複合性系統) 」之相關條文。 

可透過修訂補助條文，以分級方式來訂定補助金額；惟「合理電池容量

配置」和「提高充電速率」與電動大客車廠的產品有關，故建議交通

部與政府其他部會(如經濟部)協商討論，在掌握國內電動大客車廠的

技術現況，逐期修訂執行方式。 

4. 電動大客車智慧充電管理系統示範場域規劃 

(1) 針對不同的充電場域的充電管理需求會有不同目的，但基本上，優化

能源使用和降低充電成本，是基本共通要達成的目的。 

(2) 目前各業者針對充電場域的優化所發展的不同充電管理系統，皆為針

對各自充電場域的特性和需求所優化的客製化方案，不易直接複製使

用於不同的場域。 

(3) 計畫團隊透過與業者的交流訪談和場域實地勘查，透過各項設定指標

的評比，並考量計畫全程執行時程的限制，選擇中興巴士集團北士科

站，進行示範場域的規劃，以利驗證導入『智慧充電管理系統』的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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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 

5. 電動大客車智慧充電管理系統示範場域基礎建置 

(1) 本團隊於本計畫期末已建置電動大客車智慧充電管理示範場域之基礎

建置，其包含： 

a. 智慧充電管理系統場站端工作站：處理現場資訊顯示及供未來軟體

之安裝。 

(2) b. 對外電子看板：顯示場站內剩餘充電樁數量、即將進站車輛車牌及

充電樁編號等資訊，可提供司機進站後停放車輛之資訊。 

(3) c. 對內電子看板：顯示場站內各車之充電狀態、即時累積用電功率及

契約容量及可出車車輛訊息等。 

(4) 本計畫己發展結合「充電場域建置成本優化分析軟體」和「電巴車隊

充電最優化排程控制軟體」的『智慧充電管理系統』，透過模擬結果可

以證實，智慧充電管理系統可利用團隊所開發之最優化演算法，結合

車機資料(包含車牌、SOC 及 GPS)及充電樁資訊(包含充電樁狀態)等

資訊，可達到初步智慧排程及調度之目的。 

(5) 透過最優化建置成本演算法之開發，團隊透過已知之場域、車輛及電

力資料，已成功利建構初步充電場域建置最優化軟體，未來可將可有

效協助政府部門或客運業者完成充電場域的規劃分析和後續的充電優

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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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建議 

1. 由工研院發起，並串聯 50餘家產/研業者和法人，所共組「臺灣電動車

輛電能補充產業技術推動聯盟」，雖然透過會員大會的討論，取得未來

國內電動車充電規格，建議優先使用 CCS 1的共識，但仍需有政府部門

制定政策導引推動。 

2. 國際間關於 CCS規格的充電技術發展，仍不斷更新，一些新功能(例

如 ”即插即充”、”雙向電力傳輸”等)和新式充電設施 (例如“集電

弓”、”自動充電”)的導入，可使電動大客車的充電場域運作更多樣

化，後續政策的推動，建議審時度勢，制定對策和調整作法。 

3. 在目前各地方政府對於公共場域充電的設置推動相對保守的現況下，建

議透過適當的政策推動，導引客運業者開放私有充電場域，提供跨業者

的使用。 

4. 國內客運業者對於電動大客車的運作模式相對保守，可能導致智慧充電

管理系統無法發揮全部效益，建議該調整政策的執行。 

5. 電動大客車導入 CCS的政策，建議思考結合包括電動大客車電池容量

配置調整，充電性能提升、私有充電場域的開放和公共充電場域設置

等，作整體性規劃，捨棄單純的補助政策，改以補助和奬勵並行。 

6. 伴隨大量電動大客車同時充電可能造成周邊用戶之電壓下降，再加實務

營運調度需求，政府建置公共充電站之選擇建議不要設置轉運站月台，

可朝向運輸場站周邊之大型停車場或可用空間。 

7. 本計畫發展的『智慧充電管理系統』，已經納入多種與電動車充電場域

規劃和充電管理有的參數，具備完整的功能，實際使用時，可視場域的

需求適當縮減參數，目前團隊已經選擇北士科站作為智慧充電示範場

域，建議下年度持續維持示範場域的運作，並透過大量電動大客車的充

電實例，優化『智慧充電管理系統』。 

8. 透過智慧充電管理系統所撈取之電動大客車營運監控管理平台之即時車

機資訊，可以有效於車輛進站前安排車輛充電車位及保留充電功率給予

需要之車輛，大幅提升充電樁之稼動率及能源使用效益，對於本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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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動大客車之智慧充電管理(包含公、私有充電站)更有其存在之必要

性，建議未來可透過委外管理之方式，令此平台永續經營，最大化其設

立之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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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訪談欣欣客運會議紀錄 

會議名稱：「電動大客車智慧充電示範計畫訪談欣欣客運會議」 

時間：110年 8月 31日(星期二)9:30-11:30 

地點：臺北市文山區木柵路五段 21巷，欣欣客運木柵站 

出席者：工研院-張念慈組長、余威論工程師 

新動智能-洪翊軒主任、詹嘉文研究員 

鼎漢公司-曹晉瑜經理、劉均勵助理規劃師 

欣欣客運-張秉純副總經理、邱正宏資訊組長、凌偉成深坑站長、李正

豪專員等 

車王電子-林勝雄副總經理 

紀錄：劉均勵 

討論議題： 

一、 欣欣客運導入電動大客車現況 

二、 深坑站智慧充電導入經驗分享 

三、 車王電智慧充電場站與後續發展方向 

主要結論： 

一、 欣欣客運臺北木柵站之現況配置 

(一) 車輛營運狀況 

1. 目前木柵站有 12輛電池容量 282kWh(12個 48Vpack組)電動大

客車，實際運行狀況滿電情況下續航力約為 200km。 

2. 配置路線為 66路，平均日班次 47班，營運 2年 10個月累積

載客 1,832,797人(統計至 110/7/31)。 

3. 考量營運現況目前為一車配一充電樁。 

4. 未來木柵站將會再持續導入電動大客車，並配合示範計畫申請

更新充電樁以發展智慧充電。 

5. 目前欣欣客運旗下 6名人員有參與經濟部輔導之機電維修課

程，並透過車王電初步之維養技術移轉，目前電動大客車的初

步保養檢修可由欣欣客運處理，透過退輔會尋找有經驗之機電

維修人員培養自主維修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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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欣欣客運目前配有車輛後台管理系統，可即時回傳車輛行駛時

的動態資料，與回傳充電樁使用情況。 

(二) 基礎建設 

1. 建置車棚雨遮，並配有 167片 300W的太陽能板，可提供

50kwh，約每天可有 120~155度電，並建置智慧儲能櫃，可藉

由軟體介接氣象系統預測明天太陽能發電量並實施預充補電。

儲能櫃規劃後續可納入汰役電池，目前可儲存 200kWh，搭配

太陽能可完全供應場站行控中心、維修、洗車等設備使用。 

2. 申請台電之契約容量為 500kW，採三相 22.8kV高壓供電，除

台電提供之高壓用配電站，欣欣客運亦自備變電站，未來預留

擴充變電站的位置。 

3. 使用飛宏 12組充電樁，採 DC直流 60kw單槍充電，充電規格

為 GB/T20234，未支援智慧充電排程。 

4. 目前在第 1號充電樁除連接台電電網，亦連接儲能櫃使用，如

有需要白天補電需求則到 1號充電樁進行補電。 

二、 深坑站智慧充電執行方式 

(一) 目前深坑站導入 22輛電動大客車，採用車王電子開發之 11組充電

樁，採 DC直流 120kw雙槍充電(單一槍為 60kw)，提供智慧排程，且

充電規格可支援 CCS1、CCS2與 CHAdeMO。 

(二) 目前深坑站之充電樁有智慧排程，相關智慧充電事項如下說明： 

1. 預先匯入班表於智慧充電控制平台，車輛回廠後連接充電樁，

依據班表與接入的車輛進行隔日發班順序與充電時間估算，進

行排程充電。 

2. 夜間離峰時段 22:30~07:30間，對應充電時間及發車順序切割

為兩個階段分批充電，且可對應契約容量與剩餘 SOC，進行主

動式調配充電功率配速(可達到非全功率充電)。 

3. 現況智慧充電排程主要對應夜間充電模式，日間由於營運需求

變數多(待班維修保養及彈性車班調整)，尚未納入智慧排程，

主要為視必要進行日間補電。 

4. 設置智慧電錶即時監控場站總用電量，目前採用智慧充電對應

契約容量及用電費率，可以有效節省 40%用電費用。 

三、 車王電後續發展規劃 

(一) 車王電目前規劃電池租賃模式，不同於過往將電池作為資產僅能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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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車輛使用約 6年(廠商所稱)，透過與車王電租賃電池可以提供 6~15

年的電池使用。 

(二) 後續結合汰役電池與儲能櫃應用，可以達到電池梯次應用，結合不

同批次的電池做整合應用，提供多元電能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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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訪談國光客運會議紀錄 

會議名稱：「電動大客車智慧充電示範計畫訪談國光客運會議」 

時間：110年 9月 2日(星期四)14:00-15:00 

地點：國光客運五股站(新北市五股區成泰路二段 145號) 

出席者：工研院-張念慈組長、周歆苹博士、謝又民工程師 

新動智能-陳瑄易副教授、詹嘉文研究員 

鼎漢公司-曹晉瑜經理、黃品慈助理規劃師、劉均勵助理規劃師 

國光客運-陳宏彰副理、五股站站長 

艾瑪車輛-黃春福董事長 

成運汽車-許銘凱經理 

盛星動力-廖耿言經理 

紀錄：黃品慈 

討論議題： 

一、 電動大客車與五股站充電導入現況 

二、 電動大客車後續導入建議 

主要結論： 

一、 電動大客車與五股站充電導入現況 

(一) 國光客運目前已導入 52輛電動大客車，分別為嘉義市 22輛車(5條路

線)及新北市 30輛車(3條路線，將拓展至 5條路線)，電池容量為

109kwh。單趟路線約 13~14 km。因應可預期的電動大客車數量將激

增，國光已開始尋找設立電動大客車之專用場域。 

(二) 依據國光客運目前針對市區公車的營運型態，電動大客車使用鈦酸鋰

電池，其電池安全性較高且符合快充需求，經廠商提供電池健康度報

告，充放電達 18,000次仍可維持 80%以上電量，缺點為能量密度較

低。單一電池組電池容量約 28kwh，重量約 500公斤，因此在車輛總

重限制下，需要考量電池容量與快充搭配，預計將開始進行車輛減重

計畫。 

(三) 依照目前營運經驗，電動大客車行駛除載客運行耗電外，冷氣使用亦

占 3成；市區運行因道路環境影響，用電效率約 0.8km/kwh，城際運行

約可達到 1.1~1.3km/kwh。 

(四) 國光客運五股站目前設置 6組飛宏 180kw快充充電樁(GB規格)，一樁

配置兩槍，提供五股站 30輛車輛充電運用；近期另規劃於五股站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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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樁 CCS1(250kw)充電樁進行測試。 

(五) 依據營運需求，車輛設置為三個充電孔，最多可提供三槍同時充電，

充電倍率一樁約 1.33C、兩樁約 2.66C。實際營運情況為單槍快充在電

池 20%的情況下，充電至 80%約需花費 20分鐘，兩樁同時充電則需 12

分鐘，三樁同時充電可縮短到 6~7分鐘。 

(六) 充電樁部分可與雲端連網，即時回傳充電樁使用情況給成運汽車後台

及國光客運檢視；現況因考量駕駛里程焦慮問題(每次回廠至下次出車

前一定進行充電)，且在調度上尚可透過人工支應，目前尚未導入智慧

充電排程系統。 

(七) 目前國光客運於五股站設有維養中心，初步維養作業由盛星動力汽車

維養技術人員處理。 

(八) 依照現今電動大客車駕駛之使用習性，即便回廠時 SOC尚有 70%，亦

會因里程焦慮及路況不確定性，依然會將電池充滿。 

二、 電動大客車導入規劃建議 

(一) 現況考量夜間同時充電將造成周邊用戶之電壓下降，故目前建議充電

站場域應建置於非市中心；實務上因考量營運調度、轉運站運作特性

等因素，後續建議政府建置公共充電站之選擇不要設置轉運站月台，

可朝向運輸場站周邊之大型停車場或可用空間。 

(二) 未來國道客運的發展趨勢應該會朝向中距離為主(200km左右，如台北-

台中、台中-高雄)，若要將電動大客車導入國道客運路線，配合中繼

點、休息站配置快充且支援多元充電規格之充電樁，以滿足單趟行使

用電需求。 

(三) 現行大客車考照筆試「機械常識」題型仍維持柴油車輛機械原理，對

於電車基本常識尚未納入，考量後續電動大客車逐年投入營運建議應

將基本電車原理納入考題。 

(四) 經濟部工業局線有開設「電動車機電整合工程師」初、中級培訓班，

其訓期長達 360小時，且年齡限制為 15-29歲之本國待業青年，使得現

任職於各客運業者之養護人員無法參與培訓，建議可增設短期實務班

並提供相關補助，激勵員工公餘進修，提升電車維養相關技能。 

(五) 建議盡早將充電規格統一，以降低業者及政府後續充電規格轉換之成

本及補助支出；並且因應充電站設置不易，建議政府協調公有地釋出

或以共同開發的方式設置充電站，方能加速電動大客車導入與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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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訪談中興集團會議紀錄 

會議名稱：「電動大客車智慧充電示範計畫訪談中興巴士集團會議」 

時間：110年 12月 28日(星期二)10:00-11:00 

地點：中興巴士集團(新北市淡水區中正東路二段 27-7號 3樓) 

出席者：工研院-張念慈組長、朱高弘博士 

新動智能-詹嘉文研究員 

鼎漢公司-曹晉瑜經理 

中興巴士集團-龍貺雲顧問、陳圼光站長、陳永儒課長、林伯叡專員 

紀錄：黃品慈 

討論議題： 

一、 電動大客車智慧充電示範計晝說明 

二、 中興巴士集團參與計畫可能性討論 

重點紀錄： 

(一) 中興巴士集團運行區域包括台北市、新北市和基隆。 

(二) 中興巴士集團目前有 2個場站，共 20輛車運行中；但明年(111年)6月

底前，預估集團總共會導入約 140部電動大客車；目前正積極與後台

業者洽談管理後台的建置。 

(三) 中興巴士集團希望可以即時知悉行駛中的電動大客車 SOC；雖然目前

運行中的電巴，都有安裝車機，將 SOC上傳至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後

台，但並未傳送至公司後台。 

(四) 目前充電場域規劃為每二車配置 1充電柱(單柱雙槍型)，每一充電柱最

大輸出功率為 120 kW。 

(五) 依據操作 20部電動大客車的經驗，公司認為充電站的管理需從最前端

的電力監控至充電柱(即明確得知從台電公司電網輸入的電力，和最終

充入電動大客車的電落差)；此攸關公司的營運成本。 

(六) 公司希望充電柱傳送至後台的數據種類愈多愈好(超出 OCPP 1.6範圍) 

(七) 因為公司提供的充電場域，為跨客運業者使用，希望智慧充電可以考

量商業營運，以利收費計價。 

(八) 團隊建議以一個新場域來進行，可以作更完善的規劃。 

後續發展： 

(一) 中興巴士集團已經於 12/29初步回覆，表達參與計畫的意願，且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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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限於一個場域。 

(二) 若接受中興巴士集團參與計畫，團隊需儘快與中興巴士集團展開更詳

細技術討論，以調整智慧充電排程系統的發展，納入特定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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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充電設備商交流會議紀錄 

會議名稱：「電動大客車智慧充電管理系統示範場域之建置會議」 

會議時間：110年 9月 13日(星期一) 10:00-12:00 

會議地點：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6樓會議室(臺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 240號) 

會議主席：交通部運輸研究所運輸資訊組 吳東凌組長 

會議出席：交通部運輸研究所、經濟部工業局、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機械

與機電系統研究所、鼎漢國際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新動智能股份

有限公司、台達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飛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起

而行綠能股份有限公司(詳如簽到單) 

會議紀錄：黃品慈 

討論議題： 

一、 使用 CCS1之優缺點及未來發展性 

二、 最適之 CCS1充電樁功率及場域限制之因應對策 

三、 透過充電樁監測或紀錄電動大客車之可行性及充電樁增設功能 

四、 有關充電發展與智慧充電的議題看法 

五、 參與智慧充電系統示範場域的意願 

會議紀錄： 

一、 使用 CCS1之優缺點及未來發展性 

(一) 【台達電子】 

1. 按照標檢局規劃 2023年 1月 1日實施公共充電樁需要通過 CCS認證，

且 CCS1在安全規範、EMC測試等級相對 GB規格要求較嚴謹，依照目

前發展態勢來看，未來充電介面會逐漸被 CCS1取代。 

2. 就國際發展趨勢，對於更高功率的充電皆是建構在 CCS架構下，中國大

陸也持續與日本討論 GB、CHAdeMO 規格合併，未來也不會是現況的

GB規格，故為了後續發展，現在轉換為 CCS1規格算是很好的時機點。 

3. 充電樁介面若要由 GB轉換為 CCS1在技術上是可行的，主要是增加投

入成本的花費，一般會考量直接整樁增設；目前較無接觸過單一車輛電

動大客車能同時擁有 GB及 CCS1充電規格的案例。 

(二) 【起而行綠能】 

1. 因目前國內交流充電接頭是採用 SAE(美規)，與 CCS1 的交流充電接頭

是一樣的，故若未來發展方向要往 CCS1充電規格，針對直流交流介面

轉換的複雜度較低，因此國內直流充電往 CCS1發展是順應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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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目前有幫客運業者進行電動大客車充電規格由 GB改為 CCS1的案例經

驗，將原有之 GB 介面通訊仍保留(並存非共用)，但僅能選擇其中一種

規格進行充電；技術上雖可行，但在通訊協定與開發成本上可能均需要

考量，通常會擇一設計。 

(三) 【飛宏科技】 

1. 有鑑於場地限制，客戶大多希望充電方式採用快速充電，另外依照國外

(如加州)使用 CCS1水冷槍之經驗，最高可達 500Ah。 

2. 由於臺灣市場不大，故最好能盡快統一充電介面，較有利於業者投入；

另外，因無法確定既有車輛將 GB 改為 CCS1，在充電通訊傳輸是否會

出現一些不可預期的狀況，故建議現有的電動大客車依然可保留使用

GB直至屆期，CCS1則以新的一套方案去執行，對於業者及廠商相對而

言是比較穩當的處理方式。 

二、 最適之 CCS1充電樁功率及場域限制之因應對策 

(一) 【台達電子】 

1. 目前充電廠商之充電樁功率可達到 350kw-360kw左右，不過最適之充電

功率仍須視各車廠車輛電池設計與各客運業者實際營運需求及模式(如

隔夜充、停站即充等)而定。 

2. 充電站應設置何種形式的充電樁，及如何配置以達到業者的需求，需與

電力公司的電力供給進行搭配；另外站在電力供給及系統的角度來看，

充電站不單純只是做為大客車之充電使用，尚可考量涵蓋其他的發展方

向，如綠電節能、儲能調度等。 

三、 透過充電樁監測或紀錄電動大客車之可行性及充電樁增設功能 

(一) 【飛宏科技】 

依照目前與客運業者的使用經驗來看，充電相關資訊會從充電樁傳到

中繼平台，整合資料後再提供給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平台，後續可朝向

將充電相關資料直接從充電樁傳到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平台，以降低資

料被竊取或竄改之疑慮。 

(二) 【台達電子】 

1. 因充電樁在充電時都有保留所有原始資料，若對於資料有爭議，可作為

資料驗證時比對之用。 

2. 充電樁主要依循 OCPP通訊協定規範，接收車輛端指令進行充電，故功

能應用程度主要取決於車端可提供資訊。 

(三) 【起而行綠能】 

充電樁增設功能應視研究團隊需要什麼資訊而定。 

四、 有關充電發展與智慧充電的議題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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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起而行綠能】 

智慧充電管理系統與一般充電系統在充電樁本身的功能差不多，主要

在於需求端的管理介面，依據不同充電情境，讓排程最佳化來達到使

用者的需求。 

(二) 【台達電子】 

1. 目前已有系統設計方案，提供如台電端電力供應、綠電及儲能相關的能

源調度之整廠規劃。若從車輛端的角度看，把要最佳化的目標做調整，

就能達到智慧排程；應用上建議可考慮再生能源、儲能等導入未來充電

站規劃，讓不同能源來源的智慧調控帶來更大的操作空間。 

2. 針對充電型式發展，國際間亦有推動集電弓、無線充電等不同充電型式，

以歐洲推動集電弓的方式，是考慮到在公共場域，地面快速充電樁設置

有民眾誤觸的疑慮，而集電弓的充電接頭設置在高處，安全上較有保障，

且大客車車頂接觸集電弓後即可開始充電，可省下人工充電的成本。 

(三) 【飛宏科技】 

智慧充電系統可以分為兩個部份看，其一為能源管理，充電樁廠商現

況主要可提供電力供應端負載平衡管理，其二為營運面，不同客運業

者有不同的排班調度模式，由於充電樁算是被動接受指令，故只要確

定排班模式，就可以下達指令給充電樁以達到智慧充電的目的。 

五、 參與智慧充電系統示範場域的意願 

(一) 【台達電子】 

後續會先針對示範場域的建置須具備什麼條件提出建議並評估是否要

參與，另外亦可延伸思考充電場站的商業模式(如藉由儲能系統將多餘

的電賣給小汽車)。 

(二) 【起而行綠能】 

目前已有在協助車輛業者進行充電介面的調整，後續希望也有參與示

範場域充電樁的合作機會，會再就參與細節作掌握。 

(三) 【飛宏科技】 

採開放態度，後續會審慎評估參與的意願。 

會議結論： 

(一) 【運輸研究所】 

感謝各位業界翹楚今日與會並分享卓見，還請業者於兩週內回覆參與

意願，以利後續設置智慧充電示範場域的參與廠商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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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智慧充電示範計畫專家座談會會議紀錄 

會議名稱：電動大客車智慧充電管理系統專家座談會 

時間：110年 12月 15日(星期二) 14:00-16:00 

地點：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6樓運資組會議室(臺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 240號 6樓) 

出席者：詳簽到表 

紀錄：黃品慈 

討論議題： 

一、 對於導入電動大客車共通規格 CCS1，並由政府端推動設置公共充電站之推

動想法與意見？ 

二、 就主管機關角度，對於提案方式(交通部訂定提案機制與補助經費、地方政府

規劃提案)之看法與支持度？ 

三、 兩階段推動機制(小規模試行、正式提案)執行方向建議？ 

四、 公共充電站示範場域評估條件與合適場域之想法？ 

論壇紀錄： 

一、 中華民國公共汽車客運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一) 目前採購電動大客車對應之充電樁不同無法互通，不同車輛業者搭配的

充電樁都是獨立的，據了解有客運業者同時多達 3組充電樁並存；目前

掌握到的狀況，充電規格不同的問題可藉由共用插頭解決，然通訊協定

互通仍有困難。 

(二) 目前市場上大部分主流電動大客車充電仍屬大容量電池慢充模式，高雄

港都客運採用車型為小容量電池快充，但需配合排班調度在日間時段進

行充電，雖以目前電價計算方式來說，日間充電成本約為夜間離峰充電

約 1.6~1.8倍。 

(三) 以臺北地區而言，停車空間有限、調度站設置困難度較高的情況下，慢

充模式恐無法因應尖峰時段的充電需求，建議未來公共充電場站可導入

快充及慢充互相搭配的充電模式；另外在示範計畫審核案中，建議將相

關建置規劃列為地方政府配合項目。 

(四) 目前電動大客車補助主要針對車輛，希望交通部針對目前有使用電動大

客車進行路線營運的營運業者，未來因應充電規格轉換時能適度給予補

助。 

(五) 前一批新車充飽電原本可以跑 200km，使用 6~7年後降到 100 多 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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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途須回場補電，最新一批車充飽電可跑 282km，在預留 SOC 情況下

可跑 240~250km，依照過往電池衰退經驗，預期 4~5年將剩 160~170km，

無法滿足一整天的排班調度，故若未來公共充電站建置，對電動大客車

補電的效益會有所提升。 

二、 交通部路政司 

(一) 目前交通部推動示範計畫 3 年 500 輛 10 項國產化，主要針對電動大客

車的零件(如電池)，既然電池可要求國產化，充電樁設備(如車端充電介

面)亦有機會協調相關單位納入國產化要求項目；然因示範計畫截至明年

111 年止，現況示範計畫趕不及納入充電設備補助，建議將充電設備納

入 112年以後電動大客車補助制訂方向之檢討調整事項，以利後續執行。 

(二) 公共充電站的意涵要先界定清楚，是指可以供不同客運業者進行電動大

客車充電的公共充電站，還是可以提供不同車種進行充電的公共充電站。

議題需先釐清，以利後續在公共充電站示範場域評估中，將客運營運路

線納入整體路線規劃中一併思考。看是在建置小汽車公共充電樁時順勢

將大客車的需求一起規劃，亦即在搜尋週邊區域路外停車場時增加部分

充電樁給大客車使用，或者是直接將大客車充電需求納入公共運輸場站

的規劃中，如於轉運站建置時納入大客車的充電規劃。 

(三) 公共充電站又分為兩個層面，若是公有場域的部分，可建置於公有停車

場或轉運站，並進行跨運具的使用；若是私有場域的部分，則可將目前

客運業者私有場域的充電站公共化，讓不同業者互通使用，並衍生出商

業模式。 

(四) 目前智慧充電運作的商業模式尚未建立，例如日夜間收費機制、管理機

制等，且充電樁建置的主導單位有待釐清，此部分將會影響後續商業模

式發展；不過以現階段電動大客車推動，推廣期間地方政府與客運業者

為合作夥伴關係，故地方提案應納入對於電動大客車充電之相關規劃(充

電場域選擇、用電申請協調、公共充電站規劃設置…)。 

三、 台灣電力公司配電處 

(一) 目前 V2G技術發展上，CHAdeMO已可達到，CCS1則尚未達到 V2G的

技術應用，推動 CCS1 充電介面規格仍需要一段時間才能達到 V2G 的

應用。 

(二) 客運業者可透過儲能櫃進行電能傳輸分配，另外台電預計於明年推出電

動車專用時間電價，拉大尖離峰價差，相對能降低流動電費費率，藉此

激勵客運業者利用離峰時段進行充電。 

(三) 依照推想情境針對 2025 年電網負荷量做過調查，電動大客車用電需求

對於電網僅占比 7%，若搭配 EMS能源管理系統，能有效控制剩於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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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充電功率(如電量剩 70%充慢一點、40%則充快一點)，故未來公車全

面電動化對電網負荷不會造成很大的影響。 

(四) 國內目前充電樁通訊協定是採用荷蘭 OCA聯盟，希望未來能導入 OCPP

通訊協定以進行品質控管。 

四、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運輸與物流管理學系 

針對未來發展部份想請教，因目前電動大客車電池技術不夠好，若使用 V2G

雙向充電對電池穩定性是否會產生影響？另外針對充電示範場域試行是否

要導入 V2G技術？ 

五、 公路總局運輸組 

(一) 在進行充電介面規格從 GB轉換為 CCS1或 CCS2時，可能會遇到兩個

問題，其一為目前快充轉接頭的標準，其二為相容性問題，若無法解決，

是否可以考慮設計轉換接頭來因應？ 

(二) 在提案計畫部分，針對交通部 2030市區公車電動車執行計畫策略三「完

善電能補充基礎設施」應由經濟部為主要輔導單位，其在先導運行計畫

已有針對電動車進行推廣；而在經費補助部份分為兩套，地方政府補助

市區公車會涉及財力分級的問題，若補助公路客運則是針對業者，自民

國 105起開始推動轉運站，就是將公路客運及市區公路補助款進行整合。

而公運計畫補助部份，是針對車體與車內設施，未針對車體外的設施進

行補助。 

(三) 在公路總局前瞻基礎建設下的城鄉建設中，有增設停車場須預留充電樁

硬體建置空間，另外於今年度(民 110 年)公共運輸服務升級計畫中，針

對轉運站建置有預擬要留設充電樁的空間，而無論是在停車場還是轉運

站，針對預留的充電樁空間，皆會產生以下議題： 

1. 預留的充電樁空間要多少？且未來充電樁會導入快充還是慢充模式

亦將影響車輛周轉率。 

2. 充電樁能服務多少的路線與車輛？建議可於花蓮轉運站(預計於民

111.03營運)及基隆轉運站開始思考。 

六、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一) 因應未來政策發展，電動大客車會朝向共通規格發展，希望藉由本次座

談會向各界專家商討，期能縮短轉換的陣痛期。 

(二) 由於電動大客車車輛營運特性，配合班次調度可能集中在特定時段充電，

藉由智慧充電系統可以降低部分區域電網可能產生之衝擊影響，本所目

前辦理電動大客車智慧充電示範計畫，希望預先開始針對相關運作方式

進行研究，以利及早做規劃。 



附 5-4 

 

七、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回應) 

(一) 建議交通部在充電樁相關補助應納入第三方檢測單位驗證車樁通訊相

容性，不過這個項目就 VSCC可能較難執行，因他們的執行做法是要與

國際接軌，然現況國外尚未將車輛通訊相容性納入型式認證範圍，亦無

車樁通訊相容性不相容的情況，原因為目前國外充電樁廠商為了銷售，

會盡可能調整充電樁端與車樁介面，使其可與車輛(主要是小客車)對接，

故國外不需要第三方檢測單位測試的程序。當然如果 VSCC可以加入車

樁通訊相容性的驗證，未來客運業者在買車時，將不會受到特定車款綁

訂特定車樁的限制，可以選擇性價比較高的充電樁廠商，此部分需要看

後續驗證規範推動方向。 

(二) 歐洲部分車廠明年會試行 CCS2的 V2G技術，故推測 CCS1的 V2G兩

年後應可行。另外針對車端 V2G技術，僅要進行軟體改寫即可，對於充

電樁端而言，則需更改樁內模組為雙向模組。 

(三) 參考國外 V2G發展，並非把 V2G當成每日能量填補的機制，而是電網

出現問題時的供電救急措施；現況日本 NISSAN 電動車款 Leaf(電容量

20度電)有開放 V2G，但有訂定準則如每日只能導入 5度電。 

(四) OCPP 為公開協議而非法規，因此標檢局對於納入充電設備檢驗標準存

有疑慮，故建議可先把 OCPP轉換成試行的暫行標準。至於對於 OCPP

納入 CNS標準要如何驗證則尚在討論中。 

(五) 藉由轉接頭進行充電規格的轉換(CCS1→CCS2)，好處為不會受限任何

界面，進而提高稼動率，然針對使用轉接頭出問題之責任難以釐清，故

目前充電聯盟尚未將充電轉接頭作為推動協調方向。 

八、 新動智能股份有限公司(回應) 

(一) 從技術面角度探討公共充電站議題，實際上在充電場域建置時會先規劃

路線，預先知道該場域會導入哪些大客車，並對應調度需求擬定充電模

式，而在本計畫的場域建置最佳化規劃中，會先請客運業者提供基本參

數，如營運路線班表、車輛數、車輛用途(長/短途)、電池容量等資訊，

在場域空間有限的情況下，最佳化系統會依照客運業者需求算出最佳的

充電模式(如導入幾枝快充幾枝慢充)，並搭配智慧排程提高稼動率。 

(二) 而在公共充電站商業模式構想部分，客運業者可藉由智慧充電排程系統，

降低初期充電站建置成本(降低充電樁導入數量)，另外搭配政府對於公

共充電站的推動政策，讓客運業者在車輛購買之電池選擇上，可以較有

彈性。 

九、 台灣電動車輛電能補充產業技術推動聯盟(回應) 

(一) 「臺灣電動車輛電能補充產業技術推動聯盟」目前正在研擬將國內汽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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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電介面朝向共通規格 CCS1+N的方向發展，最晚於今年底大會確認公

佈。 

(二) 目前國內電動大客車市場上之 6 家車廠同意推 CCS1，現況亦有一家充

電樁廠商在協助車廠改充電介面接頭。 

十、 鼎漢國際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回應) 

針對公共充電站的議題，最早是站在客運業者私人調度站使用上會遇到的問

題為出發點進行發想，對應後續充電規格一致後，為了讓大客車的充電需求

可以被滿足，站在客運路線排班調度的前提，部分充電樁在離峰時段會有閒

置的狀況，因此才衍生出公共充電站的議題，若未來整體發展可以用商業模

式運作的話，則充電樁閒置時間可以有更多的加值服務，如可以增加其他運

具的運用(如遊覽車、小汽車等)。 

會議結論： 

【運輸研究所】 

一、 理解礙於現行體制，交通部公運計畫與電巴示範計畫較難提供經費支援，112

年以前仍以小規模試行方式或協調地方政府與業者尋求具亮點的場域(如轉

運站)。 

二、 感謝交通部協助，希望於 12/17電動大客車示範計畫評選時將相關議題向地

方政府提出，以利團隊後續媒合洽談私人場域智慧充電實證與公共充電站設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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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計畫期中報告審查意見回覆辦理情形 

與會代表 

(依發言順序) 
審查意見 回覆辦理情形 

本所主辦單

位審查意見 

鄭榮和委員 1. 請補充報告摘要與

進度甘特圖。 

將會於後續報告內容補充摘要

與進度甘特圖之呈現與說明。 

同意承辦單

位處理情形 

2. 請補充敘述各充電

系統之優缺比較。 

將會補充CHAdeMO系統的優缺

點於期末報告內容。 

同意承辦單

位處理情形 

3. 請加強說明此計畫

之完成後可能造成

的效益及影響。 

本計畫擬藉由智慧充電示範計

畫推動，掌握電動大客車隊於特

定場域進行充電時包括電網調

控、充電設備設置和最有效使用

之最佳充電排程效益實證，進而

提供電動大客車大規模推動時

之充電課題解決方案參考。 

目前為本計畫第一年期，初步就

客運業者私有場域導入智慧充

電排程進行效益模擬實證，做為

第二年期擴大推動之應用。 

同意承辦單

位處理情形 

陳勁甫委員 

 

 

 

 

 

 

 

 

 

 

 

 

 

 

 

 

 

 

1. 營運特性會影響充

電使用需求，因此

請釐清此計畫所設

計規劃之智慧充電

系統的使用對象與

營運特性。 

本計畫場域建置最佳化主要對

象將提供客運業者或公部門於

私人或公家場域建置規畫設計

階段，依照使用需求、系統規格

進行建議，提供一個最佳的場域

配置規劃，降低系統建置成本。 

本計畫智慧充電排程系統主要

針對客運業者或營運商於服務

商轉階段，針對電動大客車依照

車輛狀態、契約容量、充電規格

等限制下進行最佳充電排程管

理，提升充電樁稼動率及能源使

用效益。 

同意承辦單

位處理情形 

2. 請釐清此智慧充電

系統的營運驗證方

式，是為單一公司

場域驗證亦或是場

域內多家客運業者

各自驗證。 

目前第一年度計畫以私人場域

多家客運業者展示研發成果(現

階段以中興巴士北士科站作為

示範場域)。其中。各客運業者共

同使用管理平台(由裕電提供)，

因此可同時進行智慧排程管控。 

同意承辦單

位處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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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代表 

(依發言順序) 
審查意見 回覆辦理情形 

本所主辦單

位審查意見 

 陳勁甫委員 3. 請釐清所謂「電動

大客車車隊的充電

最佳化」是針對何

者而言，是指平台

管理者、客運業者、

車廠或是駕駛。 

本智慧排程系統提供兩項人機

介面：1)後台管理 UI及 2)駕駛

員 APP，後台管理 UI主要提供

客運行控人員及場站管理員進

行場域資料設定、資料更新及系

統監控使用。 

同意承辦單

位處理情形 

4. 請確認此計畫設計

之充電 APP 是要

顯示在何處，是指

駕駛手機還是場站

之充電樁。 

充電 APP 將以顯示電池資訊及

充電樁編號等即時訊息於進站

前提供給駕駛知道，本計畫初步

將以平板電腦方式呈現。主要為

顯示作用，避免司機操作該APP

系統，降低危險性。 

同意承辦單

位處理情形 

5. 智慧充電排程之文

獻回顧部分需集中

說明與此計畫之直

接相關，並導引至

此計畫最終產出

(充電最佳化)之重

要性。 

國外智慧充電排程發展方向仍

以小汽車為主，鮮少針對電動大

客車充電排程案例，但不論導入

車種之智慧充電應用層面均有

參考價值，故相關案例亦納入資

料蒐集範圍。會於文獻回顧部分

增加結論，藉以導引本計畫最終

產出(智慧充電系統)之重要性。 

同意承辦單

位處理情形 

6. 充電技術日新月

異，是否有考慮到

各種新技術之可能

發展方向與未來相

容性？ 

充電技術目前發展趨勢主要有

二：(1)更高功率充電；(2)自動化

充電，雖然充電實體連接介面可

能會有所不同，但充電通信仍將

會沿用，故未來仍可相容。 

同意承辦單

位處理情形 

7. 建議了解交通局的

看法，以利歸納對

中央政策之建議時

會較周延。 

本計畫已於 2022/03/09召開地方

說明會，與六都交通局及彰化縣

工務處溝通掌握公共充電示範

場域的意見看法。 

同意承辦單

位處理情形 

8. 續推動統一規格的

情況下，現況已導

入 GB 充電標準的

車輛是否有因應做

法？ 

目前已經有廠商提供將 GB/T 轉

換為 CCS的方案，但由於會衍生

額外轉換改裝費用，建議政府提

供額外補助，將會於後續報告內

容補充說明做法。 

 

同意承辦單

位處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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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代表 

(依發言順序) 
審查意見 回覆辦理情形 

本所主辦單

位審查意見 

張舜清委員 

 

 

 

 

 

 

 

 

 

 

 

 

 

 

 

 

 

 

 

 

 

 

 

 

 

 

 

 

 

 

 

 

 

 

1. 報告的呈現方式須

重點並具體地描述

完成之工作與過程

之挑戰。 

將會於期末報告內容補充完成

之工作與過程之挑戰說明。 

同意承辦單

位處理情形 

2. 請加強說明此計畫

對充電標準之推動

策略。 

將會於期末報告內容補充說明

推動策略。 

同意承辦單

位處理情形 

3. 交通部於電動大客

車示範計畫審查中

已初步取得業者承

諾配合後續智慧充

電推動，建議在後

續智慧充電場域運

作可盡量結合示範

車隊，達到加乘效

果。 

期末階段本計畫已安排說明會

及提供意願調查表，與六都交通

局及電動大客車示範計畫核定

縣市溝通掌握客運業者進駐及

智慧充電場域合作意願，以利後

續計畫推動。 

同意承辦單

位處理情形 

4. 請加強說明此智慧

充電系統該如何協

助國內的電動大客

車業者，以及它們

實際可採取的措

施。 

本計畫所開發之場域建置最佳

化軟體可提供國內電動大客車

業者於場域規劃階段快速及簡

易的依照未來場域空間、營運需

求、巴士規格及契約容量簽訂等

資訊並搭配最佳投資效益或節

能效益，設計建置最佳之場域，

客運業者須提供充足的場域資

訊給計畫團隊，充足的資訊將有

助於最佳化設計的成效。另外，

於營運階段，客運業者可採用本

團隊所開發之智慧充電排程軟

體，進行充電管控，提升充電庄

稼動率、進一步降低營運成本。

客運業者將協助建置後台硬體

系統、告示牌及相關硬體建置，

本團隊可將軟體安裝於場域管

理系統或雲端管理系統中進行

調度排程。 

同意承辦單

位處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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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代表 

(依發言順序) 
審查意見 回覆辦理情形 

本所主辦單

位審查意見 

張舜清委員 5. 請確認示範場域評

估項目中有關場域

電力盤點是否完整

或有部分場域待確

認。 

部份場域的電力仍待盤點確認，

將會於期末報告內容補充說明。 

同意承辦單

位處理情形 

6. 建議計畫成果可以

建立成一標準化之

(智慧充電系統)規

劃程序指導文件，

作為後續政策推動

參考。 

遵照辦理，團隊將於相關軟硬體

系統開發完整後，提出相關標準

化之系統建置程序指導文件，供

後續政策推動有明確之依據。 

同意承辦單

位處理情形 

7. 建議後續公共充電

示範站的選擇可以

考量運輸場站或與

不同運具 (例如小

汽車)結合，可進一

步與地方主管機關

溝通掌握推動方

向。 

本計畫已於 2022/03/09 召開地

方說明會，與六都交通局及彰化

縣工務處溝通掌握公共充電示

範場域的意見看法。 

同意承辦單

位處理情形 

許文賢委員 1. 建議期末報告以表

格列出政府公部

門、客運業者、充

電設備廠及車廠之

重要參數，才能呼

應 P.119 中有關最

佳化充電排程策略

應用參數。 

遵照辦理，會將合作示範場域之

相關資料、系統規格等明確標示

於期末報告中。 

同意承辦單

位處理情形 

2. 請再深入評估現行

電巴充電系統由

GB轉換到 CCS的

成本與可能遭遇的

困難。 

將會於期末報告內容補充說明

GB 轉換到 CCS 的成本評估與

可能遭遇的困難。 

同意承辦單

位處理情形 

3. 有關報告書中圖說

的敘述(圖 2.3.4)及

部份別字(如 p.101

後續報告將會完成內容勘誤與

修正。 

同意承辦單

位處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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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代表 

(依發言順序) 
審查意見 回覆辦理情形 

本所主辦單

位審查意見 

車輛“店”能、

p.77 CCS 比

“土”)再請勘誤。 

4. 建議可再補充公用

充電場域之評估指

標，並應於事前聽

取公部門主政單位

的意見。 

本計畫已著手進行公共充電場

域評估方向，會再與相關單位溝

通掌握意見。 

同意承辦單

位處理情形 

郭重佑委員 

 

 

 

 

1. 建議計畫考量電能

補充系統 111 年電

動大客車示範計畫

車輛國產化之相關

政策，可納入後續

計畫推動考量。 

 

敬悉，本計畫持續追蹤相關政

策，納入後續計畫推動參考。 

同意承辦單

位處理情形 

2. 建議納入國內外對

於電動車充電設備

相關補助之作法及

資料整理。 

 

遵照辦理，本計畫蒐集國內外對

於電動車充電設備相關補助之

作法，整理納入期末報告。 

同意承辦單

位處理情形 

3. 報告中電動大客車

導入數量更新日期

為 110 年 11 月 26

日，目前數量已有

變更，請把資料搜

集的部分配合更新

到最新日期之狀

況。 

遵照辦理，本計畫會將電動大客

車導入數量進行更新至 111年 3

月並納入期末報告中。 

同意承辦單

位處理情形 

4. 請加強關於公共充

電示範站之設置探

討。 

遵照辦理，現況國外資料蒐集鮮

少針對公共充電場域的相關議

題探討，針對國內公共充電示範

場域的設置探討，已於期末階段

藉由地方政府說明會與六都交

通局溝通與蒐集後續公共充電

站運作之相關看法。 

同意承辦單

位處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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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代表 

(依發言順序) 
審查意見 回覆辦理情形 

本所主辦單

位審查意見 

主席 1. 本計畫成果如何讓

縣市政府與客運業

者接受並落實才是

真正關鍵，因此請

研究團隊務必注意

電動公車營運實際

各項主客觀配合條

件。 

敬悉，本計畫在智慧充電示範場

域推動上，積極與參與示範場域

之客運業者及縣市政府溝通，於

各階段掌握營運相關之主客觀

條件，盡可能使計畫方向務實可

行且具參考價值。 

同意承辦單

位處理情形 

2. 請研究團隊注意在

充電最佳化模式中

的限制條件（例如

客運業者排班班

表、台電電力供應、

充電場站面積、可

設置充電樁數量

等），必須在所有限

制條件都滿足的條

件下，才能找尋模

式最佳化目標（最

小用電成本）。 

敬悉，本團隊針對場域建置最佳

化前，皆有針對班表、電力系統、

場域資訊(含空間、充電樁擺放

方式等)，依照客運業者或公部

門經費限制條件進行設計規劃，

提升投資效益及降低後期營運

成本。 

同意承辦單

位處理情形 

運輸資訊組 

 

 

 

運輸資訊組 

 

 

 

 

 

 

 

 

 

 

1. P.40 表 2.1.4 不同

電動大客車電池容

量及其車樁比調查

表，請補充標示調

查資料時間。 

會將欣欣客運及國光客運訪談

調查時間補充於期末報告中。 

同意承辦單

位處理情形 

2. P76~P85 相關圖表

名稱請在檢視修

正，如表 2.2-1CCS 

VSGB/T 比較表請

改為 CCS VSGB/T

規格與接頭形式比

較表。 

遵照辦理，將於後續報告修正。 同意承辦單

位處理情形 

3. 充電技術介紹請補

充交流充電系統。 

 

遵照辦理，相關內容會補充於期

末報告。 

同意承辦單

位處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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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代表 

(依發言順序) 
審查意見 回覆辦理情形 

本所主辦單

位審查意見 

 

 

 

 

 

 

 

 

 

 

 

 

 

 

 

 

 

 

 

 

 

 

 

 

運輸資訊組 

4. 請加速執行訪談經

濟部工業局、臺灣

電力公司以及國內

電動大客車充電器

業者，另已訪談之

中興與欣欣等客運

業者之相關紀錄請

納入附錄。 

本計畫已於 2021/12/22 台灣電

動大客車充電規格交流會議中

訪談工業局、台電、電動車廠商

及充電業者等，並將會補充說明

於期末報告。 

同意承辦單

位處理情形 

5. 示範充電場域選址

部分還請盡快收

斂，以利後續執行

場域規劃與建置之

作業。 

本計畫已於期中審查階段確認

示範場域選址，將會遵照意見加

速辦理場域建置作業。 

同意承辦單

位處理情形 

6. 請補充說明六都市

政府目前針對公營

充電場域規劃。 

本計畫已於 2022/03/09 召開地

方說明會，與六都交通局及彰化

縣工務處溝通掌握公共充電示

範場域的意見看法，相關意見與

後續訪談成果納入期末報告。 

同意承辦單

位處理情形 

7. 110 年交通部電動

大客車示範計畫已

於 110 年 12 月評

選完成，請將相關

結果補充報告書。 

遵照辦理，110年電動大客車示

範計畫評選結果將會補充於期

末報告。 

同意承辦單

位處理情形 

8. P107 表 2.5-1 相關

專有名詞請增加說

明。 

遵照辦理，會將說明補充於期末

報告書。 

同意承辦單

位處理情形 

9. 請後續釐清本計畫

軟體 /系統平台之

必要需求與展開架

構，以及延續型之

可能需求，以利收

斂評估整體建置作

業時程與費用估

算。 

 

敬悉，本團隊將於期末報告書中

明確規劃出本計畫所開發之軟

體 /系統平台之架構及需求說

明，以利後續相關場域建置所需

時程及經費預估。 

同意承辦單

位處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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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代表 

(依發言順序) 
審查意見 回覆辦理情形 

本所主辦單

位審查意見 

10. 開發軟體請說明

所使用軟體及介

面，並以客運業者

管理層面繪製流程

圖。 

敬悉，本團隊將於期末報告書中

明確展示本計畫所開發之軟體/

系統平台之後台介面，並詳細繪

製相關管理及控制流程圖。 

同意承辦單

位處理情形 

主席結論 1. 請盡速與六都交通

局及台電公司針對

公共充電站進行訪

談，以加速第二階

段公共充電站規劃

的辦理作業。 

遵 照 辦 理 ， 本 計 畫 已 於

2022/03/09召開地方說明會，與

六都交通局及彰化縣工務處溝

通掌握公共充電示範場域的意

見看法；另本計畫於 2021/12/15

專家座談會時已邀請台電公司

配電處先進與會，針對公共充電

站與智慧排程之重要性進行交

流，後續對應地方政府公共充電

站推動上遭遇之用電議題，亦會

持續協助與台電溝通可行做法。 

同意承辦單

位處理情形 

2. 審查會議各委員及

各單位研提之口頭

及書面意見，請工

研院團隊整理「審

查意見處理情形

表」，且逐項說明回

應辦理情形，並充

分納入報告之修

正。 

本計畫已整理回覆此「審查意見

處理情形表」，並將逐項於後續

報告內容補充及修正。 

同意承辦單

位處理情形 

3. 本案於期中審查的

內容及進度尚符合

整體合約規定，因

此本次期中審查會

議通過。 

謝謝主席及審查委員指導，將會

繼續加速期末工作進行。 

同意承辦單

位處理情形 

 

 

 



 

 

 

 

 

 

 

 

 

 

 

 

 

 

附錄七  公共智慧充電示範場域規劃推動地方政府 

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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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公共智慧充電示範場域規劃推動地方政府說明會 

會議名稱：公共智慧充電示範場域規劃推動地方政府說明會 

時間：111年 3月 9日(星期三)10:00-11:30 

地點：視訊會議 

出席者：臺北市政府交通局、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桃園市政府交通局、臺中市政

府交通局、彰化縣政府工務處、臺南市政府交通局、高雄市政府交通局 

列席者：交通部運輸研究所運資組、台達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飛宏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起而行綠能股份有限公司、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機械與

機電系統研究所、鼎漢國際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新動智能股份有限

公司 

紀錄：黃品慈 

討論議題： 

一、 與會地方政府對於轄管客運業者充電站設置狀況掌握 

二、 對於導入電動大客車共通規格並由地方政府投入設置公共充電站之推動想

法 

三、 與會地方政府對於公共充電場域建置初步規劃方向 

四、 對於公共智慧充電示範場域之推動想法與參與意願 

討論內容： 

一、 地方政府意見表達 

(一) 臺北市交通局(公運處尚錦堂副處長) 

1. 由於臺北市現況市區電動大客車營運特性多為日間營運，並在夜間

充電，為讓智慧充電在日間補電時發揮效益，在考量調度站高壓充電

樁設置可行性前提下，建議可以尋找日間尖離峰差距大的路線。 

2. 目前交通局有提出至少 7處以上的場域申請(包含私人與公有)，但部

分場域因受限於場域條件，在向台電申請高壓用電遭遇困難。 

3. 現況客運業者使用不同的車款，充電規格無法共用，另就現況從 GB

介面改為 CCS介面，客運業者意願較不高。 

4. 建議由政策要求與引導轉變，如在電動大客車申請規範中納入充電

介面規格要求。 

5. 現況受限於公路總局單一年度的補助額度，受補助之車輛與路線較

難一次到位，建議後續電動大客車申請能與公共充電場域規劃建置

包裹辦理，公共充電場域的設置推動方能發揮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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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新北市交通局(文字留言) 

1. 新北市與臺北市在電動公車推動上碰到相似的問題，現況各業者的

充電設備皆不同無法互通，場站與路線的配置須符合電動大客車相

關運行方式才能因應。 

2. 在公共充電站的推動上，後續需要再更細的盤點各地點用電容量及

路線搭配相關資料。 

(三) 桃園市交通局(公共運輸科陳凱斌先生) 

1. 目前桃園市面臨的問題是，於 101 年以來初期導入之電動大客車，

因營運成效不彰(電池衰退問題)，導致客運業者對於電動大客車營運

的信心不足，故投入意願不高。 

2. 現況桃園市交通局未針對公共充電場站進行相關規劃，目前的充電

場站皆屬於客運業者的私有的調度站。 

3. 未來智慧充電場站建議須考量充電安全性。 

(四) 臺中市交通局(公共運輸及捷運工程處許正工程師) 

1. 臺中市目前正積極評估於轉運節點處設置公共充電站，規劃於海線-

梧棲用地(基地面積約 9,357平方公尺)預計提供 40支充電樁、80席

位數；於市區-臺中車站北轉運中心用地(基地面積約 6,781平方公尺)

預計提供 6支充電樁、12席位數。 

2. 對於後續示範場域的推動，中央政府是否會有相關補助？ 

(五) 彰化縣工務處(駐府單位代表) 

1. 彰化縣政府規劃未來於二林轉運站建置電動大客車公共充電場站，

並設置 2座公共充電樁，充電規格有待商確，希望能夠朝向一致。 

2. 彰化客運與員林客運預計會分別在各自的維修保養廠建置充電樁，

目前兩家業者的充電樁規格是不一致的。 

(六) 臺南市政府交通局(文字留言) 

1. 目前充電場站皆為客運業者私有地，尚未有公有充電場站之規劃。 

2. 臺南市有於客運業者私有場域並與本計畫結合進行公共充電站之合

作意願。 

3. 後續是否會提供意願表予本府做進一步評估？ 

(七) 高雄市政府交通局(運輸設施科王偉哲科長) 

1. 高雄市目前有三家使用電動大客車的客運業者，車輛數約 200 輛，

皆在私有場域進行充電作業。 

2. 高雄市目前沒有規劃公共充電場域，但未來配合鐵路地下化，民國

113年時車站附近用地(車專二、車專三)分別將規劃為國道及市區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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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轉運站，屆時將會委外建置經營，並規劃公共充電樁。 

二、 充電樁業者意見表達 

(一) 台達電 

1. 目前國際市場上，充電站的主流規格為 CCS1與 CCS2。 

2. 針對公共充電站未來可能開放對外營運，其營運模式或充電服務是

由地方政府或其他單位權責管理？ 

(二) 飛宏科技 

1. 針對電動公車應該朝向 CCS1的充電介面規格統一。 

2. 建議充電站應朝向建置大功率充電樁，如 350kw~360kw。 

3. 對於充電場站的建置需以客運業者的營運為主。 

(三) 起而行綠能 

1. 目前配合公共充電場域，起而行的產品規格皆可以配合。 

2. 如何讓公共充電場站在考量不同業者的排班規劃前提下，讓智慧充

電的效益最大化？ 

三、 計畫單位回應說明 

(一) 公共充電場域的設置為短時間充電非給特定對象長期占用，主要會建議

設置在轉運站或是臨時停靠站，充電樁可朝快充設計但數量不需要太多，

對於單一場域的電量需求不會需要太多，敬請各地方政府盤點設置場域

的條件再提供相關資訊。 

(二) 電動大客車技術發展相對初期推動已經穩定許多，對於目前示範計畫申

請車輛的品質有信心的。 

(三) 舊有電動大客車在私有調度站要採用 GB 規格充電沒有問題，但後續就

公共充電場域會建議採用符合趨勢的 CCS1 介面規格，舊有車輛亦可透

過通訊模組的調整進行改善，目前市場上已有業者可提供調整作法。 

(四) 除目前市區公車車型外，車輛業者也逐步在開發符合國道客運使用之車

型，未來針對中長程距離的移動，短時補電的公共充電場域將有更明顯

的需求。 

(五) 除公有用地外，若地方政府的推動方向希望朝結合多個客運業者及營運

商共同使用單一調度站空間做 OT委外營運，也可納入推動方向評估。 

(六) 有關將充電規格納入電動大客車申請規範及公共充電樁設置與電動大客

車路線包裹考量，會再將相關意見反映給公路總局，視政策推動情形滾

動檢討調整補助作業要點。 

四、 主席結論 

(一) 由於現況充電場域高壓電饋線申請較為困難，因此建議可以先就現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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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運站或臨時調度站做為優先設置，並因應調度需求(半小時內快速補電)

前提設置快充樁數量。 

(二) 針對充電規格的部分，舊有的車輛仍採用 GB，因應政策未來將會統一充

電規格，再請地方政府鼓勵業者將舊有車輛改為符合公共充電站的充電

規格。 

(三) 後續會提供公共充電示範場域參與意願調查表給各地方政府，後續評估

洽談合作示範場域對象，進一步溝通建立可行之公共智慧充電營運模式

規劃與示範運行。 

散會(11時 30分) 

 

公共智慧充電示範場域規劃推動地方政府說明會 

會議簽到紀錄(框選處為外部與會單位代表)： 

     

 



 

 

 

 

 

 

 

 

 

 

 

附錄八  計畫成果投稿運輸計劃季刊、國內外期刊、 

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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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 計畫成果投稿運輸計劃季刊、國內外期刊、學術研討會 

以”Optimal Charging and Discharging Scheduling Strategies for Electric 

Bus” 為 題 投 稿  2022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IERARCHICAL GREEN ENERGY MATERIALS, 2022/1/17~18,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NCKU), Taiwan。 投稿期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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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回覆之接受函: 

 



 

 

 

 

 

 

 

 

 

 

 

附錄九    計畫重要成果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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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九 計畫重要成果海報 

海報版次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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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版次二： 

 



 

 

 

 

 

 

 

 

 

 

 

附錄十  計畫期末報告審查意見回覆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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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 計畫期末報告審查意見回覆辦理情形 

與會代表 

(依發言順序) 
審查意見 回覆辦理情形 

本所主辦單位

審查意見 

鄭榮和委員 1. 此期程計畫僅短短七個月已完成

如此多事項，實屬不易。 

敬悉，感謝委員鼓

勵。 

同意承辦單

位處理情形 

2. 報告第 22-23 頁進度甘特圖內容

請勘誤。 

遵照辦理，已修改於

期末報告修正定稿。 

同意承辦單

位處理情形 

3. 建議詳細說明場域評選表之分數

計算方式。 

遵照辦理，已補充於

期末報告修正定稿。 

同意承辦單

位處理情形 

 4. 建議可於示範場域內，設定一小

範圍之實驗區域與情境，以不影

響客運實際運行之狀況下，搜集

多重可能之充電排程結果。 

將與北市科站場域

管理方及中興集團

商討可實驗範圍與

情境並取得同意後

進行。 

同意承辦單

位處理情形 

 5. 建議於全程計畫之結論，可加強

說明後對客運業者而言之效益及

成本影響。 

遵照辦理，將納入第

二期結案報告呈現。 

同意承辦單

位處理情形 

陳勁甫委員 1. 計畫涵蓋到三重點：(一)希望推

動未來電動公車充電樁的規格標

準化、(二)尋找一適合之示範場

域，後擇定北士科站進行建置，

作為未來充電排程系統示範之

用、(三)開發智慧充電排程軟體，

以上皆已大致完成，應給予計畫

肯定。 

敬悉，感謝委員鼓

勵。 

同意承辦單

位處理情形 

2. 考量同場域內各車隊之間的充電

排擠效應，以及各車隊皆想確保

其可順利按照班表發車之思緒，

於下期程計畫執行驗證智慧充電

系統時，建議可思考以增加計費

選項的方式擴充設計，例如額外

加價以取得優先充電權等，增強

充電排程系統之功能性。 

遵照辦理，將納入第

二期計劃執行。 

同意承辦單

位處理情形 

3. 建議下期程計畫之文獻回顧，可

補充 V2G 及電池儲存站之設置

需求與可能之備用電源的資料，

以收斂作為後續計畫之政策提醒

遵照辦理，將納入第

二期計劃執行。 

同意承辦單位

處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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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代表 

(依發言順序) 
審查意見 回覆辦理情形 

本所主辦單位

審查意見 

與建議。 

4. 須預先思考何為達成“最佳化排

程”之狀態？是車隊成本最小

化？抑或場域車樁比降低？建議

先設立目標情境以作為驗證，並

須設定何謂『”最佳化”排程』之

定義及目標對象，以確定總目標

式的對應。 

遵照辦理，將於第二

期的執行報告闡述

最佳化排程之定義

與對象。 

同意承辦單位

處理情形 

5. 期許計畫於執行北士科站充電排

程系統試運行的除錯過程與產出

結論，可對應提供對於公共充電

站之經營管理建議。 

遵照辦理，將納入全

程結案報告呈現。 

同意承辦單位

處理情形 

張舜清委員 1. 建議全程計畫產出可嘗試訂立

『智慧充電場域評估流程與指

引』，提供地方政府或客運業者參

考。 

遵照辦理，將納入第

二期結案報告呈現。 

同意承辦單

位處理情形 

2. 建議全程計畫之結論與建議部

分，可補充智慧充電廠商之商模

效益。 

遵照辦理，將納入第

二期結案報告呈現。 

同意承辦單

位處理情形 

3. 考量目前地方政府關於未來轉運

站之設計，皆思考為內含快充補

電樁，還須請計畫團隊審慎評估

並提出建議：於轉運站月台設置

充電樁之優劣分析。 

遵照辦理，將納入第

二期報告呈現。 

同意承辦單

位處理情形 

許文賢委員 1. 充電排程之最佳化是為客運業者

需求為導向？抑或是場域經營管

理者之需求為導向？後續計畫執

行可先釐清未來主導單位或是主

責機關之指導方向。 

敬悉，將納入第二期

計劃執行。 

同意承辦單

位處理情形 

2. 建議於後續計畫執行，建立智慧

充電場域建置之標準程序或指導

書，以及收費機制建議等。 

遵照辦理，將納入第

二期結案報告呈現。 

同意承辦單

位處理情形 

3. 建議『”最佳化”排程』之功能規

劃可區分為短中長期呈現，例如

短期內目標設定可為針對單一車

遵照辦理，將於第二

期的執行報告闡述

最佳化排程之目標

同意承辦單

位處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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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代表 

(依發言順序) 
審查意見 回覆辦理情形 

本所主辦單位

審查意見 

輛之充電需求給予充電資訊建

議，長期發展才是朝向場域全智

慧排程思考。 

設定。 

郭重佑委員 1. 本次期末報告已就期中報告相關

意見予以補充回應。 

敬悉。 同意承辦單

位處理情形 

2. 第六章結論與建議部分篇幅僅 2

頁似較薄弱，建議可再酌予詳述

相關內容。 

遵照辦理，已補充於

期末報告修正定稿。 

同意承辦單

位處理情形 

3. 目前電動大客車工作小組辦理電

動大客車示範計畫初審時已要求

客運業者承諾未來充電設施可配

合提供同業共享使用，並請客運

業者就設置電能管理系統(EMS)

及充電排程妥適規劃。 

敬悉。 同意承辦單

位處理情形 

吳東凌委員 1. 目前北士科示範場域的中興巴

士，已正在跟電動大客車平台做

車端數據的資料檢核驗測與保密

協訂作業，未來此計畫應可與電

動大客車平台合作，直接取得驗

證系統所需之即時車端資訊。 

敬悉，將納入第二期

計劃執行。 

同意承辦單

位處理情形 

2. 在計畫與地方政府的交流和訪查

過程得知，地方政府對公共充電

站的想像是會結合公車的轉運

站，或是市區公車及城際客運業

者的端點站。而目前正在規劃建

置轉運站的推進時程，則是預計

其土建須至 114年後才會完成。

因此計畫在公共充電站的推動合

作方面，請持續在技術層面或是

基礎設施的預留部分，能夠提供

意見回饋政府端，以有利於轉運

站在土建完成時，是友善於未來

充電營運商的進入或是客運業者

的有效使用。 

遵照辦理，將於後續

與地方政府溝通時

回饋提供其技術層

面之建議。 

同意承辦單

位處理情形 

3. 私有充電場域需求原則上是以充 敬悉，將納入第二期 同意承辦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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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代表 

(依發言順序) 
審查意見 回覆辦理情形 

本所主辦單位

審查意見 

電效率及成本(車樁比最高或是

契約容量最低)作為考量 ; 而公

有充電場域需求則除了充電效率

外，仍須考量到公平性。因此計

畫後續還需與客運業者及地方政

府持續交流訪談，以制定適宜之

智慧充電場域建置指引。 

計劃執行。 位處理情形 

運輸資訊組 1. 國內充電介面使用之整體發展趨

勢，朝向共通規格 CCS1+N的方

向推展，而電動大客車隊則為逐

漸開始導入CCS1，計畫後續還請

持續記錄此轉化期以掌握產業需

求。 

遵照辦理，將納入第

二期計劃執行。 

同意承辦單

位處理情形 

2. 對於優化電動大客車的使用建議

與共通充電介面之政策推動建議

等，後續請滾動式檢討相關補助

政策及紀錄客運業者之場域管理

疑難。 

遵照辦理，將納入第

二期計劃執行。 

同意承辦單

位處理情形 

3. 北士科場站之基礎作業已階段性

建置完成，延續型計畫將會進入

數據搜集與系統測試階段，以驗

證並收斂此智慧充電示範場域之

效益。透過示範場域的實測和運

作、收集並解析資料，期最終可

產出電動大客車智慧充電場域建

置標準程序指導書。 

遵照辦理，將納入第

二期結案報告呈現。 

同意承辦單

位處理情形 

4. 因應地方政府說明會後回響：地

方政府接連提出對於電動大客車

公共充電場域規劃的技術指導需

求，計畫可規劃於下階段延續型

執行工作中：依據地方政府提出

之各場域特性與需求，提供相關

專業建議。 

遵照辦理，將納入第

二期計劃執行。 

同意承辦單

位處理情形 

5. 本期建置之階段性分析軟體及搭

配的前後台管理系統，須於後續

遵照辦理，將納入第

二期計劃執行。 

同意承辦單

位處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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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代表 

(依發言順序) 
審查意見 回覆辦理情形 

本所主辦單位

審查意見 

逐步完善其與北士科場站設備之

系統整合，以驗證計畫實務面之

智慧充電排程功效。 

主席結論 1. 感謝計畫團隊於很短的時間;七

個月內即完成許多事項，但是還

有很多重要工作勢必是須在第二

期程計畫才能完成。 

敬悉，感謝委員鼓

勵。 

同意承辦單

位處理情形 

2. 計畫第一年期先就目前資訊初步

收斂，第二年期則最終須呈現量

化分析之成本效益。 

敬悉。 同意承辦單

位處理情形 

3. 計畫第一年期先就目前資訊初步

整理，第二年期成果則請提供對

於電動大客車充電場域之相關指

引與政策建議，並說明如有利害

關係人使用之情形。 

遵照辦理，將納入第

二期計劃執行。 

同意承辦單

位處理情形 

4. 電動大客車充電場域指引請納入

應變不預警停電等非常態情境

下，智慧充電場域之建置考量，

例如設置電池儲能櫃等。 

遵照辦理，將納入第

二期計劃執行。 

同意承辦單

位處理情形 

5. 請補充說明計畫第二年期工作事

項，結論與建議部分則再請強化

敘述計畫之貢獻。 

遵照辦理，已補充於

期末報告修正定稿。 

同意承辦單

位處理情形 

6. 計畫期末審查通過，審查會議各

委員研提之口頭及書面意見，請

整理「審查意見處理情形表」且

逐項說明回應辦理情形，並充分

納入報告之修正，請於四月二十

六日提送期末報告修正定稿。 

已整理回覆此「審查

意見處理情形表」，

並補充修正於期末

報告修正定稿。 

同意承辦單

位處理情形 

 

 



 

 

 

 

 

 

 

 

 

 

 

 

 

 

 

 

 

 

 

 

 



 

 

 

 

 

 

 

 

 

 

 

附錄十一  計畫成果簡報                            

 

 

 

 

 

 

 

 

 



 

 

 

 



附 11-1 

 

附錄十一 計畫成果簡報 



附 11-2 

 

 

 



附 11-3 

 

 

 



附 11-4 

 

 

  



附 11-5 

 

 

 



附 11-6 

 

 

 



附 11-7 

 

 

 



附 11-8 

 

 

 



附 11-9 

 

 

 



附 11-10 

 

 

 



附 11-11 

 

 

 



附 11-12 

 

 

 



附 11-13 

 

 

 



附 11-14 

 

 

 



附 11-15 

 

 

 



附 11-16 

 

 

 



附 11-17 

 

 

 



附 11-18 

 

 

 



附 11-19 

 

 

 



附 11-20 

 

 

 



附 11-21 

 

 

 



附 11-22 

 

 

 



附 11-23 

 

 

 



附 11-24 

 

 



附 11-25 

 

 



附 11-26 

 

 

 


	＿封面與出版資料
	_目錄
	_第一章
	_第二章
	_第三章
	_第四章
	_第五章
	_第六章
	_參考文獻
	_附錄1
	_附錄2
	_附錄3
	_附錄4
	_附錄5
	_附錄6
	_附錄7
	_附錄8
	_附錄9
	_附錄10
	_附錄11


 
 
    
   HistoryItem_V1
   PageSizes
        
     动作：   使所有页面大小相同
     缩放：    宽和高等比例缩放
     旋转：                顺时针方向
     尺寸： 8.268 x 11.693 inches / 210.0 x 297.0 mm
      

        
     AllSame
     0
            
       D:20251113165355
       841.8898
       a4
       Blank
       595.2756
          

     Tall
     1
     0
     0
     897
     241
     qi3alphabase[QI 3.0/QHI 3.0 alpha]
     None
     Uniform
            
                
         58
         AllDoc
         87
              

       CurrentAVDoc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15
     335
     334
     335
      

   1
  

    
   HistoryItem_V1
   TrimAndShift
        
     范围： 所有页
     适应页面： 8.504 x 11.929 inches / 216.0 x 303.0 mm
     Shift： 无
     高级选项：旧版
      

        
     32
            
       D:20240229110459
       858.8976
       216X303
       Blank
       612.2835
          

     Tall
     1
     0
     No
     1290
     153
     None
     Left
     8.5039
     0.0000
            
                
         Both
         2
         AllDoc
         46
              

       CurrentAVDoc
          

     Uniform
     8.5039
     Left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15
     335
     334
     335
      

   1
  

    
   HistoryItem_V1
   DefineBleed
        
     范围： 所有页
     要求： 四周出血 8.50 点
     出血区域在外面可见： 无
      

        
     0.0000
     1
     0.0000
     8.5039
     0
     0
     0.0000
     Fixed
            
                
         Both
         AllDoc
              

       CurrentAVDoc
          

     0.0000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15
     335
     334
     335
      

   1
  

    
   HistoryItem_V1
   StepAndRepeat
        
     去除印张余的空白： 是
     允许页面缩放： 是
     边空： 左 0.00, 上 0.00, 右 0.00, 底 0.00 点
     水平间距 (点)： 0 
     垂直间距 (点)： 0 
     裁切线样式 1, 线宽度 0.71, 标志长度 17.01, 标记距页边 5.67 (points)
     各页添加边框： 无
     印张大小： 8.268 x 11.693 inches / 210.0 x 297.0 mm
     印张方向： 横
     缩放为 98.00 %
     排列： 顶左
      

        
     0.0000
     5.6693
     17.0079
     1
     Corners
     0.7087
     ToFit
     1
     1
     0.9800
     0
     0 
     1
     0.0000
     0
            
       D:20251113165431
       841.8898
       a4
       Blank
       595.2756
          

     Tall
     951
     205
     0.0000
     TL
     0
            
       CurrentAVDoc
          

     0.0000
     1
     2
     1
     1
     0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1
  

    
   HistoryItem_V1
   TrimAndShift
        
     范围： 所有奇数页
     适应页面： 8.583 x 12.126 inches / 218.0 x 308.0 mm
     固定爬移：移动方向左、移动量8.50 points
     高级选项：旧版
      

        
     32
            
       D:20240304151643
       873.0709
       218X308
       Blank
       617.9528
          

     Tall
     1
     0
     No
     1290
     153
     Fixed
     Left
     8.5039
     0.0000
            
                
         Odd
         2
         AllDoc
         46
              

       CurrentAVDoc
          

     Uniform
     8.5039
     Left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334
     335
     334
     168
      

   1
  

    
   HistoryItem_V1
   TrimAndShift
        
     范围： 所有偶数页
     适应页面： 8.583 x 12.126 inches / 218.0 x 308.0 mm
     固定爬移：移动方向右、移动量8.50 points
     高级选项：旧版
      

        
     32
            
       D:20240304151643
       873.0709
       218X308
       Blank
       617.9528
          

     Tall
     1
     0
     No
     1290
     153
     Fixed
     Right
     8.5039
     0.0000
            
                
         Even
         2
         AllDoc
         46
              

       CurrentAVDoc
          

     Uniform
     8.5039
     Left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334
     335
     333
     167
      

   1
  

    
   HistoryItem_V1
   InsertBlanks
        
     位置： 尾页之后
     页数： 1
     页面大小： 与当前相同
      

        
     Blanks
     Always
     1
     1
     1
     597
     271
     qi3alphabase[QI 3.0/QHI 3.0 alpha]
     1
            
       CurrentAVDoc
          

     SameAsCur
     AtEnd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1
  

    
   HistoryItem_V1
   TrimAndShift
        
     范围： 所有奇数页
     适应页面： 8.583 x 12.126 inches / 218.0 x 308.0 mm
     固定爬移：移动方向右、移动量8.50 points
     高级选项：旧版
      

        
     32
            
       D:20240304151643
       873.0709
       218X308
       Blank
       617.9528
          

     Tall
     1
     0
     No
     1290
     153
     Fixed
     Right
     8.5039
     0.0000
            
                
         Odd
         2
         AllDoc
         46
              

       CurrentAVDoc
          

     Uniform
     8.5039
     Left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16
     336
     334
     168
      

   1
  

    
   HistoryItem_V1
   TrimAndShift
        
     范围： 所有偶数页
     适应页面： 8.583 x 12.126 inches / 218.0 x 308.0 mm
     固定爬移：移动方向左、移动量8.50 points
     高级选项：旧版
      

        
     32
            
       D:20240304151643
       873.0709
       218X308
       Blank
       617.9528
          

     Tall
     1
     0
     No
     1290
     153
     Fixed
     Left
     8.5039
     0.0000
            
                
         Even
         2
         AllDoc
         46
              

       CurrentAVDoc
          

     Uniform
     8.5039
     Left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16
     336
     335
     168
      

   1
  

    
   HistoryItem_V1
   InsertBlanks
        
     位置： 当前页之后
     页数： 1
     页面大小： 与当前相同
      

        
     Blanks
     Always
     1
     1
     1
     597
     271
     qi3alphabase[QI 3.0/QHI 3.0 alpha]
     1
            
       CurrentAVDoc
          

     SameAsCur
     AfterCur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1
  

    
   HistoryItem_V1
   TrimAndShift
        
     范围： 所有偶数页
     适应页面： 8.583 x 12.126 inches / 218.0 x 308.0 mm
     固定爬移：移动方向左、移动量8.50 points
     高级选项：旧版
      

        
     32
            
       D:20240304151643
       873.0709
       218X308
       Blank
       617.9528
          

     Tall
     1
     0
     No
     1290
     153
     Fixed
     Left
     8.5039
     0.0000
            
                
         Even
         2
         AllDoc
         46
              

       CurrentAVDoc
          

     Uniform
     8.5039
     Left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1
     336
     335
     168
      

   1
  

    
   HistoryItem_V1
   TrimAndShift
        
     范围： 所有奇数页
     适应页面： 8.583 x 12.126 inches / 218.0 x 308.0 mm
     固定爬移：移动方向左、移动量8.50 points
     高级选项：旧版
      

        
     32
            
       D:20240304151643
       873.0709
       218X308
       Blank
       617.9528
          

     Tall
     1
     0
     No
     1290
     153
     Fixed
     Left
     8.5039
     0.0000
            
                
         Odd
         2
         AllDoc
         46
              

       CurrentAVDoc
          

     Uniform
     8.5039
     Left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1
     336
     334
     168
      

   1
  

    
   HistoryItem_V1
   TrimAndShift
        
     范围： 所有偶数页
     适应页面： 8.583 x 12.126 inches / 218.0 x 308.0 mm
     固定爬移：移动方向右、移动量17.01 points
     高级选项：旧版
      

        
     32
            
       D:20240304151643
       873.0709
       218X308
       Blank
       617.9528
          

     Tall
     1
     0
     No
     1290
     153
    
     Fixed
     Right
     17.0079
     0.0000
            
                
         Even
         2
         AllDoc
         46
              

       CurrentAVDoc
          

     Uniform
     8.5039
     Left
      

        
     QITE_QuiteImposingPlus3
     Quite Imposing Plus 3.0
     Quite Imposing Plus 3
     1
      

        
     1
     336
     335
     168
      

   1
  

 HistoryList_V1
 qi2base





